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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法规及政策性文件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六百七十三号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已经 2016 年 10 月 8 日国务院第 149

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17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总理 李克强

2016 年 11 月 30 日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

第一条 为了规范政府对企业投资项目的核准和备案行为，加快转变政府的

投资管理职能，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企业投资项目（以下简称项目），是指企业在中国境内

投资建设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第三条 对关系国家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

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实行核准管理。具体项目范围以及核准机关、核准权限依照

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执行。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

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提出，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并适时调整。国务院另有规定

的，依照其规定。

对前款规定以外的项目，实行备案管理。除国务院另有规定的，实行备案管

理的项目按照属地原则备案，备案机关及其权限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

列市人民政府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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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除涉及国家秘密的项目外，项目核准、备案通过国家建立的项目在

线监管平台（以下简称在线平台）办理。

核准机关、备案机关以及其他有关部门统一使用在线平台生成的项目代码办

理相关手续。

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在线平台管理办法。

第五条 核准机关、备案机关应当通过在线平台列明与项目有关的产业政

策，公开项目核准的办理流程、办理时限等，并为企业提供相关咨询服务。

第六条 企业办理项目核准手续，应当向核准机关提交项目申请书；由国务

院核准的项目，向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提交项目申请书。项目申请书应当包括下

列内容：

（一）企业基本情况；

（二）项目情况，包括项目名称、建设地点、建设规模、建设内容等；

（三）项目利用资源情况分析以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分析；

（四）项目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分析。

企业应当对项目申请书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办理相关手续作为项目核准前置条件的，企业应当提交

已经办理相关手续的证明文件。

第七条 项目申请书由企业自主组织编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制企业委

托中介服务机构编制项目申请书。

核准机关应当制定并公布项目申请书示范文本，明确项目申请书编制要求。

第八条 由国务院有关部门核准的项目，企业可以通过项目所在地省、自治

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以下称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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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项目申请书，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自收到项目申请书之日起 5 个工作日

内转送核准机关。

由国务院核准的项目，企业通过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转送项目申请书的，

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在前款规定的期限内将项目申请书转送国务院投资

主管部门，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国务院核准。

第九条 核准机关应当从下列方面对项目进行审查：

（一）是否危害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等国家安全；

（二）是否符合相关发展建设规划、技术标准和产业政策；

（三）是否合理开发并有效利用资源；

（四）是否对重大公共利益产生不利影响。

项目涉及有关部门或者项目所在地地方人民政府职责的，核准机关应当书面

征求其意见,被征求意见单位应当及时书面回复。

核准机关委托中介服务机构对项目进行评估的，应当明确评估重点；除项目

情况复杂的，评估时限不得超过 30 个工作日。评估费用由核准机关承担。

第十条 核准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予以核

准的决定；项目情况复杂或者需要征求有关单位意见的，经本机关主要负责人批

准，可以延长核准期限，但延长的期限不得超过 40 个工作日。核准机关委托中

介服务机构对项目进行评估的，评估时间不计入核准期限。

核准机关对项目予以核准的，应当向企业出具核准文件；不予核准的，应当

书面通知企业并说明理由。由国务院核准的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根据国

务院的决定向企业出具核准文件或者不予核准的书面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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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企业拟变更已核准项目的建设地点，或者拟对建设规模、建设内

容等作较大变更的，应当向核准机关提出变更申请。核准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

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同意变更的书面决定。

第十二条 项目自核准机关作出予以核准决定或者同意变更决定之日起 2

年内未开工建设，需要延期开工建设的，企业应当在 2 年期限届满的 30 个工作

日前，向核准机关申请延期开工建设。核准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作出是否同意延期开工建设的决定。开工建设只能延期一次，期限最长

不得超过 1 年。国家对项目延期开工建设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十三条 实行备案管理的项目，企业应当在开工建设前通过在线平台将下

列信息告知备案机关：

（一）企业基本情况；

（二）项目名称、建设地点、建设规模、建设内容；

（三）项目总投资额；

（四）项目符合产业政策的声明。

企业应当对备案项目信息的真实性负责。

备案机关收到本条第一款规定的全部信息即为备案；企业告知的信息不齐全

的，备案机关应当指导企业补正。

企业需要备案证明的，可以要求备案机关出具或者通过在线平台自行打印。

第十四条 已备案项目信息发生较大变更的，企业应当及时告知备案机关。

第十五条 备案机关发现已备案项目属于产业政策禁止投资建设或者实行

核准管理的，应当及时告知企业予以纠正或者依法办理核准手续，并通知有关部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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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核准机关、备案机关以及依法对项目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其他有

关部门应当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的原则，落实

监管责任，采取在线监测、现场核查等方式，加强对项目实施的监督检查。

企业应当通过在线平台如实报送项目开工建设、建设进度、竣工的基本信息。

第十七条 核准机关、备案机关以及依法对项目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其他有

关部门应当建立项目信息共享机制，通过在线平台实现信息共享。

企业在项目核准、备案以及项目实施中的违法行为及其处理信息，通过国家

社会信用信息平台向社会公示。

第十八条 实行核准管理的项目，企业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办理核准手续开工

建设或者未按照核准的建设地点、建设规模、建设内容等进行建设的，由核准机

关责令停止建设或者责令停产，对企业处项目总投资额 1‰以上 5‰以下的罚

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2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

款，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依法给予处分。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项目核准文件，尚未开工建设的，由核准机

关撤销核准文件，处项目总投资额 1‰以上 5‰以下的罚款；已经开工建设的，

依照前款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 实行备案管理的项目，企业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将项目信息或者已

备案项目的信息变更情况告知备案机关，或者向备案机关提供虚假信息的，由备

案机关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 2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条 企业投资建设产业政策禁止投资建设项目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投资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或者责令停产并恢复原状，对企业处项目总投资额

5‰以上 10‰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5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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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依法给予处分。法律、行政

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二十一条 核准机关、备案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项目核准、备案工作中玩

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

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非企业组织在中国境内投资建设的固定

资产投资项目适用本条例，但通过预算安排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除外。

第二十三条 国防科技工业企业在中国境内投资建设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国防科技工业管理部门根据本条例的原则另行制

定。

第二十四条 本条例自 2017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国务院关于发布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6 年本）的通知

（国发〔2016〕72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进一步

加大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力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

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切实转变政府投资管理职能，加强和改进宏观调控，确

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激发市场主体扩大合理有效投资和创新创业的活力，现发

布《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6 年本）》，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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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投资建设本目录内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须按照规定报送有关项目

核准机关核准。企业投资建设本目录外的项目，实行备案管理。事业单位、社会

团体等投资建设的项目，按照本目录执行。

原油、天然气（含煤层气）开发项目由具有开采权的企业自行决定，并报国

务院行业管理部门备案。具有开采权的相关企业应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坚持统筹

规划，合理开发利用资源，避免资源无序开采。

二、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制定的发展规划、产业政策、总量控制目标、技

术政策、准入标准、用地政策、环保政策、用海用岛政策、信贷政策等是企业开

展项目前期工作的重要依据，是项目核准机关和国土资源、环境保护、城乡规划、

海洋管理、行业管理等部门以及金融机构对项目进行审查的依据。

发展改革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抓紧编制完善相关领域专项规划，为各地区做

好项目核准工作提供依据。

环境保护部门应根据项目对环境的影响程度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对环境影响

大、环境风险高的项目严格环评审批，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

三、要充分发挥发展规划、产业政策和准入标准对投资活动的规范引导作用。

把发展规划作为引导投资方向，稳定投资运行，规范项目准入，优化项目布局，

合理配置资金、土地、能源、人力等资源的重要手段。完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

录、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等，为企业投资活动提供依据和指导。构建更加科学、

更加完善、更具可操作性的行业准入标准体系，强化节地节能节水、环境、技术、

安全等市场准入标准。完善行业宏观调控政策措施和部门间协调机制，形成工作

合力，促进相关行业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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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于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船舶等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的项目，

要严格执行《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3〕

41 号），各地方、各部门不得以其他任何名义、任何方式备案新增产能项目，

各相关部门和机构不得办理土地（海域、无居民海岛）供应、能评、环评审批和

新增授信支持等相关业务，并合力推进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各项工作。

对于煤矿项目，要严格执行《国务院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

展的意见》（国发〔2016〕7 号）要求，从 2016 年起 3 年内原则上停止审批

新建煤矿项目、新增产能的技术改造项目和产能核增项目；确需新建煤矿的，一

律实行减量置换。

严格控制新增传统燃油汽车产能，原则上不再核准新建传统燃油汽车生产企

业。积极引导新能源汽车健康有序发展，新建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须具有动力系

统等关键技术和整车研发能力，符合《新建纯电动乘用车企业管理规定》等相关

要求。

五、项目核准机关要改进完善管理办法，切实提高行政效能，认真履行核准

职责，严格按照规定权限、程序和时限等要求进行审查。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

按照职责分工，相应改进管理办法，依法加强对投资活动的管理。

六、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的原则，落实监管责任，注重发挥地

方政府就近就便监管作用，行业管理部门和环境保护、质量监督、安全监管等部

门专业优势，以及投资主管部门综合监管职能，实现协同监管。投资项目核准、

备案权限下放后，监管责任要同步下移。地方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要积极探索

创新监管方式方法，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切实承担起监管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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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按照规定由国务院核准的项目，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核后报国务院核准。

核报国务院及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的项目，事前须征求国务院行业管理部门

的意见。

八、由地方政府核准的项目，各省级政府可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按照下放

层级与承接能力相匹配的原则，具体划分地方各级政府管理权限，制定本行政区

域内统一的政府核准投资项目目录。基层政府承接能力要作为政府管理权限划分

的重要因素，不宜简单地“一放到底”。对于涉及本地区重大规划布局、重要资

源开发配置的项目，应充分发挥省级部门在政策把握、技术力量等方面的优势，

由省级政府核准，原则上不下放到地市级政府、一律不得下放到县级及以下政府。

九、对取消核准改为备案管理的项目，项目备案机关要加强发展规划、产业

政策和准入标准把关，行业管理部门与城乡规划、土地管理、环境保护、安全监

管等部门要按职责分工加强对项目的指导和约束。

十、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专门规定的，按照有关规定执行。商务主管部

门按国家有关规定对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和变更、国内企业在境外投资开办企业

（金融企业除外）进行审核或备案管理。

十一、本目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4 年本）》

即行废止。

国务院

2016 年 12 月 12 日

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6 年本）

一、农业水利

农业：涉及开荒的项目由省级政府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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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涉及跨界河流、跨省（区、市）水资源配置调整的重大水利项目

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其中库容 10 亿立方米及以上或者涉及移民 1 万人

及以上的水库项目由国务院核准。其余项目由地方政府核准。

二、能源

水电站：在跨界河流、跨省（区、市）河流上建设的单站总装机容量 50 万

千瓦及以上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其中单站总装机容量 300 万千瓦

及以上或者涉及移民 1 万人及以上的项目由国务院核准。其余项目由地方政府核

准。

抽水蓄能电站：由省级政府按照国家制定的相关规划核准。

火电站（含自备电站）：由省级政府核准，其中燃煤燃气火电项目应在国家

依据总量控制制定的建设规划内核准。

热电站（含自备电站）：由地方政府核准，其中抽凝式燃煤热电项目由省级

政府在国家依据总量控制制定的建设规划内核准。

风电站：由地方政府在国家依据总量控制制定的建设规划及年度开发指导规

模内核准。

核电站：由国务院核准。

电网工程：涉及跨境、跨省（区、市）输电的±500 千伏及以上直流项目，

涉及跨境、跨省（区、市）输电的 500 千伏、750 千伏、1000 千伏交流项目，

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其中±800 千伏及以上直流项目和 1000 千伏交流

项目报国务院备案；不涉及跨境、跨省（区、市）输电的±500 千伏及以上直流

项目和 500 千伏、750 千伏、1000 千伏交流项目由省级政府按照国家制定的相

关规划核准，其余项目由地方政府按照国家制定的相关规划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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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国家规划矿区内新增年生产能力 120 万吨及以上煤炭开发项目由国务

院行业管理部门核准，其中新增年生产能力 500 万吨及以上的项目由国务院投

资主管部门核准并报国务院备案；国家规划矿区内的其余煤炭开发项目和一般煤

炭开发项目由省级政府核准。国家规定禁止建设或列入淘汰退出范围的项目，不

得核准。

煤制燃料：年产超过 20 亿立方米的煤制天然气项目、年产超过 100 万吨的

煤制油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液化石油气接收、存储设施（不含油气田、炼油厂的配套项目）：由地方政

府核准。

进口液化天然气接收、储运设施：新建（含异地扩建）项目由国务院行业管

理部门核准，其中新建接收储运能力 300 万吨及以上的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

部门核准并报国务院备案。其余项目由省级政府核准。

输油管网（不含油田集输管网）：跨境、跨省（区、市）干线管网项目由国

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其中跨境项目报国务院备案。其余项目由地方政府核准。

输气管网（不含油气田集输管网）：跨境、跨省（区、市）干线管网项目由

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其中跨境项目报国务院备案。其余项目由地方政府核

准。

炼油：新建炼油及扩建一次炼油项目由省级政府按照国家批准的相关规划核

准。未列入国家批准的相关规划的新建炼油及扩建一次炼油项目，禁止建设。

变性燃料乙醇：由省级政府核准。

三、交通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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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含增建）铁路：列入国家批准的相关规划中的项目，中国铁路总公司

为主出资的由其自行决定并报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备案，其他企业投资的由省级

政府核准；地方城际铁路项目由省级政府按照国家批准的相关规划核准，并报国

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备案；其余项目由省级政府核准。

公路：国家高速公路网和普通国道网项目由省级政府按照国家批准的相关规

划核准，地方高速公路项目由省级政府核准，其余项目由地方政府核准。

独立公（铁）路桥梁、隧道：跨境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并报国务

院备案。国家批准的相关规划中的项目，中国铁路总公司为主出资的由其自行决

定并报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备案，其他企业投资的由省级政府核准；其余独立铁

路桥梁、隧道及跨 10 万吨级及以上航道海域、跨大江大河（现状或规划为一级

及以上通航段）的独立公路桥梁、隧道项目，由省级政府核准，其中跨长江干线

航道的项目应符合国家批准的相关规划。其余项目由地方政府核准。

煤炭、矿石、油气专用泊位：由省级政府按国家批准的相关规划核准。

集装箱专用码头：由省级政府按国家批准的相关规划核准。

内河航运：跨省（区、市）高等级航道的千吨级及以上航电枢纽项目由省级

政府按国家批准的相关规划核准，其余项目由地方政府核准。

民航：新建运输机场项目由国务院、中央军委核准，新建通用机场项目、扩

建军民合用机场（增建跑道除外）项目由省级政府核准。

四、信息产业

电信：国际通信基础设施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国内干线传输网

（含广播电视网）以及其他涉及信息安全的电信基础设施项目，由国务院行业管

理部门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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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原材料

稀土、铁矿、有色矿山开发：由省级政府核准。

石化：新建乙烯、对二甲苯（PX）、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MDI）项目由

省级政府按照国家批准的石化产业规划布局方案核准。未列入国家批准的相关规

划的新建乙烯、对二甲苯（PX）、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MDI）项目，禁止

建设。

煤化工：新建煤制烯烃、新建煤制对二甲苯（PX）项目，由省级政府按照国

家批准的相关规划核准。新建年产超过 100 万吨的煤制甲醇项目，由省级政府

核准。其余项目禁止建设。

稀土：稀土冶炼分离项目、稀土深加工项目由省级政府核准。

黄金：采选矿项目由省级政府核准。

六、机械制造

汽车：按照国务院批准的《汽车产业发展政策》执行。其中，新建中外合资

轿车生产企业项目，由国务院核准；新建纯电动乘用车生产企业（含现有汽车企

业跨类生产纯电动乘用车）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其余项目由省级

政府核准。

七、轻工

烟草：卷烟、烟用二醋酸纤维素及丝束项目由国务院行业管理部门核准。

八、高新技术

民用航空航天：干线支线飞机、6 吨/9 座及以上通用飞机和 3 吨及以上直升

机制造、民用卫星制造、民用遥感卫星地面站建设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

核准；6 吨/9 座以下通用飞机和 3 吨以下直升机制造项目由省级政府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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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城建

城市快速轨道交通项目：由省级政府按照国家批准的相关规划核准。

城市道路桥梁、隧道：跨 10 万吨级及以上航道海域、跨大江大河（现状或

规划为一级及以上通航段）的项目由省级政府核准。

其他城建项目：由地方政府自行确定实行核准或者备案。

十、社会事业

主题公园：特大型项目由国务院核准，其余项目由省级政府核准。

旅游：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自然保护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区域内

总投资 5000 万元及以上旅游开发和资源保护项目，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区

内总投资 3000 万元及以上项目，由省级政府核准。

其他社会事业项目：按照隶属关系由国务院行业管理部门、地方政府自行确

定实行核准或者备案。

十一、外商投资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总投资（含增资）3 亿美元及以上限制类项目，

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其中总投资（含增资）20 亿美元及以上项目报国

务院备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总投资（含增资）3 亿美元以下限制类

项目，由省级政府核准。

前款规定之外的属于本目录第一至十条所列项目，按照本目录第一至十条的

规定执行。

十二、境外投资

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敏感行业的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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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款规定之外的中央管理企业投资项目和地方企业投资 3 亿美元及以上项目

报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备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办法

（交通运输部令 2016 年第 85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办法》已于 2016 年 12 月 8 日经第 29 次部务

会议通过，现予公布。

部长 李小鹏

2016 年 12 月 13 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障船舶登记有关各方的合法权益，进一步规范船舶登记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船舶登记，是指船舶登记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船

舶登记条例》的规定，对船舶所有权、船舶国籍、船舶抵押权、光船租赁、船舶

烟囱标志和公司旗进行登记的行为。

第三条 下列船舶的登记适用本办法：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有住所或者主要营业所的中国公民所有或者光

船租赁的船舶；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设立的主要营业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

企业法人所有或者光船租赁的船舶。但是，在该法人的注册资本中有外商出资的，



2016 年第 12 期

声明：本资料仅为提供法律信息之目的，供参考使用，不构成汇融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意见或建议。

19

中方投资人的出资额不得低于百分之五十；

（三）外商出资额超过百分之五十的中国企业法人仅供本企业内部生产使用，

不从事水路运输经营的趸船、浮船坞；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公务船舶和事业法人、社团法人和其他组织所有

或者光船租赁的船舶；

（五）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注册的企业法人所有或者光船租赁的船舶。

军事船舶、渔业船舶和体育运动船艇的登记依照有关法规的规定办理。

第四条 交通运输部海事局负责全国船舶登记管理工作。

各级海事管理机构依据职责具体开展辖区内的船舶登记工作，以下简称船舶

登记机关。

第五条 船舶登记港为船籍港。各船舶登记机关进行登记的船籍港范围由交

通运输部海事局统一确定并对外公布。

船舶登记港由船舶所有人依据其住所或者主要营业所所在地就近选择，但是

不得选择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船舶登记港。

由企业法人依法成立的开展经营活动的分支机构经营的船舶，可以依据分支

机构营业场所所在地就近选择船舶登记港。融资租赁的船舶，可以由租赁双方依

其约定，在出租人或者承租人住所地或者主要营业所所在地就近选择船舶登记

港。

光租外国籍船舶的，由船舶承租人依据其住所地或者主要营业所所在地就近

选择船舶登记港，但是不得选择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船舶登记港。

第六条 船舶登记机关办理船舶登记，应当遵循依法、公正、便民的原则。

第七条 船舶登记机关应当建立船舶登记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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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登记簿可以采用电子介质，也可以采用纸质介质。船舶登记簿采用电子

介质的，应当定期进行异地备份，并具有唯一、确定的纸质转化形式。

船舶登记簿由船舶登记机关管理和永久保存。船舶登记簿损毁、灭失的，船

舶登记机关应当依据原有登记资料予以重建。

第二章 登记一般规定

第八条 船舶登记应当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一）申请；

（二）受理；

（三）审查；

（四）记载于船舶登记簿；

（五）发证。

第九条 申请船舶登记，申请人应当填写登记申请书，并向船舶登记机关提

交合法身份证明和其他有关申请材料。

第十条 登记申请材料应当为原件，不能提供原件的，可以提交复印件，并

同时提交确认复印件与原件一致的证明文件。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是外文的，

应当同时提供中文译本。

第十一条 申请人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负责。

第十二条 船舶登记机关收到船舶登记申请材料后，应当审查申请材料是否

齐全，申请材料是否符合法定形式，申请书内容与所附材料是否一致，并核实申

请材料是否为原件或者与原件一致。

第十三条 船舶登记机关对登记申请材料审查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况出具受

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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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请事项属于本登记机关管辖、申请材料齐全、申请书填写完整，复

印件与原件一致的，应当受理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二）申请事项不属于本登记机关管辖的，应当当场书面告知申请人向有管

辖权的登记机关申请；

（三）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应当告知并允许申请人当场更

正，申请人更正后，应当受理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四）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不予受

理并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

第十四条 在船舶登记证书签发之前，申请人以书面形式申请撤回登记申请

的，船舶登记机关应当终止办理，并将申请材料退回申请人。

第十五条 经船舶登记机关审查，船舶登记申请符合规定要求的，船舶登记

机关予以登记，将申请登记事项记载于船舶登记簿，制作并发放船舶登记证书。

第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船舶登记机关不予登记并书面告知理由：

（一）申请人不能提供权利取得证明文件或者申请登记事项与权利取得证明

文件不一致的；

（二）第三人主张存在尚未解决的权属争议且能提供依据的；

（三）申请登记事项与已签发的登记证书内容相冲突的；

（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

第十七条 船舶登记机关应当建立船舶登记簿，载明下列事项：

（一）船舶名称、呼号、识别号和主要技术数据；

（二）船舶建造商名称、建造日期和建造地点；

（三）船籍港和船舶登记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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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船舶的曾用名、原船籍港以及原船舶登记的注销或者中止日期；

（五）船舶所有人的名称、地址及其法定代表人的姓名；

（六）船舶所有权的取得方式和取得日期；

（七）船舶所有权登记日期；

（八）船舶为数人共有的，应当载明船舶共有人的共有情况；

（九）船舶光船租赁的，应当载明光船承租人名称、地址及其法定代表人姓

名；

（十）船舶已设定抵押的，应当载明船舶抵押权的设定情况；

（十一）船舶登记机关依法协助司法机关执行的事项。

第十八条 船舶登记证书污损不能使用需要换发的，持证人应当持原船舶登

记证书向船籍港船舶登记机关申请换发。

第十九条 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船舶国籍证书、船舶注销登记证明书遗失

或者灭失的，持证人应当书面说明理由，附具有关证明文件，向船籍港船舶登记

机关申请补发。船舶登记机关应当予以公告，声明原证书作废。

所有权登记证书补发公告之日起 90 日内无异议的，船舶国籍证书、船舶注

销登记证明书补发公告之日起 3 日内无异议的，船舶登记机关予以补发新证书。

第二十条 船舶抵押权登记证书、光船租赁登记证书遗失或者灭失的，持证

人应当向船籍港船舶登记机关报告。船舶登记机关应当予以公告，声明原证书作

废。

第二十一条 船舶权利人、利害关系人、有关国家机关可以依法查阅、复制

船舶登记簿或者船舶登记档案。

第二十二条 船舶登记机关协助法院执行的，应当收存法院送达的协助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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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书和生效的裁判文书。

第二十三条 自船舶登记申请受理之日起，船舶登记机关应当于 7 个工作日

内，将申请登记事项记载于船舶登记簿并核发相应证书，或者做出不予登记的决

定。公告时间不计入前款规定的时限。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中的公告，可以在交通运输部海事局的官方网站上发

布。

第三章 船舶所有权登记

第一节 船舶名称

第二十五条 船舶申请登记前，应当按照下列规定申请核定船名：

（一）现有船舶，由船舶所有人或者光船租赁外国籍船舶的承租人向拟申请

登记地船舶登记机关申请；

（二）新造船舶，由船舶建造人或者定造人向拟申请登记地船舶登记机关申

请。未确定拟申请登记地或者为境外定造人建造的，由船舶建造人向建造地船舶

登记机关申请。

第二十六条 一艘船舶只准使用一个名称，船名不得与登记在先的船舶重名

或者同音。船名经核定后，24 个月内未办理船舶登记手续的，经核定的船名自

动失效。

第二十七条 船名包括中文名称和英文名称。中文名称由两个及两个以上规

范汉字或者两个及两个以上规范汉字加阿拉伯数字组成。英文名称为中文名称中

规范汉字的汉语拼音或者中文名称中规范汉字的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组成。

第二十八条 船舶不得使用下列名称：

（一）与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名称相同或者相似的，但经有关国家、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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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国际组织同意的除外；

（二）与国家机关、政党名称相同或者相似的，但经有关国家机关、政党同

意的除外；

（三）与国家领导人姓名相同的；

（四）与政府公务船舶名称相同或者相似的；

（五）申请人户籍地以外的省、市简称加船舶种类组成的；

（六）带有民族歧视性或者殖民主义色彩的；

（七）有损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或者有不良文化倾向的；

（八）法律、行政法规明确禁止使用的。

第二十九条 船名经核定使用后，船舶所有人未发生变更而申请变更船舶名

称的，应当重新申请核定船名，并将变更情形进行公告。

第三十条 船舶所有权注销或者船名变更后，原船名自动注销，其他船舶不

得申请使用该名称。新的船舶所有人继续使用原船名的，应当重新向船舶登记机

关申请核定原船名。

第二节 船舶所有权登记

第三十一条 船舶所有权登记由船舶所有人提出申请。共有船舶由全体共有

人共同提出申请。

第三十二条 申请办理船舶所有权登记，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船舶所有权取得证明材料；

（二）船舶技术资料；

（三）船舶正横、侧艏、正艉、烟囱等照片；

（四）共有船舶的，还应当提交船舶共有情况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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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船舶所有人是合资企业的，还应当提交合资企业出资额的证明材料；

（六）已经登记的船舶，还应当提交原船舶登记机关出具的船舶所有权登记

注销证明书。

前款所称的船舶技术资料是指新造船舶的建造检验证书，或者现有船舶的船

舶检验证书，或者境外购买外国籍船舶的技术评定书。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提交的船舶所有权取得证明材料，应当

满足下列情形之一：

（一）购买取得的船舶，提交购船发票或者船舶的买卖合同和交接文件；

（二）新造船舶，提交船舶建造合同和交接文件；

（三）因继承取得的船舶，提交具有法律效力的所有权取得证明文件；

（四）因赠与取得的船舶，提交船舶赠与合同和交接文件；

（五）依法拍卖取得的船舶，提交具有法律效力的拍卖成交确认书和船舶移

交完毕确认书；

（六）因法院裁判或者仲裁机构仲裁取得的船舶，提交生效的裁判文书或者

仲裁文书，交接文件或者协助执行通知书；

（七）因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划拨、改制、资产重组发生所有权转移的船

舶，提交有权单位出具的资产划拨文件或者资产重组船舶所有权归属证明和交接

文件；

（八）因融资租赁取得船舶所有权的，提交船舶融资租赁合同和交接文件；

（九）自造自用船舶或者其它情况下，提交足以证明船舶所有权取得的证明

文件。

第三十四条 申请办理建造中船舶所有权登记，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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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船舶建造合同，如建造合同对建造中船舶所有权约定不明确的，还应

提交船舶建造各方共同签署的建造中船舶所有权归属证明；

（二）建造中船舶的基本技术参数；

（三）5 张以上从不同角度拍摄且能反映船舶已建成部分整体状况的照片；

（四）船舶未在任何登记机关办理过所有权登记的声明；

（五）共有船舶的，还应当提交船舶共有情况证明材料；

（六）船舶所有人是合资企业的，还应当提交合资企业出资额的证明材料。

第三十五条 船舶所有权登记项目发生变更的，船舶所有人应当持变更项目

证明文件和相关船舶登记证书，向船籍港船舶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船舶

所有权登记项目变更涉及其它船舶登记证书内容的，应当对其他登记证书一并变

更。

第三十六条 因船舶所有权发生转移、船舶灭失和失踪，注销船舶所有权登

记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的规定办理。

第三十七条 船舶依法拍卖后，新船舶所有人可以凭所有权转移的证明文件

向原船舶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所有权注销登记，并交回原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原

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无法交回的，应当提交书面说明，由船舶登记机关公告作废。

第四章 船舶国籍

第三十八条 船舶所有人申请船舶国籍，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

记条例》第十五条的规定提交有关材料。

第三十九条 船舶国籍证书有效期为 5 年，但下列情形除外：

（一）老旧运输船舶国籍证书的有效期不得超过船舶强制报废日期；

（二）光船租赁船舶国籍证书的有效期与光船租赁期限相同，但最长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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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年。

第四十条 申请办理临时船舶国籍证书，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

记条例》第十七条的规定办理。

第四十一条 从境外购买二手船舶，申请办理临时船舶国籍证书的，船舶所

有人应当向住所或者主要营业所所在地的船舶登记机关提交船舶所有权取得证

明文件、有效船舶技术证书和原船舶登记机关同意注销的证明文件。

第四十二条 因船舶买卖发生船籍港变化，申请办理临时船舶国籍证书的，

新船舶所有人应当向变化后的船舶登记机关提交船舶所有权取得证明文件、有效

船舶技术证书。

第四十三条 因船舶所有人住所或者船舶航线变更导致变更船舶登记机关，

需要申请办理临时船舶国籍证书的，船舶所有人应当向原船舶登记机关提交有关

变更证明文件、有效船舶技术证书。

第四十四条 临时船舶国籍证书有效期一般不超过 1 年。

以光船条件从境外租进的船舶，临时船舶国籍证书的期限可以根据租期确

定，但是最长不超过 2 年。

第四十五条 船舶国籍证书有效期届满前 1 年内，船舶所有人应当持船舶国

籍证书和有效船舶技术证书，到船籍港船舶登记机关办理证书换发手续。

换发的船舶国籍证书有效期起始日期从原证书有效期届满之日的第 2 日开

始计算，但不得早于签发日期。

第四十六条 船舶国籍登记项目发生变化的，船舶所有人或者光船承租人应

当向船籍港船舶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并提交变更项目的证明文件及相关

船舶登记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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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船舶抵押权登记

第四十七条 20 总吨以上船舶的抵押权登记，由船舶抵押人和抵押权人共

同向船籍港船舶登记机关申请。

第四十八条 申请办理船舶抵押权登记，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船舶抵押合同及其主合同；

（二）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或者船舶建造合同；

（三）共有船舶的，全体共同共有人或者三分之二以上份额或约定份额的按

份共有人同意船舶抵押的证明文件；

（四）已办理光船租赁登记的船舶，承租人同意船舶抵押的证明文件。

申请办理建造中船舶抵押权登记，除提交上述第一至三项材料外，还应当提

交抵押人出具的船舶未在其它登记机关办理过抵押权登记并且不存在法律、法规

禁止船舶设置抵押权的声明。

第四十九条 船舶抵押权登记，包括下列主要事项：

（一）抵押权人和抵押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

（二）被抵押船舶的名称、国籍，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的颁发机关和登记号

码；

（三）被担保的债权数额；

（四）抵押权登记日期。

第五十条 船舶抵押权登记项目发生变化的，抵押人和抵押权人应当共同向

船籍港船舶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提交变更项目的证明文件及相关船舶登

记证书。

船舶有多个抵押权登记且变更项目涉及被担保的债权数额等变化的，若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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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抵押权人产生不利影响，还应当提交其他抵押权人书面同意变更的证明文件。

第五十一条 船舶抵押权转移登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

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办理。

第五十二条 因船舶抵押合同解除注销船舶抵押权登记的，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办理。

第五十三条 20 总吨以下船舶申请办理抵押权登记的，可以参照本节有关

规定办理。

第六章 光船租赁登记

第五十四条 申请办理光船租赁登记或者光船租赁注销登记，应当按照下列

规定提出：

（一）中国籍船舶以光船条件出租给本国企业或者公民的，由船舶出租人和

承租人共同向船籍港船舶登记机关申请；

（二）中国企业以光船条件租进外国籍船舶的，由承租人向住所或者主要营

业所所在地船舶登记机关申请；

（三）中国籍船舶以光船条件出租境外的，由出租人向船籍港船舶登记机关

申请。

第五十五条 船舶在境内出租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第

二十六条的规定办理。

船舶以光船条件出租境外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第二十

七条的规定办理。

以光船条件从境外租进船舶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第二

十八条的规定办理。



2016 年第 12 期

声明：本资料仅为提供法律信息之目的，供参考使用，不构成汇融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意见或建议。

30

第五十六条 光船租赁同时融资租赁的，申请办理光船租赁登记应当提交融

资租赁合同。

第五十七条 光船租赁注销登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第四

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办理。

第五十八条 光船租赁期间，承租人将船舶转租他人，并申请办理光船租赁

转租登记的，应当提交出租人同意转租的证明文件。

第五十九条 光船租赁登记项目发生变化的，出租人、承租人应当向船籍港

船舶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提交变更项目的证明文件及船舶所有权、光船

租赁登记证书。

第七章 船舶烟囱标志和公司旗登记

第六十条 中国籍船舶的所有人可以向船籍港船舶登记机关申请船舶烟囱

标志、公司旗登记，并按照规定提供标准设计图纸。

第六十一条 船舶烟囱标志、公司旗登记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一并申请。

第六十二条 船舶登记机关经初步审查后，应对其拟登记的船舶烟囱标志、

公司旗予以公告。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无异议的，方可予以登记。

船舶烟囱标志、公司旗变更设计图的，船舶登记机关予以公告。

第六十三条 船舶烟囱标志、公司旗不得与登记在先的船舶烟囱标志、公司

旗相同或者相似。

第六十四条 同一公司的船舶只能使用一个船舶烟囱标志、公司旗。业经登

记的船舶烟囱标志、公司旗属登记申请人专用，其他船舶或者公司不得使用。

第六十五条 申请注销船舶烟囱标志、公司旗的，船舶所有人应当向船籍港

船舶登记机关提出申请，并交回原船舶烟囱标志、公司旗登记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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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六条 船舶登记机关应当对登记的船舶烟囱标志、公司旗及其变更或

者注销登记情况予以公告。

第八章 自由贸易试验区国际船舶登记的特别规定

第六十七条 本章所称国际船舶登记是指船舶登记机关为在自由贸易试验

区内注册的企业仅航行国际航线及港澳台航线的船舶进行的登记。

第六十八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在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的中资企业、

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以及依据国务院自由贸易试验区相关方案设立的

外商独资企业和港澳台独资企业的船舶，可以依照本章有关规定申请办理国际船

舶登记。

第六十九条 申请国际船舶登记，申请人可以通过前往登记机关现场申请的

方式，也可以通过船舶登记机关建立的信息系统网上申请的方式。

网上申请的，船舶登记机关可以根据电子材料先行办理船舶登记手续。申请

人在领取登记证书时，应当提交符合第十条要求的申请材料。

第七十条 海事管理机构、船舶检验机构、无线电管理机构和地方交通运输

管理部门应当简化各项业务办理条件、优化办理程序，缩短办结时间，并建立信

息共享机制，对通过信息共享可以获得的材料，免予申请人提交。

第七十一条 国际登记船舶申请船舶国籍证书时，可以一并申请办理应当由

海事管理机构签发的航运公司安全营运和防污染管理体系符合证书、船舶防污染

证书、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船舶文书等证书、文书。

海事管理机构对申请材料进行统一接收、统筹办理和统一发证。

第七十二条 国际船舶登记申请人提交申请材料时，免予提交海事管理机构

或者船舶检验机构签发的可通过信息系统查询的证书。办理船舶登记时，同时办



2016 年第 12 期

声明：本资料仅为提供法律信息之目的，供参考使用，不构成汇融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意见或建议。

32

理其他海事业务的，已经提交过的材料免予重复提交。

第七十三条 对于新造船舶或者从其他登记转为国际登记船舶时，船舶检验

机构签发船舶检验证书前，可以依申请出具船舶技术参数证明，作为船舶登记机

关办理船舶登记的技术资料。

第九章 附 则

第七十四条 本办法所称建造中船舶是指船舶处于安放龙骨或者相似建造

阶段，或者其后的建造阶段。

第七十五条 长度小于 5 米的艇筏的登记可以参照本办法执行。

游艇登记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七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17 年 2 月 10 日起施行。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规[2016]2559 号）

国土资源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财政厅（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财务局：

为保护不动产权利人合法权益，规范不动产登记收费行为，现就不动产登记

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县级以上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权利登

记时，根据不同情形，收取不动产登记费。

（一）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落实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实行房屋所

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一体登记。原有住房及其建设用地分别办理各类登记时

收取的登记费，统一整合调整为不动产登记收费，即住宅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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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权一并登记，收取一次登记费。规划用途为住宅的房屋（以下简称住宅）及其

建设用地使用权申请办理下列不动产登记事项，提供具体服务内容，据实收取不

动产登记费，收费标准为每件 80 元。

1、房地产开发企业等法人、其他组织、自然人合法建设的住宅，申请办理

房屋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

2、居民等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购买住宅，以及互换、赠与、继承、受

遗赠等情形，住宅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发生转移，申请办理不动产转移登

记；

3、住宅及其建设用地用途、面积、权利期限、来源等状况发生变化，以及

共有性质发生变更等，申请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

4、当事人以住宅及其建设用地设定抵押，办理抵押权登记（包括抵押权首

次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

5、当事人按照约定在住宅及其建设用地上设定地役权，申请办理地役权登

记（包括地役权首次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

为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减轻登记申请人负担，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

房、经济适用住房和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办理不动产

登记，登记收费标准为零。

（二）非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办理下列非住宅类不动产权利的首次

登记、转移登记、变更登记，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费标准为每件 550 元。

1、住宅以外的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或者海域

使用权；

2、无建筑物、构筑物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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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森林、林木所有权及其占用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或者使用权；

4、耕地、草地、水域、滩涂等土地承包经营权；

5、地役权；

6、抵押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查封登记、注销登记、预告登记和因不动产

登记机构错误导致的更正登记，不得收取不动产登记费。

二、证书工本费标准。不动产登记机构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收取不动产登记

费，核发一本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

发权属证书的，每增加一本证书加收证书工本费 10 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得收取登记证明工本费。

三、收费优惠减免。对下列情形，执行优惠收费标准。

（一）按照本通知第一条规定的收费标准减半收取登记费，同时不收取第一

本不动产权属证书的工本费：

1、申请不动产更正登记、异议登记的；

2、不动产权利人姓名、名称、身份证明类型或者身份证明号码发生变更申

请变更登记的；

3、同一权利人因分割、合并不动产申请变更登记的；

4、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减半收取的。

（二）免收不动产登记费（含第一本不动产权属证书的工本费）：

1、申请与房屋配套的车库、车位、储藏室等登记，不单独核发不动产权属

证书的（申请单独发放权属证书的，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的收费标准收取登记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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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因行政区划调整导致不动产坐落的街道、门牌号或房屋名称变更而申请

变更登记的；

3、小微企业（含个体工商户）申请不动产登记的；

4、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家庭承包或其他方式承包取得农用地的土地承

包经营权申请登记的；

5、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家庭承包或其他方式承包取得森林、林木所有

权及其占用的林地承包经营权申请登记的；

6、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国有农用地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等

农业生产，申请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或国有农用地使用权登记的；

7、因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导致土地、房屋等确权变更而申请变更登记的；

8、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免收的。

（三）只收取不动产权属证书工本费，每本证书 10 元：

1、单独申请宅基地使用权登记的；

2、申请宅基地使用权及地上房屋所有权登记的；

3、夫妻间不动产权利人变更，申请登记的；

4、因不动产权属证书丢失、损坏等原因申请补发、换发证书的。

四、不动产登记计费单位。不动产登记费按件收取，不得按照不动产的面积、

体积或者价款的比例收取。申请人以一个不动产单元提出一项不动产权利的登记

申请，并完成一个登记类型登记的为一件。申请人以同一宗土地上多个抵押物办

理一笔贷款，申请办理抵押权登记的，按一件收费；非同宗土地上多个抵押物办

理一笔贷款，申请办理抵押权登记的，按多件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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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单元，是指权属界线封闭且具有独立使用价值的空间。有房屋等建筑

物、构筑物以及森林、林木定着物的，以该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以及森林、林

木定着物与土地权属界线封闭的空间为不动产单元。房屋包括独立成幢、权属界

线封闭的空间，以及区分套、层、间等可以独立使用、权属界线封闭的空间。没

有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以及森林、林木定着物的，以土地权属界线封闭的空间

为不动产单元。

五、登记费缴纳。不动产登记费由登记申请人缴纳。按规定需由当事各方共

同申请不动产登记的，不动产登记费由登记为不动产权利人的一方缴纳；不动产

抵押权登记，登记费由登记为抵押权人的一方缴纳；不动产为多个权利人共有

（用）的，不动产登记费由共有（用）人共同缴纳，具体分摊份额由共有（用）

人自行协商。

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把新建商品房办理首次登记的登记费，以及因提供测绘

资料所产生的测绘费等其他费用转嫁给购房人承担；向购房人提供抵押贷款的商

业银行，不得把办理抵押权登记的费用转嫁给购房人承担。

六、做好政策衔接。已实行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的地方，不动产登记机构按

上述规定收费标准收取不动产登记费，原分部门制定的有关土地登记、房屋登记

收费标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工本费标准，以及各地制定的其他有关土

地、房屋登记资料查询、复制、证明的收费标准一律废止。

尚未实行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的地区，土地登记费、房屋登记费、土地承包

经营权证工本费、林权证工本费收费标准仍按原有相关规定执行，实行不动产统

一登记制度后，即按本通知规定的收费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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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规范不动产登记收费行为。除不动产权利首次登记，不动产界址、空间

界限、面积等自然状况发生变化，以及不动产登记申请人要求重新测量外，不动

产登记机构已有不动产测绘成果资料的，不得要求不动产登记申请人重复提供并

收费。

不动产登记机构应认真执行收费公示制度，严格按本通知规定收费，不得擅

自增加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或加收其他任何费用，并自觉接

受价格、财政部门的监督检查。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其他与本通知不符的规定同时废止。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2016 年 12 月 6 日

关于明确金融 房地产开发 教育辅助服务等增值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6]140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现将营改增试点期间有关金融、房地产开发、教育辅助服务等政策补充通知

如下：

一、《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注释》（财税〔2016〕36 号）第一条

第（五）项第 1 点所称“保本收益、报酬、资金占用费、补偿金”，是指合同中

明确承诺到期本金可全部收回的投资收益。金融商品持有期间（含到期）取得的

非保本的上述收益,不属于利息或利息性质的收入，不征收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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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纳税人购入基金、信托、理财产品等各类资产管理产品持有至到期，不

属于《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注释》（财税〔2016〕36 号）第一条第（五）

项第 4 点所称的金融商品转让。

三、证券公司、保险公司、金融租赁公司、证券基金管理公司、证券投资基

金以及其他经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批准成立且经营金融保险业务

的机构发放贷款后,自结息日起 90 天内发生的应收未收利息按现行规定缴纳增

值税，自结息日起 90 天后发生的应收未收利息暂不缴纳增值税，待实际收到利

息时按规定缴纳增值税。

四、资管产品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以资管产品管理人为增值

税纳税人。

五、纳税人 2016 年 1-4 月份转让金融商品出现的负差，可结转下一纳税期，

与 2016 年 5-12 月份转让金融商品销售额相抵。

六、《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

（财税〔2016〕36 号）所称“人民银行、银监会或者商务部批准”、“商务部

授权的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和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批准”从事融资租赁业务（含融

资性售后回租业务）的试点纳税人（含试点纳税人中的一般纳税人），包括经上

述部门备案从事融资租赁业务的试点纳税人。

七、《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事项的规定》（财税〔2016〕36 号）第

一条第（三）项第 10 点中“向政府部门支付的土地价款”，包括土地受让人向

政府部门支付的征地和拆迁补偿费用、土地前期开发费用和土地出让收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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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开发企业中的一般纳税人销售其开发的房地产项目（选择简易计税方

法的房地产老项目除外），在取得土地时向其他单位或个人支付的拆迁补偿费用

也允许在计算销售额时扣除。纳税人按上述规定扣除拆迁补偿费用时，应提供拆

迁协议、拆迁双方支付和取得拆迁补偿费用凭证等能够证明拆迁补偿费用真实性

的材料。

八、房地产开发企业（包括多个房地产开发企业组成的联合体）受让土地向

政府部门支付土地价款后，设立项目公司对该受让土地进行开发，同时符合下列

条件的，可由项目公司按规定扣除房地产开发企业向政府部门支付的土地价款。

（一）房地产开发企业、项目公司、政府部门三方签订变更协议或补充合同，

将土地受让人变更为项目公司;

（二）政府部门出让土地的用途、规划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签署变更协议

或补充合同时，土地价款总额不变；

（三）项目公司的全部股权由受让土地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持有。

九、提供餐饮服务的纳税人销售的外卖食品，按照“餐饮服务”缴纳增值税。

十、宾馆、旅馆、旅社、度假村和其他经营性住宿场所提供会议场地及配套

服务的活动，按照“会议展览服务”缴纳增值税。

十一、纳税人在游览场所经营索道、摆渡车、电瓶车、游船等取得的收入，

按照“文化体育服务”缴纳增值税。

十二、非企业性单位中的一般纳税人提供的研发和技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

鉴证咨询服务，以及销售技术、著作权等无形资产，可以选择简易计税方法按照

3%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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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企业性单位中的一般纳税人提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

定》（财税〔2016〕36 号）第一条第（二十六）项中的“技术转让、技术开发

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可以参照上述规定，选择简易计税方法按

照 3%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

十三、一般纳税人提供教育辅助服务，可以选择简易计税方法按照 3%征收

率计算缴纳增值税。

十四、纳税人提供武装守护押运服务，按照“安全保护服务”缴纳增值税。

十五、物业服务企业为业主提供的装修服务，按照“建筑服务”缴纳增值税。

十六、纳税人将建筑施工设备出租给他人使用并配备操作人员的，按照“建

筑服务”缴纳增值税。

十七、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生产企业销售自产的海洋工程结构物，或者

融资租赁企业及其设立的项目子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及其设立的项目子公司购买

并以融资租赁方式出租的国内生产企业生产的海洋工程结构物，应按规定缴纳增

值税，不再适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政策的

通知》（财税〔2012〕39 号）或者《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全国开展融资

租赁货物出口退税政策试点的通知》（财税〔2014〕62 号）规定的增值税出口

退税政策，但购买方或者承租方为按实物征收增值税的中外合作油（气）田开采

企业的除外。

2017 年 1 月 1 日前签订的海洋工程结构物销售合同或者融资租赁合同,在合

同到期前,可继续按现行相关出口退税政策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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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本通知除第十七条规定的政策外，其他均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执行。

此前已征的应予免征或不征的增值税，可抵减纳税人以后月份应缴纳的增值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2016 年 12 月 21 日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关于发布《非金融企业资产支持票据指引

（修订稿）》及《非金融企业资产支持票据公开发行注册文件表格体

系》的公告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和降低企业杠杆率的

系列政策精神，推动企业有序开展资产证券化，助力企业盘活存量资产，拓宽融

资渠道，根据《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中国人民

银行令〔2008〕第 1 号）及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协会”）

相关自律规则，协会组织市场成员完成了《非金融企业资产支持票据指引（修订

稿）》及《非金融企业资产支持票据公开发行注册文件表格体系》的起草工作，

经协会第三届债券市场专业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并于 2016 年 12 月 5 日经中国人民银行备案同意，现予发布施行。

附件：1.非金融企业资产支持票据指引（修订稿）

2.非金融企业资产支持票据公开发行注册文件表格体系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2016 年 12 月 12 日

非金融企业资产支持票据指引（修订稿）

第一章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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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规范资产支持票据注册发行行为，拓宽非金融企业融资渠道，推

动多层次债券市场发展，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银行间债券

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8〕第 1 号）

及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相关自律规则，制定本指

引。

第二条 本指引所称资产支持票据，是指非金融企业（以下称发起机构）为

实现融资目的，采用结构化方式，通过发行载体发行的，由基础资产所产生的现

金流作为收益支持的，按约定以还本付息等方式支付收益的证券化融资工具。

第三条 发行载体可以为特定目的信托、特定目的公司或交易商协会认可的

其他特定目的载体（以下统称特定目的载体），也可以为发起机构。

第四条 本指引所称基础资产，是指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权属明确，可以依

法转让，能够产生持续稳定、独立、可预测的现金流且可特定化的财产、财产权

利或财产和财产权利的组合。形成基础资产的交易基础应当真实，交易对价应当

公允。

第五条 发行资产支持票据应在交易商协会注册，发起机构、发行载体及相

关中介机构应按相关要求成为交易商协会会员，接受交易商协会的自律管理。发

起机构、发行载体及相关中介机构应按合同约定及本指引要求切实履行相应职

责。本指引所称中介机构包括但不限于主承销商、资产服务机构、资金监管机构、

资金保管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信用评级机构、资产评估机构、信

用增进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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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发行载体和发起机构应通过符合条件的承销机构向交易商协会提交

资产支持票据注册文件。注册有效期为两年，首期发行应在注册后六个月内完成，

后续发行应向交易商协会备案。

第七条 资产支持票据可以公开发行或定向发行。公开发行资产支持票据，

应聘请具有评级资质的信用评级机构对资产支持票据进行信用评级。采用分层结

构发行资产支持票据的，其最低档次票据可不进行信用评级。

第八条 资产支持票据通过集中簿记建档或招标方式发行，发起机构以风险

自留为目的持有到期的部分除外。发起机构自持的部分需交易转让的，应遵守非

金融机构合格投资人有关规定及债券投资交易相关法律法规及自律规则。

第九条 资产支持票据持有人（以下称投资者）应自主判断资产支持票据的

投资价值，自担投资风险。

第二章参与机构

第十条 发起机构是指为实现融资目的开展资产支持票据业务的非金融企

业。发起机构不得侵占、损害基础资产，并履行以下职责：

（一）配合并支持发行载体和相关中介机构履行职责；

（二）按约定及时向发行载体和相关中介机构提供相关披露的信息，并保证

所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三）本指引及相关自律规则规定以及交易合同约定的其他职责。

基础资产现金流的获得取决于发起机构持续经营的，发起机构在资产支持票

据存续期间还应维持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为基础资产现金流的产生、支付提供

合理的支持和必要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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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特定目的载体管理机构是指对特定目的载体进行管理及履行其他

法定及约定职责的机构。特定目的载体或其管理机构应履行以下职责：

（一）对基础资产、相关交易主体以及对资产支持票据业务有重大影响的其

他相关方开展尽职调查；

（二）管理受让的基础资产；

（三）履行信息披露职责；

（四）按照约定及时支付相应资金；

（五）本指引及相关自律规则规定以及交易合同约定的其他职责。

第十二条 主承销商是指为资产支持票据业务提供承销服务的机构。主承销

商依照承销协议约定提供承销服务，履行以下职责：

（一）对基础资产、发行载体或其管理机构、相关交易主体以及对资产支持

票据业务有重大影响的其他相关方开展尽职调查；

（二）按照本指引及交易商协会相关自律规则提交注册发行文件；

（三）按照约定组织资产支持票据的承销和发行；

（四）按照交易商协会相关自律规则开展后续管理工作；

（五）本指引及相关自律规则规定以及承销协议约定的其他职责。

第十三条 资产服务机构是指接受发行载体委托，就基础资产的管理提供约

定服务的机构。资产服务机构可以由发起机构担任。资产服务机构依照服务合同

约定管理基础资产，履行以下职责：

（一）收取基础资产的现金流并按约定划付；

（二）制定并实施切实可行的现金流归集和管理措施；

（三）定期向发行载体提供资产服务报告，报告基础资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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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指引及相关自律规则规定以及服务合同约定的其他职责。

第十四条 资金监管机构是指为发起机构或资产服务机构开立资金监管账

户，并对基础资产现金流归集与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的机构。资金监管机构依照资

金监管协议对资金进行监管，履行以下职责：

（一）以发起机构或资产服务机构名义开设基础资产的资金监管账户；

（二）依照资金监管协议约定对资金监管账户进行监管，对资金收入和支出

情况进行监督；

（三）依照资金监管协议约定对资金划出的手续进行审核；

（四）本指引及相关自律规则规定以及资金监管协议约定的其他职责。

第十五条 资金保管机构是指接受发行载体委托，负责开立资金保管账户并

管理账户资金的机构。资金保管机构依照资金保管合同管理资金，履行以下职责：

（一）以发行载体或其管理机构名义开设基础资产的资金保管账户，并对资

金进行安全保管；

（二）依照资金保管合同约定和发行载体指令，划付相关资金；

（三）依照资金保管合同约定，定期向发行载体提供资金保管报告，报告资

金管理情况；

（四）本指引及相关自律规则规定以及资金保管合同约定的其他职责。

第三章基础资产和交易结构

第十六条 资产支持票据应根据企业融资需求、基础资产特性等设置合理的

交易结构，不得损害企业股东、债权人等相关利益主体的合法利益。

第十七条 基础资产可以是企业应收账款、租赁债权、信托受益权等财产权

利，以及基础设施、商业物业等不动产财产或相关财产权利等。以基础设施、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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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物业等不动产财产或相关财产权利作为基础资产的，发起机构应取得合法经营

资质。基础资产为信托受益权等财产权利的，其底层资产需要满足本指引对基础

资产的相关规定。

第十八条 基础资产不得附带抵押、质押等担保负担或其他权利限制，但能

够通过相关合理安排解除基础资产的相关担保负担和其他权利限制的除外。

基础资产附带抵押、质押等担保负担或其他权利限制的，应在注册发行文件

中对该事项进行充分披露及风险提示，并对解除该等担保负担或其他权利限制的

安排作出相应说明。

第十九条 在资产支持票据存续期间，基础资产预计可产生的现金流应覆盖

支付资产支持票据收益所需资金。

第二十条 法律法规规定转让基础资产应办理批准、登记手续的，应依法办

理。法律法规没有要求办理登记或者暂时不具备办理登记条件的，发行载体应采

取有效措施，维护基础资产安全，并在资产支持票据发行文件中如实披露相关信

息。

基础资产为债权的，应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将债权转让事项通知债务人，或在

注册发行文件中如实披露对不能通知全部债务人的情况采取的风险防范措施以

及相关法律风险。

第二十一条 资产支持票据产品期限应与基础资产的存续期限相匹配，但采

用循环购买结构的情形除外。在循环购买结构下，发行载体可以根据交易合同约

定的标准以基础资产产生的现金流向发起机构再次或多次购买新的同类型合格

基础资产，实现资产支持票据和基础资产的期限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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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发行载体由特定目的载体担任的，基础资产应依照相关交易合

同转让至发行载体。资产服务机构应将基础资产产生的现金流按约定转入发行载

体或其管理机构在资金保管机构开立的资金保管账户。

第二十三条 发行载体由发起机构担任的，发起机构应在资金监管机构开立

独立的资金监管账户，明确约定基础资产的未来现金流进入资金监管账户，优先

用于支付资产支持票据收益。

第四章信息披露

第二十四条 发行载体、发起机构和相关中介机构应切实履行信息披露职责，

保证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及时，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

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发起机构和相关中介机构应按照相关约定，及时向发行载体提供相关信息，

并保证所提供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十五条 公开发行资产支持票据的，应至少披露以下文件：

（一）募集说明书；

（二）法律意见书；

（三）信用评级报告及跟踪评级安排；

（四）交易商协会规定的其他文件。

第二十六条 定向发行资产支持票据的，应在注册发行文件中明确约定信息

披露的具体标准，向定向投资者披露信息。

第二十七条 在资产支持票据存续期内，发行载体应在每期资产支持票据收

益支付日的前 3 个工作日披露资产运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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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发行资产支持票据的，发行载体应在每年 4 月 30 日、8 月 31 日前分

别披露上年度资产运营报告和半年度资产运营报告。定向发行资产支持票据的，

发行载体应在每年 4 月 30 日前披露上年度资产运营报告，并可按照注册发行文

件约定增加披露频率。

对于资产支持票据发行不足两个月的，可不编制当期年度和半年度资产运营

报告。收益支付频率为每年两次或两次以上的，可不编制半年度资产运营报告。

第二十八条 资产运营报告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一）资产支持票据基本信息；

（二）发起机构、发行载体和相关中介机构的名称、地址；

（三）发起机构、发行载体和相关中介机构的履约情况；

（四）基础资产池本期运行情况及总体信息；

（五）各档次资产支持票据的收益及税费支付情况；

（六）基础资产池中进入法律诉讼程序的基础资产情况，法律诉讼程序进展

等；

（七）发起机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八）发起机构风险自留情况；

（九）需要对投资者报告的其他事项。

采用循环购买结构的，还应包括基础资产循环购买情况及循环购买分布等信

息。

第二十九条 发行载体由特定目的载体担任的，年度资产运营报告需经注册

会计师审计。鼓励审计机构由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担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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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条 发行载体应与信用评级机构就资产支持票据跟踪评级的有关安排

做出约定，于资产支持票据存续期内每年的 7 月 31 日前向投资者披露上年度的

跟踪评级报告，并及时披露不定期跟踪评级报告。

第三十一条 在资产支持票据存续期间，如果发生可能对投资价值及投资决

策判断有重要影响的重大事项，发行载体和发起机构应在事发后三个工作日内披

露相关信息，并向交易商协会报告。

第三十二条 基础资产现金流的获得取决于发起机构持续经营的，发起机构

还应参照《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规则》进行信息披

露。

第五章投资者保护

第三十三条 投资者依照相关法律文件规定和交易文件的约定，享有以下权

利：

（一）获得资产支持票据收益；

（二）参与分配清算后的基础资产；

（三）依法转让其持有的资产支持票据；

（四）按照规定要求召开持有人会议；

（五）对持有人会议审议事项行使表决权；

（六）查阅或者复制基础资产和资产支持票据相关信息资料；

（七）相关合同、注册发行文件约定的其他权利。

第三十四条 发起机构和发行载体应在相关注册发行文件中约定投资者保护

机制，包括但不限于：

（一）信用评级结果或评级展望下调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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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础资产现金流恶化或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利益等情况的应对措施；

（三）基础资产现金流与预测值偏差的处理机制；

（四）发生基础资产权属争议时的解决机制；

（五）资产支持票据发生违约后的相关保障机制及清偿安排。

第三十五条 发行载体和发起机构应在相关注册发行文件中约定持有人会议

的相关安排，持有人会议的召集人、召开情形、召集程序、召开形式、议事程序

等事项应符合《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持有人会议规程》（以

下简称《持有人会议规程》）及本指引的相关要求。

第三十六条 在资产支持票据存续期间，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召集人应召

开持有人会议：

（一）基础资产权属发生变化或发生被查封、扣押、冻结等，对投资者权益

有重大不利影响的；

（二）资产支持票据（次级档票据除外）收益未能按照约定足额支付；

（三）修改资产支持票据发行条款，对投资者权益有重大不利影响的；

（四）发起机构、发行载体、资产服务机构、信用增进机构、资金监管机构、

资金保管机构等发生解任或变更，对投资者权益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

（五）单独或合计持有百分之三十以上同期资产支持票据余额的持有人提议

召开；

（六）注册发行文件中约定的其他应召开持有人会议的情形；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应由持有人会议做出决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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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条 基础资产现金流的获得取决于发起机构持续经营的，除第三十

六条规定的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形外，还应参照《持有人会议规程》中规定的持有

人会议召开情形。

第三十八条 触发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形后，发行载体、发起机构或者信用增

进机构应及时告知召集人。持有人会议的召集不以发行载体、发起机构或者信用

增进机构履行告知义务为前提。

第六章附则

第三十九条 交易商协会认可的其他主体通过资产支持票据融资，参照适用

本指引。

第四十条 发起机构、发行载体及相关中介结构开展资产支持票据业务除应

遵从本指引的相关规定，还应遵从交易商协会相关自律规则。违反本指引及相关

自律规则规定的，按《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市场自律处分规则》进行自律处

分。

第四十一条 本指引由交易商协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第四十二条 本指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辽宁省推进普惠金融发展实施方案（2016-

2020 年）的通知

（辽政发〔2016〕87 号）

各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各直属机构：

现将《辽宁省推进普惠金融发展实施方案（2016-2020 年）》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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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人民政府

2016 年 12 月 17 日

辽宁省推进普惠金融发展实施方案（2016-2020 年）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 年）的

通知》（国发〔2015〕74 号，以下简称《规划》）精神，推动我省普惠金融发

展工作，结合《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发展产业金融的若干意见》（辽政发〔2015〕

43 号），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

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中发〔2016〕7 号）精神，紧紧围绕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和“四个着力”要求，以《规划》为指引，

立足辽宁实际，着力完善普惠金融体系，提高重点领域金融服务质量，推动全省

金融服务均衡发展，围绕新一轮辽宁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不断提高金融服务的

覆盖率、可得性和满意度，让最广大人民群众公平分享金融改革发展成果。

（二）基本原则。

完善机制与加快发展并举。着力建立健全与市场充分对接、充满活力、符合

省情的普惠金融发展体制机制，加大对普惠金融的政策扶持，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推进普惠金融健康快速发展。

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并行。正确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决

定性作用，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普惠金融领域，按照商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完善普

http://beijinglawyers.chinalawinfo.com/newlaw2002/slc/javascript:SLC(262476,0)
http://beijinglawyers.chinalawinfo.com/newlaw2002/slc/javascript:SLC(262476,0)
http://beijinglawyers.chinalawinfo.com/newlaw2002/slc/javascript:SLC(17931568,0)
http://beijinglawyers.chinalawinfo.com/newlaw2002/slc/javascript:SLC(269258,0)
http://beijinglawyers.chinalawinfo.com/newlaw2002/slc/javascript:SLC(2692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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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金融服务体系。更好地发挥政府统筹规划、资源配置等方面的引导作用。

机会平等与服务共享兼顾。以着力为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等重

点对象提供金融服务为主要目的，提供更多的金融服务，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助推辽宁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

协调发展与统筹推进同步。发挥各级政府和人民银行、银行监管、证券监管、

保险监管等机构的作用，注重调动金融机构发展普惠金融的积极性，形成我省普

惠金融发展的合力，统筹推进各项工作的落实。

防范风险与鼓励创新并重。进一步总结小微金融监管工作经验教训，健全适

应普惠金融发展的监管体系，提高普惠金融监管有效性。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基础

上，鼓励金融机构推进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的创新，适度降低成本，拓展服务的

深度和广度。

（三）总体目标。

到 2020 年，基本建成覆盖全省城乡，惠及特殊群体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

金融服务机构进一步健全，服务方式手段、工具产品更加适用于特殊群体，普惠

金融知识普及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得到进一步加强，金融资源分布更加均衡，

金融环境更加稳定，显著提升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

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的金融服务满意度。

二、主要任务

（一）调动各类机构的积极性，健全机构体系。

1.发挥政策性机构的作用。鼓励国家开发银行辽宁省分行、国家开发银行大

连市分行以批发资金转贷形式等与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型金融机构合作，降

低小微企业、“三农”贷款成本。鼓励农业发展银行辽宁省分行、农业发展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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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分行加大对农业开发和水利、贫困地区公路等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贷

款力度。（责任单位：辽宁银监局、大连银监局）

2.鼓励发展小微企业专营机构。支持农业银行辽宁省分行、农业银行大连市

分行深化“三农”金融事业部管理体制和运行体制改革。支持邮储银行辽宁省分

行、邮储银行大连分行建立“三农”事业部。推动省农信社改革，提升、整合服

务“三农”能力。（责任单位：辽宁银监局、大连银监局、省政府金融办）加大

政策支持力度，引导国内外保险机构在辽宁设立分支机构。（责任单位：辽宁保

监局、大连保监局、省政府金融办）

3.鼓励金融机构网点下沉。积极引导国有大型银行恢复或增设县域分支机

构；积极引导股份制银行向县域延伸机构；积极引导邮储银行合理布局自营网点

和代理点；积极引导地方法人银行、村镇银行坚持小微市场定位，向县域或乡镇

等小微企业集中地区和产业集聚区延伸网点和服务，增设社区支行、小微支行，

提高小微金融机构覆盖率；对县域及县以下地区、贫困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和服务

网点的银行机构，建立绿色通道，依法依规适度放宽准入政策。（责任单位：辽

宁银监局、大连银监局）

4.规范发展新型金融机构。鼓励专注普惠金融发展的机构发起设立 5 至 10

亿元规模的小额贷款公司；进一步拓宽小额贷款公司和典当行融资渠道；推动构

建以省级再担保机构为核心、以再担保业务为纽带的全省再担保体系，探索建立

银担风险共担可持续合作的商业模式。（责任单位：省政府金融办、省商务厅、

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辽宁银监局、大连银监局）

5.规范发展区域股权交易市场。鼓励辽宁股权交易中心发挥综合融资服务平

台作用，不断探索市场化融资新渠道，努力成为助推普惠金融发展新源泉。（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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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单位：省政府金融办）

6.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业务。金融监管部门适时出台对接互联网金融发展的

监管政策。（责任单位：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辽宁银监局、大连银监局、辽宁证

监局、大连证监局、辽宁保监局、大连保监局、省政府金融办）鼓励金融机构研

究开发互联网金融业务，借助大数据分析、云计算等先进技术，创新信息收集方

式，为小微企业提供精准服务。引导重点服务对象通过互联网自主获取金融机构

提供的服务。（责任单位：辽宁银监局、大连银监局）鼓励小额贷款公司依法依

规开展互联网小额贷款业务的试点。（责任单位：省政府金融办）

（二）创新金融服务方式和金融产品，拓展服务的广度和深度。

1.扎实做好“三农”金融服务。充分运用支农再贷款，引导金融机构增加信

贷资金投入，用好差别化存款准备金政策，支持农信社对县域小微企业的信贷投

入；（责任单位：人民银行沈阳分行、省农信社）探索开展农村承包土地（含林

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大型农机具融资租赁试点业

务；（责任单位：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辽宁银监局、大连银监局、省农委）鼓励

银行业金融机构按有保有压有扶有控原则，向“三农”客户倾斜资源配置，重点

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家庭林场等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鼓励通过农业产业链贷款“链条式”服务模式扩大农户小额信用

贷款覆盖面；督促各银行机构加强信贷基础工作，用足不良贷款拨备和核销的优

惠政策；鼓励金融机构与供销合作社合作，创新“三农”服务体系，培育金融助

农能力；（责任单位：辽宁银监局、大连银监局、人民银行沈阳分行、省农委、

省供销社）不断完善农业保险服务体系，鼓励产品和服务升级，实现农业保险“扩

面、提标、增品”，在完善推广农业基础设施、森林保险的基础上，推动农村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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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信贷保险、农机保险、农民养老健康保险、农村小额人身保险等普惠业务；积

极研发指数保险、特色农业保险等新产品；以易灾地区全覆盖为重点，稳妥推进

农房保险，发挥防损减灾作用；鼓励开展多种形式的互助合作保险。（责任单位：

辽宁保监局、大连保监局、省民政厅、省农委）引导小额贷款公司拓展服务“三

农”的深度与广度；探索建立银担风险共担的可持续合作的商业模式，提升融资

担保机构对小微企业和“三农”等领域的承保能力。（责任单位：省政府金融办）

创新财政金融协同支农机制，建立覆盖全省的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体系，通过银

担合作，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做大做强，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发展方式转

变。（责任单位：辽宁银监局、大连银监局、省财政厅、省农委、省政府金融办）

2.持续改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运用再贷款、再贴现等政策工具，不断促进

信贷资金向小微企业倾斜；利用好各级政府增信措施，积极开展与商业增信机构

合作，做好信贷风险分散和缓释；鼓励金融机构针对小微企业的产权性质和业务

特点，创新灵活抵押的担保方式。（责任单位：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辽宁银监局、

大连银监局）支持银行机构单列小微信贷计划，按年度推进；优化信贷结构，用

好增量，盘活存量，鼓励金融机构通过信贷资产证券化、信贷资产转让等方式腾

挪信贷资源用于小微企业贷款；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快拓展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渠

道，推广手机银行、网络银行等新型终端；结合辖内经济发展和产业特点，不断

探索推广小额循环贷、易速贷等适合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小额贷款的新模式。

（责任单位：辽宁银监局、大连银监局）鼓励小微企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

新三板、辽宁股权交易中心和大连股权交易中心挂牌，丰富融资方式；引导小微

企业运用债券、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工具进行直接融资；推进供应链融资以及网贷、

众筹等融资手段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责任单位：辽宁证监局、大连证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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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金融办、省企业服务局）积极探索保险与银行等机构金融合作模式，加快

推动小微企业信用保险、贷款保证保险的实践应用。（责任单位：辽宁保监局、

大连保监局、辽宁银监局、大连银监局、省企业服务局）优化私募基金发展环境，

推动行业规范发展。（责任单位：辽宁证监局、大连证监局、省发展改革委）鼓

励并支持设立面向农民创业、大中专学生创业的创业投资基金。（责任单位：省

农委、省教育厅、省发展改革委）推进融资顾问服务工作，组建融资顾问团队面

向小微企业提供理财、信贷、融资租赁、股权融资、债权融资、上市融资、信用

培植等专业服务。（责任单位：省企业服务局、辽宁银监局、大连银监局、辽宁

证监局、大连证监局、辽宁保监局、大连保监局、省政府金融办）持续推进小额

贷款、融资担保、典当、金融租赁、融资租赁等行业立足当地开展小微特色服务，

提升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占比。（责任单位：省政府金融办、省商务厅、辽宁银监

局、大连银监局）鼓励有条件的市设立中小微企业发展基金。（责任单位：省企

业服务局、省政府金融办）尝试、推广包括土地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林权、

技术专利权、不动产质（抵）押权、设备财产使用权纳入质抵押范围，简化程序

提高效率。（责任单位：辽宁银监局、大连银监局）

3.着力改善弱势群体金融服务。落实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及发放，加大对创业

就业对象的金融支持力度；推进商业性助学贷款和生源地助学贷款业务，引导金

融机构适当提高助学贷款额度。（责任单位：人民银行沈阳分行、省教育厅）鼓

励引导有条件的金融机构建立无障碍银行服务网点，完善电子服务渠道，开发方

便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金融产品，提供无障碍金融服务；针对残疾人特

点开发上门办理、预约办理金融产品及服务；鼓励金融机构为返乡农民工、农村

青年、农村妇女、大学生村官、科技特派员在农村就业创业定制产品，增加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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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供给。（责任单位：辽宁银监局、大连银监局、省农委、省残联）鼓励养老

机构投保，保险公司承保责任保险；支持有条件的企业通过养老保障管理业务和

企业年金，建立多层次养老保险计划；鼓励老年人投保健康保险、长期护理保险、

意外伤害保险等人身保险；探索制定针对失独老人和独生子女家庭的保险保障计

划；推动具有资质的保险公司拓展企业年金、大病保险业务；鼓励保险移动展业，

提高特殊群体金融服务可得性；加大保险帮困扶贫力度，完善农房保险政府补贴

制度，推动政府出资为农村易灾地区困难群体统一购买农房保险。（责任单位：

辽宁保监局、省民政厅、省财政厅、省卫生计生委、省老龄办、省政府金融办）

金融机构无偿为困难群众代发城乡低保金和临时救助金；充分发挥残疾人就业保

障金作用，促进残疾人实现更加广泛和稳定的就业创业；对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

按照国家规定免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责任单位：辽宁银监局、大连银监局、

省民政厅、省残联、省财政厅、省地税局）

4.加大精准扶贫工作力度。积极开展金融扶贫工作，指导金融机构积极探索

开发适合贫困地区特点的贷款产品和服务模式；完善定价机制建设，促进贫困地

区贷款利率处于合理水平，切实降低融资成本；鼓励银行业等各类金融机构按照

单列信贷资源、单设扶贫机构、单独考核贫困地区建制乡镇机构网点覆盖率和行

政村金融服务覆盖率、单独研发扶贫金融产品的“四单”原则，研究制定精准扶

贫方案，加大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小额信贷投放；引导鼓励国家开发银行辽宁省

分行、国家开发银行大连市分行、农业发展银行辽宁省分行、农业发展银行大连

市分行加大对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移民搬迁、生态保护、教育扶

贫等领域投入。（责任单位：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辽宁银监局、大连银监局、省

政府金融办、省扶贫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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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快推进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促进金融资源均衡分布。

1.推进金融基础设施特别是农村金融设施建设。切实加强农村支付环境建

设，支持农村金融服务机构和网点灵活接入人民银行支付系统或其他专业化支付

跨行清算系统，完善电子支付手段，弥补农村地区物理网点不足问题；引导银行

业金融机构、非银行支付机构提高对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支付服务支

持力度，促进城乡支付一体化发展；鼓励有条件地区打造“信息社＋服务点”模

式，有效促进农村支付服务组织多元化发展；鼓励符合条件的非银行支付机构通

过申请或采取兼并重组、收购等多种方式获得网络支付业务许可证；鼓励非银行

机构申请“网络支付”类别的牌照，促进电子商务和物流等行业发展。（责任单

位：人民银行沈阳分行、省农委）鼓励基础金融服务“村村通”工程建设，鼓励

银行机构在乡村布放 POS 机、自动柜员机等各类金融机具，通过便民金融服务

点、金融电子化机具、电子渠道等方式延伸服务，满足农村及边远山区小额现金

调剂、账户余额和交易明细查询、自助缴费、存折补登等需求；金融机构加大网

上银行、手机银行开发和投入。（责任单位：辽宁银监局、大连银监局）探索通

过财政补贴、降低电信资费等方式支持偏远、交通不便、困难地区发展支付服务

网络硬件和软件建设。（责任单位：人民银行沈阳分行、省财政厅）

2.探索建立普惠金融信用信息体系。依法积极培育从事小微企业和农民征信

业务的征信机构。依法采集户籍所在地、违法犯罪记录、工商登记、税收登记、

出入境、扶贫人口、农业土地、居住状况等政务信息，采集对象覆盖全部农民、

城镇低收入人群及小微企业，通过全国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及地方各级

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推动政务信息与金融信息互联互通，推进建立小微企业和农

民信用档案平台，各市建立中小微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库，县（市、区）建立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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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数据库，以数据库为基础，建立中小微企业、农户信用信息服务平台，汇集

政府部门政策信息、金融机构产品与服务信息、中介机构服务信息、中小微企业

和农户生产经营及融资需求信息等，形成数据库与网络相结合的信用信息服务平

台；稳步扩充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接入机构，推进引导有接入意愿且信息安

全管理制度健全、措施完备的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等机构

接入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推动小微企业和农村信用体系、信用担保体系建

设，依法切实保护小微企业和农户权益。（责任单位：人民银行沈阳分行、省发

展改革委、辽宁银监局、大连银监局、省政府金融办）

（四）加强普惠金融的教育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维护金融稳定。

1.加强金融知识普及教育。明确金融机构义务与职责，发挥金融知识普及在

普惠金融发展中的引领作用；鼓励金融机构与各类教育、救助基金会合作，探索

创建各类普惠金融主体示范区，面向农村贫困地区，以农民群众、农村基层干部

为主要对象，广泛开展金融知识普及和教育培训活动，增强风险识别能力、增长

致富本领、提升金融服务获取能力。（责任单位：辽宁银监局、大连银监局、人

民银行沈阳分行、省政府金融办、省农委）

2.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建设。有明确法定责任的监管部门要按照责

任体系强化履职尽责推进制度建设；监管部门具备执法权限的要从保护金融消费

者权益角度丰富服务内容，改善特殊消费群体金融服务权益；没有监管和执法职

能的主管部门按照国家要求结合实际搞好社会宣传，提升金融消费者自身防范、

自我保护意识。（责任单位：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辽宁银监局、大连银监局、辽

宁证监局、大连证监局、辽宁保监局、大连保监局、省政府金融办、省商务厅）

以金融创新业务为重点，加强投融资宣传教育，对金融领域各类犯罪活动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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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集资要保持高度警惕；金融机构要发挥网点多的优势开展广泛宣传，帮助公

众增强辨识能力，树立“投资有风险、收益自享、风险自担”的观念，引导金融

消费者理性选择合法机构投资自身风险能承受的金融产品；各行业监管部门要加

强防范、监测和预警。（责任单位：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辽宁银监局、大连银监

局、辽宁证监局、大连证监局、辽宁保监局、大连保监局、省政府金融办、省商

务厅）探索建立监管协调机制，及时查处侵害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维护金

融市场有序运行；金融机构要承担受理、处理金融消费纠纷的主要责任，不断完

善工作机制，改进服务质量，要充分尊重并自觉保护金融消费者财产安全权、知

情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依法求偿权、受教育权、受尊重权、信息安全

权等基本权利。（责任单位：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辽宁银监局、大连银监局、辽

宁证监局、大连证监局、辽宁保监局、大连保监局、省政府金融办、省商务厅）

积极化解保险纠纷，推动诉讼、仲裁与调解机制有效对接，加快建立诉前调解、

诉中调解、执行和解对接机制，鼓励探索诉调对接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和信息通报

交流制度，高效化解矛盾纠纷；优化消费投诉工作流程，降低消费者维权成本，

提高消费者投诉化解效率。（责任单位：辽宁保监局、大连保监局）行业协会要

按照自律、维权、服务的宗旨，发挥服务网络健全的优势，及时汇集行业在普惠

金融发展过程中的信息并提供服务。（责任单位：辽宁省银行业协会、辽宁省证

券业协会、辽宁省保险业协会、辽宁省小额贷款公司协会、辽宁省融资担保业协

会、辽宁省典当行业协会）

3.化解金融风险，严厉打击各类金融犯罪。积极防范处置金融风险，排查化

解各类风险隐患，提高金融监管有效性，严守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底

线。（责任单位：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辽宁银监局、大连银监局、辽宁证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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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证监局、辽宁保监局、大连保监局、省政府金融办、省商务厅）以《辽宁省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协调合作机制》为抓手，健全金融风险防范和

化解工作体系；完善省、市、县三级防范处置非法集资工作体系和工作机制，确

保普惠金融的稳健发展。（责任单位：省政府金融办、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辽宁

银监局、大连银监局、辽宁证监局、大连证监局、辽宁保监局、大连保监局、省

商务厅、省市县三级处置非法集资领导小组）

（五）继续优化环境，推动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

1.积极发挥扶持政策的引领作用。积极落实小微企业和“三农”贷款的相关

税收扶持政策；继续开展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工作，支持农村金融机构持

续稳定发展；积极开展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工作，奖励金融支农长效

机制。（责任单位：省财政厅、省国税局、省地税局）依托省产业（创业）投资

引导基金设立省级中小微企业发展基金，服务创业创新企业；（责任单位：省企

业服务局）努力满足小微企业和“三农”金融服务诉求，激励引导各类金融机构

加大对“三农”和精准扶贫等领域的支持。（责任单位：辽宁银监局、大连银监

局、省政府金融办、省商务厅、省财政厅、省扶贫办）积极推动《辽宁省集体林

权抵押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的落实。（责任单位：省林业厅、人民银行沈阳分行、

辽宁银监局、大连银监局）

2.积极利用和完善货币信贷政策。积极引导新增、盘活的信贷资源更多投向

小微企业和“三农”领域；进一步增强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支持力度，引导

金融机构扩大涉农、小微企业信贷投放。（责任单位：人民银行沈阳分行）

3.健全金融监管差异化激励机制。积极探索普惠金融监管差异化的技术和制

度；（责任单位：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辽宁银监局、辽宁证监局、辽宁保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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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落实有关提升小微企业和“三农”不良贷款容忍度的监管要求，完善尽职免

责相关制度；（责任单位：辽宁银监局、大连银监局）健全农业保险体系建设，

加强统筹，适时对接全国农业保险管理信息平台，完善相关运行机制。（责任单

位：辽宁保监局、大连保监局）

4.继续优化行政服务环境。营造有利于普惠金融发展的环境，引导和鼓励金

融机构、民间资本发展普惠金融，聚集金融资源向重点服务对象倾斜；（责任单

位：省政府金融办、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辽宁银监局、大连银监局、辽宁证监局、

大连证监局、辽宁保监局、大连保监局）简化手续优化保险服务，全面实施基本

医疗和大病保险“一站式”报销服务；（责任单位：辽宁保监局、大连保监局、

省卫生计生委、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金融机构为服务对象办理抵押物登记和

出质登记提供便捷服务。（责任单位：省政府金融办、辽宁银监局、大连银监局、

辽宁证监局、大连证监局、辽宁保监局、大连保监局、省国土资源厅、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省农委、省林业厅）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由省政府金融办牵头，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辽宁银监

局、辽宁证监局、辽宁保监局、省发展改革委、省民政厅、省财政厅、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厅、省国土资源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农委、省林业厅、省商务

厅、省卫生计生委、省地税局、省企业服务局、省老龄办、省扶贫办、省供销社、

省残联、省农信社、省国税局、大连银监局、大连证监局、大连保监局参加，建

立推进普惠金融发展协调机制，研究制定我省推进普惠金融发展的重大政策措

施，解决工作推进中的重大问题，推动普惠金融各项工作的落实。

（二）落实工作责任。各有关部门要把普惠金融工作列入重要工作日程，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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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落实责任，协同推进工作开展。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辽宁银监局、大连银监局

要按照《规划》要求，发挥专业优势，组织力量对我省普惠金融阶段性建设进展

情况进行跟踪监测和监督检查，对相关配套政策实施效果进行跟踪分析和总结评

估，确保政策举措落地生根。各有关部门要立足本行业职责，推动普惠金融发展，

着力完善有利于我省普惠金融发展的机制体制，营造良好环境，按照各自分工结

合年度工作抓紧推动落实。各有关部门每半年向省政府金融办报送本部门推动普

惠金融发展工作进展情况，以及需要上级部门支持和跨部门协调的事项。

（三）强化目标考核。各有关部门及机构要科学设置普惠金融发展指标及考

核权重，实施动态检查和评估，定期通报普惠金融发展指标完成情况，将支持普

惠金融发展的相关措施纳入评价内容和监管评级。各市政府要对支持小微企业、

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等群体获取金融服务及出台的措施设立相应指标，开展定

期考核。

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成都市市属国有企业投融资及借款和担保

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

（成府发〔2016〕28 号）

各区（市）县政府，市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成都市市属国有企业投融资及借款和担保监督管理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

现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市政府《关于印发成都市市属国有企业投融资及

借款和担保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成府发〔2015〕22 号）同时废止。

成都市人民政府

2016 年 12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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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市属国有企业投融资及借款和担保监督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依法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规范市属国有企业投融资及借款

和担保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

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由市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

资公司和国有控股企业（以下统称：企业）。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投资主要包括：

（一）股权类投资，投资设立子企业、合资合作企业，收购股权或收购合伙

企业财产份额以及对出资企业追加投资等；

（二）资产类投资，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投资、不设立企业的合资合作等；

（三）其他投资行为。

授权从事创业投资企业的投资行为，按相关规定办理。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融资主要包括：

（一）通过银行贷款、信托、融资租赁等方式对外举借债务；

（二）债券类融资；

（三）其他融资行为。

第五条 本办法所称担保是指企业以自身信用或特定财产担保债权人实现

债权的行为。

第六条 本办法所称政府性项目是指市政府研究确定的项目。

http://beijinglawyers.chinalawinfo.com/newlaw2002/slc/javascript:SLC(218774,0)
http://beijinglawyers.chinalawinfo.com/newlaw2002/slc/javascript:SLC(109891,0)
http://beijinglawyers.chinalawinfo.com/newlaw2002/slc/javascript:SLC(12418,0)
http://beijinglawyers.chinalawinfo.com/newlaw2002/slc/javascript:SLC(1741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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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办法所称主业是指由企业发展战略和规划确定，并经市国资委确认的主要

经营业务。

第二章 投融资及借款和担保监管职责与制度

第七条 企业是投融资及借款和担保行为的责任主体，企业董事会（未成立

董事会的为总经理办公会，下同）应承担以下职责：

（一）加强投融资管理，按照本办法规定并结合企业实际，建立健全投融资

及借款和担保管理制度，报市国资委备案；

（二）制定企业发展战略规划和企业年度投资计划、融资计划（应包括本企

业及下属各级全资、控股企业的投融资活动）；

（三）对投融资项目及借款和担保行为进行可行性研究及依法决策，并承担

相应的决策责任；

（四）按照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须报市国资委核准的事项，应在董事会审议

通过后报市国资委审核。政府性项目的实施由企业自主决策，并将项目情况向市

国资委报告；

（五）境外投资项目（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境外公司按照第十六条规定

办理）以及单项投资金额在 3000 万元（含）以上的境内投资项目报市国资委备

案（政府性项目除外）；

（六）组织开展项目投资后评价；

（七）统计分析投融资项目，按要求向市国资委报送投融资完成情况和分析

材料；

（八）决定集团内部企业（含合并报表企业和代管企业）之间的借款和担保

事项，以出资比例为限决定是否为参股企业提供借款和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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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对下属企业的投融资及借款和担保行为依法履行出资人监管职责，切

实加强对下属企业投融资及借款和担保活动的监管。

第八条 市国资委对企业投融资及借款和担保活动依法履行出资人监管职

责：

（一）组织研究市级国有资本布局和结构调整；

（二）审核企业发展战略规划和企业年度投资计划、融资计划；

（三）督促企业建立健全投融资及借款和担保管理制度，对企业投融资及借

款和担保管理制度进行备案；

（四）对企业投融资事项实行备案、核准管理，对于重大投融资事项，市国

资委可根据具体情况向市政府报告；

（五）建立企业投融资统计分析制度，对企业投融资项目实施审计、后评价

等动态监督；

（六）对企业违规进行投融资及借款和担保活动以及决策失误依法追责。

第九条 企业监事会依法对企业投融资及借款和担保行为进行监督，企业监

事会在日常监督、专项检查、年度集中检查、境外资产检查等检查中发现问题的，

应及时报市国资委。

第十条 企业按照本办法制定投融资及借款和担保管理制度，应包括以下内

容：

（一）企业投融资及借款和担保管理机构的名称、职责、管理架构及相应权

限；

（二）投融资及借款和担保活动应遵循的原则、决策程序和相应的量化管理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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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可行性研究和论证工作的管理（含法律、财务论证等）；

（四）项目组织实施中的招投标管理、工程建设监督管理体系与实施过程的

管理；

（五）资产类投资和股权类投资项目实施与过程的管理；

（六）投资项目后评价工作体系建设与管理；

（七）投资风险管理和债务风险管理，重点是法律、财务方面的风险防范措

施与重大投融资活动可能出现问题的处理预案；

（八）责任追究制度。

第三章 投资监管

第十一条 企业投资活动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符合国家、省、市的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

（二）符合我市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方向；

（三）符合企业的公司章程及发展战略规划；

（四）有利于突出主业，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非主业投资应符合企业改革、

调整方向，不得影响主业发展，原则上非主业投资规模不得超过企业年度投资计

划中非政府项目投资规模（按合并报表口径）的 10%，其中境外投资原则上应

全部为主业投资；

（五）投资规模应当与企业资产经营规模、资产负债水平和实际筹资能力相

适应，应充分考虑企业财务承受能力，保证企业资产负债率在合理水平；

（六）严格执行投资管理制度和履行投资决策程序，坚持审慎原则，充分预

计投资风险，做好项目前期可行性研究和投资后评价，落实责任追究制度。

第十二条 企业应当依据其发展战略规划拟订年度投资计划，在征求分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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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意见后，在规定时间内报市国资委审核，市国资委审核后提交市政府审议。

要严格执行企业年度投资计划，年中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一次调整，并向市国

资委报告。企业超出年度投资计划的非政府性项目投资规模，原则上不得超过计

划内非政府性项目总投资规模的 20%。

企业年度投资计划应当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年度重点投资业务领域、总投资规模、资金来源与构成；

（二）主业与非主业投资规模；

（三）投资项目基本情况（包括项目内容、投资额、资金构成、实施年限、

年度计划完成投资等）。

第十三条 企业投资项目必须进行可行性研究，重大投资项目要组织专家论

证或咨询机构评估，同时应充分听取企业法律顾问的意见。

第十四条 企业要按规定加强投资项目涉及的资产评估管理。企业须报市国

资委核准的投资项目涉及资产评估的，应先报市国资委立项，资产评估结果由市

国资委核准或备案；其他投资项目涉及的资产评估，由企业负责备案。

第十五条 企业投资项目应通过企业董事会作出决议，并形成规范的会议纪

要。

企业要按照推行“三重一大”决策全程记录、终身负责制度要求，对企业重

大投融资项目决策的基本程序，特别是要对集体决策议定的事项、过程、参与人

及其意见、结论等进行完整和详细的记录，由参与人签名后存档备查。

第十六条 企业须报市国资委核准的投资事项包括：投资设立纳入合并报表

范围的子公司。

企业在未取得市国资委书面同意之前，除开展可行性研究、审计、评估、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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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性论证等前期工作外，不得组织实施或进行实际投资，也不得签署具有法律约

束力的投资协议、文件。

第十七条 企业未经批准不得从事二级市场股票、理财产品、金融衍生品的

投资（包括但不限于期货、期权、远期、掉期等）。银行和保险企业执行其行业

管理规定。

第十八条 政府性项目投资决策程序按相关规定办理，企业应当向市国资委

报告。

第十九条 除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外的其他非政府性投资事项，由企业董事

会自主决策，并在作出内部决议后 10 个工作日内将境外投资项目和单项投资金

额在 3000 万元（含）以上境内投资项目的整套材料报市国资委备案。

对投资项目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市国资委可以书面形式及时给予风险提示。

第二十条 企业向市国资委申请审核或报告投资项目，应报送以下材料：

（一）请示文件或项目报告书（包括投资主体概况、项目情况、投资必要性、

效益分析、风险分析及防范措施等）；

（二）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股权投资为投资分析报告或投资项目建议书）；

（三）中介机构报告，如资产评估报告、审计报告等；

（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五）投资主体经审计的上一年度财务报表和最近一期财务报表；

（六）合资、合作方的情况说明、工商登记资料和资信证明，重要合作方尽

职调查报告；

（七）政府有关部门批复文件、专业技术鉴定文件等；

（八）投资项目的资金来源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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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企业履行决策程序情况及有关文件；

（十）已签订的合作意见书等相关框架文件；

（十一）市国资委要求提供的其他相关资料。

第二十一条 对市国资委核准的投资事项，自核准之日起一年内未实施或开

工建设的，企业应当向市国资委申请延期或注销。未申请延期或注销的，原批复

文件一年期满后自动作废。

第二十二条 对已经备案或核准的投资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下列情况

的，企业应当重新履行决策程序，必要时应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专项审计或评估、

论证，并及时报市国资委。

（一）投资额变化超过 50%或者项目资金来源及构成发生重大调整的；

（二）股权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导致企业控制权转移的；

（三）合资、合作方严重违约，损害出资人权益的；

（四）市国资委或企业认为需要报告的其他重大事项。

第二十三条 市国资委建立投资统计分析制度，企业应按照市国资委要求按

季度报送投资计划完成情况及分析报告，并于每年 1 月底前将上一年度投资计划

完成情况和分析报告报市国资委。

第二十四条 企业应当对投资项目实施后评价管理，并形成后评价报告，根

据后评价结果，加强对企业投资活动的管理。

第二十五条 市国资委根据企业的投资计划完成情况、分析报告及日常工作

中发现的问题，对有关项目进行后评价及监督检查。

（一）市国资委对备案或核准的企业投资项目，进行检查监督，并开展项目

后评价。对检查中发现与企业报告、请示项目有重大差异但企业未报市国资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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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国资委可以要求企业限期整改。

（二）企业应按整改通知要求及时进行整改，并将整改结果报市国资委。

第四章 融资监管

第二十六条 企业的融资行为应当遵循审慎原则，决策时应充分考虑融资渠

道、融资规模、融资成本、风险控制、实施可行性及自身财务状况等因素，建立

融资风险预警机制，最大限度地控制融资风险。

第二十七条 企业应编制年度融资计划并报市国资委审核，市国资委审核后

提交市政府审议。要严格执行企业年度融资计划，年中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一

次调整，企业年度融资计划外的非政府性项目融资规模，原则上不得超过非政府

性项目计划融资规模的 20%。

企业年度融资计划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一）年度总融资规模、融资途径和融资资金用途等；

（二）年度偿债计划。

第二十八条 企业下列融资事项应报市国资委核准后实施：债券发行审核机

构认为须取得市国资委同意文书的债券类融资项目。

第二十九条 企业下列融资事项应报市国资委备案：

（一）境外融资项目；

（二）不需取得市国资委同意文书的债券类融资项目；

（三）市国资委认为须备案的其他融资项目。

第三十条 企业申请核准或备案融资项目，应向市国资委报送下列文件资

料：

（一）融资项目核准申请文件或报告文件；



2016 年第 12 期

声明：本资料仅为提供法律信息之目的，供参考使用，不构成汇融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意见或建议。

73

（二）融资方案，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融资方式及融资对象；

2.拟融资的金额、期限、资金成本；

3.资金用途和投向；

4.还款来源和还款计划；

5.融资担保情况；

6.公司财务状况说明；

7.风险控制机制和流程，可能出现的风险及应对方案。

（三）相关决议文件（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

（四）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五）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六）市国资委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

第三十一条 市国资委对企业融资事项实行实时跟踪、动态监管。企业应按

市国资委要求按月报送融资情况统计，并于每年 1 月底前形成上一年度融资工作

总结及分析报告报市国资委。

第三十二条 除本办法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规定外的其他融资事项，由

企业董事会自主决策。

第五章 借款和担保管理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规定的对外担保具体包括保证、抵押、质押和留置等方

式。

第三十四条 企业董事会自主决定集团内部企业（含合并报表企业和代管企

业）之间的借款和担保事项，以出资比例为限决定是否为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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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股企业提供借款和担保（市政府研究确定的项目除外）。

第三十五条 企业不得向自然人、外部非法人单位、境外企业提供借款和为

其提供担保。除市政府确定的项目外，企业不得向无权属关系的法人单位、企业

和组织提供借款和为其提供担保（主营业务为担保、小额贷款、典当、融资租赁

等业务的企业除外）。

第三十六条 企业应当加强借款和担保管理，建立健全规范企业借款和担保

行为的各项制度。企业应切实加强对借款债务人财务状况和担保项目动态管理。

若发现有证据证明债务人、被担保人或提供反担保的第三人丧失或有可能丧失履

行债务能力时，应及时报市国资委。市国资委实行跟踪监督管理，督促企业及时

采取必要管控措施，有效控制风险。

第六章 监督检查与责任追究

第三十七条 企业执行本办法的情况、市国资委对企业投融资活动检查结果

和企业整改结果等，作为考核指标纳入企业经营业绩考核和企业领导人员评价范

畴。

第三十八条 企业应对所有上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企业以拆分项目、提供

虚假材料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核准文件的，由市国资委撤销对该项目的核准，并追

究相关人员责任。

第三十九条 强化企业投融资及借款和担保的主体责任，建立完善投融资项

目科学决策和责任追究制度。对企业不按“三重一大”决策规定进行决策、对风

险提示不予重视或存在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其他行为，未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市

国资委可通报批评并责令其限期纠正；造成国有资产损失或其他严重后果的，依

照相关规定予以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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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条 国有控股企业应按照本办法规定依法定程序将相关事项提交股

东（大）会决议。国有股东委派的代表应按本办法规定取得有关决策、核准文件

后，方可出席股东（大）会并表决意见。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由市国资委负责解释。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 5 年。此前有关规定与本办

法不一致的，按本办法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规范执行行为切实保护各方当事人

财产权益的通知

（法〔2016〕401 号 ）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

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2016 年 11 月 4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

护产权的意见》（中发〔2016〕28 号，以下简称《意见》）。11 月 10 日，最

高人民法院召开学习贯彻《意见》专题会议，要求深入贯彻落实《意见》精神，

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审判职能作用，依法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公民财产权，

不断推进产权保护法治化，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根据《意见》及

上述会议精神，现就执行程序中贯彻落实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提出以下

工作要求：

一、在执行工作中牢固树立依法保护产权的理念。

执行工作是整个司法程序中的关键一环，是运用国家强制力实现生效裁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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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过程，既关系胜诉债权的实现，也关系被执行人、案外人等相关方的合法产

权保护，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各级人民法院要严格依照法律规定执行，既要

最大限度地让债权人实现胜诉权益，又不能随意扩大执行范围，侵犯被执行人、

案外人等相关方的合法产权；要牢固树立依法执行、文明执行、善意执行理念，

在充分考虑和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基础上，统筹兼顾相关方利益，把握执行时

机，讲究执行策略，注意执行方法，努力实现执行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

一，加大执行力度与保护各方合法权益有机统一，履行职责与服务大局、促进发

展有机统一，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执行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二、依法准确甄别被执行人财产。

只能执行被执行人的财产，是法院强制执行的基本法律原则。各级人民法院

在执行过程中，要依法准确甄别被执行人财产，加强对财产登记、权属证书、证

明及有关信息的审查，加强与有关财产权属登记部门的沟通合作，推进信息化执

行查询机制建设，准确、及时地甄别被执行人财产，避免对案外人等非被执行人

的合法财产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同时，对确定属于执行人的财产，则应加大执行

力度，及时执行到位，确保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及时兑现。

在财产刑案件执行中，要依法严格区分违法所得和合法财产，对于经过审理

不能确认为违法所得的，不得判决追缴或者责令退赔；严格区分个人财产和企业

法人财产，处理股东、企业经营管理者等自然人犯罪不得任意牵连企业法人财产，

处理企业犯罪不得任意牵连股东、企业经营管理者个人合法财产；严格区分涉案

人员个人财产和家庭成员财产，处理涉案人员犯罪不得牵连其家庭成员合法财

产。

在执行程序中直接变更、追加被执行人的，应严格限定于法律、司法解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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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规定的情形。各级人民法院应严格依照即将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

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避免随意扩大变更、追加范围。

三、在采取查冻扣措施时注意把握执行政策。

查封、扣押、冻结财产要严格遵守相应的适用条件与法定程序，坚决杜绝超

范围、超标的查封、扣押、冻结财产，对银行账户内资金采取冻结措施的，应当

明确具体冻结数额；对土地、房屋等不动产保全查封时，如果登记在一个权利证

书下的不动产价值超过应保全的数额，则应加强与国土部门的沟通、协商，尽量

仅对该不动产的相应价值部分采取保全措施，避免影响其他部分财产权益的正常

行使。

在采取具体执行措施时，要注意把握执行政策，尽量寻求依法平等保护各方

利益的平衡点：对能采取“活封”“活扣”措施的，尽量不“死封”“死扣”，

使保全财产继续发挥其财产价值，防止减损当事人利益，如对厂房、机器设备等

生产经营性财产进行保全时，指定被保全人保管的，应当允许其继续使用；对车

辆进行查封，可考虑与交管部门建立协助执行机制，以在车辆行驶证上加注查封

标记的方式进行，既可防止被查封车辆被擅自转让，也能让车辆继续使用，避免

“死封”带来的价值贬损及高昂停车费用。对有多种财产并存的，尽量优先采取

方便执行且对当事人生产经营影响较小的执行措施。在不损害债权人利益前提

下，允许被执行人在法院监督下处置财产，尽可能保全财产市场价值。在条件允

许的情况下可以为企业预留必要的流动资金和往来账户，最大限度降低对企业正

常生产经营活动的不利影响。对符合法定情形的，应当在法定期限内及时解除保

全措施，避免因拖延解保给被保全人带来财产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

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即将正式施行，各级人民法院要在执行工



2016 年第 12 期

声明：本资料仅为提供法律信息之目的，供参考使用，不构成汇融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意见或建议。

78

作中认真贯彻落实。

四、提高财产处置变现效率。

对被依法查封的财产进行变价处置时，要依法优先采取拍卖等有利于公开公

平公正实现财产价值的变现方式。要严格规范评估、拍卖、变卖和以物抵债等变

价环节，防止对拟处置财产低估贱卖，侵害被执行人合法权益。对于司法强制拍

卖要求一次性付清价款，门槛较高，可能不利于扩大竞买范围的问题，可借鉴部

分地方法院的成熟经验，在司法拍卖中开展与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按揭合作，降低

竞买门槛，通过更广范围的竞价更好地让拍品变现。2017 年 1 月 1 日起，全面

推行优先用网络司法拍卖方式处置财产，以降低处置成本、提高成交率、溢价率，

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各级人民法院要认真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最大限度提高司法财产处置的公开性、

透明度，坚决杜绝任何形式的暗箱操作，有效去除拍卖环节的权力寻租空间，斩

断利益链条。

五、规范执行案款管理与发放。

对于已经执行到位的执行案款，除有权属争议或存在参与分配等不宜立即发

放情形的，应按照规定时限及时发还债权人，坚决避免执行案款长期沉淀在法院

账户，以维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最大限度地铲除侵占、挪用执行案款的土

壤。各级人民法院要在今年开展执行案款集中清理工作成果的基础上，积极探索

建立“一案一账户”的执行案款归集管理制度，形成案、款、人一一对应，账目

清晰、程序透明、发放高效的规范化管理新模式。

六、严格规范适用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各级人民法院应严格落实即将正式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终结本次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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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规范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适用，坚决避免为片

面追求结案率而滥用终本程序，将具备执行条件的案件“一终了事”，导致执行

案件涉及的财产长期滞留在执行程序中，不能得到有效的处置和利用，同时，对

已有的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案件进行梳理，对于符合恢复执行条件的案件要及时恢

复执行，对于进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被执行人依法采取限制消费措施。

七、要严格落实执行异议制度。

切实推进立案登记制在执行领域的贯彻落实，当事人、案外人对执行财产权

属等提出异议的，要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保障当事人的救济权利。对于执

行领域中已经发现的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申诉案件，应及时依法审查，确属执行

错误的，要坚持有错必纠的原则及时予以纠正。

八、依法用好执行和解制度。

依法推进执行中债务重组及和解，对符合条件的，可以引导各方当事人积极

达成重组、和解协议，采取分期偿债、收入抵债等方式，既保障被执行人利益，

又兼顾被执行人利益。

九、充分发挥执行信访工作的作用。

要有效发挥执行信访工作在发现、纠正执行不作为、乱作为方面的功能作用，

对来信来访中反映的不作为、乱作为案件要扭住不放，一查到底，一抓到底。凡

是反映情况属实的坚决及时纠正。对上级法院挂网督办或以其他方式督办的案件

必须在指定期限内报送处理结果。对措施不力、拖延办理或拒不办理的，要按照

有关规定约谈有关领导及责任人，并定期向全国法院通报。

十、以信息化手段强化执行监督管理。

各级法院要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加强对执行案件流程的监督管理。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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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1 月底，四级法院统一的办案平台和流程节点管理平台将在全国 3519 个法

院全面运行。通过执行流程节点管理，严格执行办案期限，有效解决消极执行、

拖延执行、选择性执行等问题。各级法院要安排专门的监督管理人员，对流程节

点及时管理监控，对执行办案流程中出现的各种违规现象要即查即纠，充分发挥

平台在规范执行行为，全面及时监督管理，全面及时纠偏纠错方面的功能作用，

彻底改变执行监督管理弱化、存在死角和漏洞的局面。

请各高级人民法院将本通知精神迅速传达到辖区内各级人民法院，并加强督

促与指导，确保本通知精神的及时有效落实。

最高人民法院

2016 年 11 月 22 日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秘书一处

2016 年 11 月 24 日印发

关于明确金融 房地产开发 教育辅助服务等增值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6]140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现将营改增试点期间有关金融、房地产开发、教育辅助服务等政策补充通知

如下：

一、《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注释》（财税〔2016〕36 号）第一条

第（五）项第 1 点所称“保本收益、报酬、资金占用费、补偿金”，是指合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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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承诺到期本金可全部收回的投资收益。金融商品持有期间（含到期）取得的

非保本的上述收益,不属于利息或利息性质的收入，不征收增值税。

二、纳税人购入基金、信托、理财产品等各类资产管理产品持有至到期，不

属于《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注释》（财税〔2016〕36 号）第一条第（五）

项第 4 点所称的金融商品转让。

三、证券公司、保险公司、金融租赁公司、证券基金管理公司、证券投资基

金以及其他经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批准成立且经营金融保险业务

的机构发放贷款后,自结息日起 90 天内发生的应收未收利息按现行规定缴纳增

值税，自结息日起 90 天后发生的应收未收利息暂不缴纳增值税，待实际收到利

息时按规定缴纳增值税。

四、资管产品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以资管产品管理人为增值

税纳税人。

五、纳税人 2016 年 1-4 月份转让金融商品出现的负差，可结转下一纳税期，

与 2016 年 5-12 月份转让金融商品销售额相抵。

六、《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

（财税〔2016〕36 号）所称“人民银行、银监会或者商务部批准”、“商务部

授权的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和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批准”从事融资租赁业务（含融

资性售后回租业务）的试点纳税人（含试点纳税人中的一般纳税人），包括经上

述部门备案从事融资租赁业务的试点纳税人。

七、《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事项的规定》（财税〔2016〕36 号）第

一条第（三）项第 10 点中“向政府部门支付的土地价款”，包括土地受让人向

政府部门支付的征地和拆迁补偿费用、土地前期开发费用和土地出让收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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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开发企业中的一般纳税人销售其开发的房地产项目（选择简易计税方

法的房地产老项目除外），在取得土地时向其他单位或个人支付的拆迁补偿费用

也允许在计算销售额时扣除。纳税人按上述规定扣除拆迁补偿费用时，应提供拆

迁协议、拆迁双方支付和取得拆迁补偿费用凭证等能够证明拆迁补偿费用真实性

的材料。

八、房地产开发企业（包括多个房地产开发企业组成的联合体）受让土地向

政府部门支付土地价款后，设立项目公司对该受让土地进行开发，同时符合下列

条件的，可由项目公司按规定扣除房地产开发企业向政府部门支付的土地价款。

（一）房地产开发企业、项目公司、政府部门三方签订变更协议或补充合同，

将土地受让人变更为项目公司;

（二）政府部门出让土地的用途、规划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签署变更协议

或补充合同时，土地价款总额不变；

（三）项目公司的全部股权由受让土地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持有。

九、提供餐饮服务的纳税人销售的外卖食品，按照“餐饮服务”缴纳增值税。

十、宾馆、旅馆、旅社、度假村和其他经营性住宿场所提供会议场地及配套

服务的活动，按照“会议展览服务”缴纳增值税。

十一、纳税人在游览场所经营索道、摆渡车、电瓶车、游船等取得的收入，

按照“文化体育服务”缴纳增值税。

十二、非企业性单位中的一般纳税人提供的研发和技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

鉴证咨询服务，以及销售技术、著作权等无形资产，可以选择简易计税方法按照

3%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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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企业性单位中的一般纳税人提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

定》（财税〔2016〕36 号）第一条第（二十六）项中的“技术转让、技术开发

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可以参照上述规定，选择简易计税方法按

照 3%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

十三、一般纳税人提供教育辅助服务，可以选择简易计税方法按照 3%征收

率计算缴纳增值税。

十四、纳税人提供武装守护押运服务，按照“安全保护服务”缴纳增值税。

十五、物业服务企业为业主提供的装修服务，按照“建筑服务”缴纳增值税。

十六、纳税人将建筑施工设备出租给他人使用并配备操作人员的，按照“建

筑服务”缴纳增值税。

十七、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生产企业销售自产的海洋工程结构物，或者

融资租赁企业及其设立的项目子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及其设立的项目子公司购买

并以融资租赁方式出租的国内生产企业生产的海洋工程结构物，应按规定缴纳增

值税，不再适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政策的

通知》（财税〔2012〕39 号）或者《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全国开展融资

租赁货物出口退税政策试点的通知》（财税〔2014〕62 号）规定的增值税出口

退税政策，但购买方或者承租方为按实物征收增值税的中外合作油（气）田开采

企业的除外。

2017 年 1 月 1 日前签订的海洋工程结构物销售合同或者融资租赁合同,在合

同到期前,可继续按现行相关出口退税政策执行。

十八、本通知除第十七条规定的政策外，其他均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执行。

此前已征的应予免征或不征的增值税，可抵减纳税人以后月份应缴纳的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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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2016 年 1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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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业要闻
德国租赁公司协会：2016 年租赁新增业务量达 642 亿欧元

（来源：租赁联盟快讯）

德国租赁公司协会：尽管 2016 年租赁新增业务量达 642 亿欧元，2017 年

前景仍堪忧

BDL: 2017 outlook ‘ not good ’ despite record € 64.2bn new

business

The German leasing industry will struggle next year despite the

record €64.2bn (£54.9bn) of new business reached in 2016, according to

the Federal Association of German Leasing Companies (BDL).

据德国租赁公司协会（BDL）调查显示，尽管 2016 年德国租赁业新增业务

量创下 642 亿欧元的记录，但明年前景堪忧。

New leasing business in Germany rose by 9% to reach the record

level of € 64.2bn, with € 55.1bn of equipment leasing making up the

majority.

德国租赁业新增业务量达 642 亿欧元，上涨 9%，其中，设备租赁以 551

亿欧元的业务量占据主要位置。

The share of leasing among externally-funded investments in

Germany continued its rise above 50% in 2016, while its general

penetration rate increased to 16.2%.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MDE2NjkwMg==&mid=2655248599&idx=1&sn=009b5b0c99b3c70546bda57c8a71ca9c&chksm=841f2a4eb368a358270ce94dc4d8eacc31a0c1bc5a4e1a3a641f71c30f65f6d3dc78c475dc22&mpshare=1&scene=1&srcid=1230K5eX8GXiFqsmKzVcuyMf&key=947802bd93ab5df005d5073677a17d02f06ad892843b0bbe1f93bf5f491c17d73fb9f983a0b445ef0d161c8a89cb0051020fe5cc61074fc6b31a844eedf62cbb67fd9e6b878059c5aabcd97489cf1acc&ascene=1&uin=MTQ1NDk1NjI4MA==&devicetype=Windows+7&version=6203005d&pass_ticket=/2GcCjWglJA+TbAj+ontjQnsSeP/hLkhUBmPjLeYZCSrVoPNsq0ZzMv7QAyeafO4&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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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占外部投资的份额持续上涨，涨幅保持在 50%以上。同时，其渗透率

达 16.2%。

Martin Mudersbach, president of the BDL, said: “Leasing is growing

at a significantly more dynamic rate than the overall economy, and has

demonstrated its importance as a driver of investment in Germany.

BDL 会长 Martin Mudersbach 表示：“租赁业的增长速度比整个经济更加

有活力，这也证明了租赁作为德国的投资引擎的重要性。”

“ Leasing creates flexibility, and … the services provided by leasing

companies take pressure off the lessee’s own resources.”

“租赁的灵活性以及租赁公司提供的服务减轻承租人的资金压力”。

However, despite the record results, Mudersbach delivered a gloomy

outlook for the German leasing market in 2017, citing the outcome of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and low interest rates as contributing

factors.

Mudersbach said: “ The outlook for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safeguarding of business location is not good.

尽管 2016 成绩喜人，但是，Mudersbach 认为，受美国总统选举结果和低

利率的影响，2017 年德国租赁市场前景暗淡。

“Persistently low interest rates have imposed considerable burdens

on leasing companies as regards to their income and cost situations.”

“利率持续走低影响了租赁公司的收入和成本，因此给他们造成巨大负担。”

资料来源：租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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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中国租赁联盟、天津滨海融资租赁研究院 张 媛

编审：中国租赁联盟、天津滨海融资租赁研究院 季健霞

美联储加息之锤终于落地，对融资租赁企业有什么影响？

导读：北京时间周四(12 月 15 日)凌晨，美联储年度加息大幕终于揭开。美

联储宣布加息 25 个基点，并暗示明年加息步伐将更快，因特朗普承诺将通过减

税、增加开支和减少监管来促进经济增长。利率决议公布之后，美元指数急剧上

扬，接连击穿 101 和 102 两大关口，而非美货币与现货黄金则纷纷大幅回落。

在 2015 年末美联储加息新闻一出来就在行业内引起了大量讨论，我们今天

再来看一下去年行业专家对美联储加息可能影响到融资租赁业发展的地方，同时

也欢迎各位读者踊跃留言，共同探讨。

“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美联储加息举措，会对全球经济造成哪些影响，作为

对汇率波动敏感度较高的融资租赁行业，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对融资租赁行业的影响

一、对抗资金外流

美联储本次加息，增加了美国本土投资环境对境外资金的吸引力，2016 将

是各新兴市场资金外流的重要元年，实际上，自 2015 年下半年，这个现象已经

彰显端倪，以至于国内货币政策也已经趋向宽松，未来，我们预测央行还将继续

采取降息降准措施对抗资金外流现象。

美联储降息势必造成国内整体可投资资金存量的减少，对与实体经济联系最

为紧密的融资租赁行业势必造成影响。在此环境下，我们需要延续行业整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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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拓宽融资渠道的大好态势，例如大力发展租赁资产证券化、拓展融资租

赁企业上市等举措，助力融资租赁企业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

二、拓展新兴产业领域

随着整个行业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融资租赁行业的业务覆盖范围已经逐渐

从传统的制造企业、政府平台、医疗健康等传统行业逐渐向新能源汽车、光伏发

电、智能停车、知识产权等新兴产业领域扩张。

融资租赁对企业融资能提供多样化交易结构的强大功能决定了它将成为企

业继银行信贷之后第二大的主流融资工具。因此，建议行业内同仁可尝试拓展新

兴产业领域的业务类型，同时可参考投行思维，寓企业债权与股权融资为一体，

增加融资租赁行业的资金投资回报率。

三、关注汇率波动

对于有跨境业务的融资租赁企业，汇率波动是最为敏感的话题。美联储加息

背景下，市场普遍对人民币贬值预期增强，有跨境业务的外资融资租赁企业，需

持续关注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波动，必要时，需在签署合同条款时约定交易币种、

交易汇率是否锁定及利率调整等相应条款，以避免汇率波动的风险损失。对于飞

机、船舶类大型设备的融资租赁企业来说，更是如此，鉴于其租赁合同期限长、

金额大、交易币种复杂等特点，需对汇率波动予以特别关注。

（来源：全球融资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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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财经委融资租赁法立法小组成员高圣平1：融资租赁法出台

为何不容易

（来源：法制日报 记者：陈磊）

导读

在 2016 年下半年初，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同意《融资租赁法》重启，业内

喜大普奔。自融资租赁进入我国发展后，业内专家为促进国内建立形成完整体系

的融资租赁法案不懈努力，但至今仍停留在准备立项阶段，距离正式立法仍困难

重重。融资租赁法出台为什么真么不容易。早在去年，全国人大财经委融资租赁

法立法小组成员高圣平接受采访时就阐述了立法的困难。现旧文重读，仍有借鉴

参考意义。

对话动机

记：融资租赁行业的发展,离不开相关法律制度的保障。请问,我国现行与融

资租赁行业配套的法律制度现状如何?

高：目前,调整融资租赁行业的法律规范主要涉及两大方面:

其一 ,调整融资租赁交易层面的主要是合同法(尤其是其中第十四章“融资租

赁合同”)和物权法(尤其是其中的物权变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

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就审判实践中上述法律相关规则的解释

适用作了规定；

1 高圣平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全国人大财经委融资租赁法立法小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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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 ,调整融资租赁行业监管层面的主要是《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外

商投资租赁业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或规范性文件,这些主要涉及融资租赁业的

准入、监管指标、税收政策等。

总体看来,目前调整融资租赁业的法律规范比较零散。此外,目前融资租赁业

的行业监管部门是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商务部,这种多头监管的现象极

易导致规则的不统一,造成同类市 场主体的“游戏规则”之间的差异,影响了市场

竞争秩序。

解决融资租赁公示问题

记：现代融资租赁业发端于美国,其适用的法律体系与中国传统的法系差异

较大,30 多年来, 我国融资租赁实务长期处于先于立法的发展状态。您认为,是否

有必要建立和完善与之相适应的统一法律?

高：相比别的传统交易模式,融资租赁是一个新类型交易,国际上可供借鉴的

立法例不多。 我国是较早引进和采行融资租赁交易的国家,但相关的法律规范并

不完备。针对我国目前融资租赁业出现的问题,基于立法法关于立法权限的规定,

不通过制定法律的方式解决不了。只有通过制定法律的方式才能解决融资租赁的

公示问题。

目前融资租赁行业发展和案件处理中的困境之一就是如何解决租赁物上的

物权纠纷。租赁物一般属于动产,物权法对动产物权采取的公示方法是交付(占

有)。在融资租赁交易中,租赁物的所有权属于融资租赁公司,但却由承租人占有、

使用。租赁物的占有本身无法向世人显示真实的权利状况。也就是说,在当前法

律环境下,出租人没有合适的路径向世人宣示自己对于租赁物的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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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有两种观点：一是构建融资租赁登记系统,公示租赁物之所有权；

二是采取承租人就租赁物享有用益物权的方式,通过登记承租人对租赁物的用益

物权来间接公示租赁公司对租赁物的所有权。无论采取哪种方式,这种登记公示

涉及民事主体之间发生权利冲突时的处理,均只能通过法律的方式周知于众。

什么原因致融资租赁法出台难

记：在融资租赁行业人士看来,立法空白不利于融资租赁业的发展。根据公

开资料,2004 年 3 月,全国人大财经委组建融资租赁法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

领导小组由全国人大、财政部、商务部、银监会等政府部门领导组成。

2006 年 11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融资租赁法(草案)》还向社会公布,公开征

求意见。但最终, 融资租赁法的出台尚无时间表。

在这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部法律难以出台?

高：全国人大财经委主导起草的融资租赁法没有出台,有多种因素,其中一个

主要原因是部门协调难度太大。融资租赁法由全国人大财经委牵头起草,其本意

是超越部门利益,借这部法律来促进行业发展、规范交易行为。但在立法过程中,

既牵涉到行业主管部门,又涉及到综合经济管理部门。各部门对于融资租赁业的

发展与规范的大方向没有什么争议,但涉及本部门的监管和处理时则有不同看法,

协调起来并不那么容易。

从应然角度看,只有通过立法机关的选择,才能明确融资租赁业的行业监管机

关,才能基于此制 定行业统一的监管指标和监管规则。

因此 ,确实只有通过制定法律的方式才能解决多头监管的问题。

此外 ,只有通过制定法律的方式才能统一融资租赁的交易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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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财经委主导起草的融资租赁法没有出台的另一个原因是,对于融资

租赁立法有不同意见。有声音认为,融资租赁法不可避免要对租赁当事人的权利

义务关系进行规定,其中主要涉及融资租赁交易中的法律问题。而就交易中的法

律问题,合同法第十四章“融资租赁合同”已经作了详细的规定,立法的紧迫性并

不强。融资租赁行业的规模并不大,其中的一些监管问题没有必要上升到法律的

高度。即使以后行业发展了,对于出现的交易问题,可以对合同法中有关融资租赁

合同章节进行修改即可；对于出现的监管问题,如果需要,可以由国务院相关部门

出台融资租赁管理条例来进行调整。

但是应当注意的是,融资租赁中的法律问题，不仅仅只是合同问题,还包括物

权问题。即使是合同问题,合同法第十四章的 14 个条文尚不足以满足调整融资租

赁交易法律关系的需要,如租赁登记和违约取回问题、租赁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

担、转租和回租中的权利义务关系等。上述司法解释也囿于解释权限没有对合同

法的缺失之处进行全部的补充。

如此 ,在修改现行合同法和物权法与制定融资租赁法两种方案之间,以制定

融资租赁法为上选, 可以一体解决融资租赁业所涉及的公法问题和私法问题,合

同法问题和物权法问题。

如何制定统一的融资租赁法

记：融资租赁行业普遍预测,我国将成为世界第一租赁大国。作为与证券、

信托、基金相并列的金融产品,业内人士一直在呼吁制定统一的融资租赁法律。

2013 年年底,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负责人表示,商务部正在推动重启“融资

租赁法”的立法工作。据不完全统计,2014 年以来,我国出台了 40 多部融资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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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相关规定,包括行政规章、司法解释、部门和地方性规章等。国务院也提出发

展融资租赁。

从立法的必要性角度,我国需要建立怎样的融资租赁法律制度?

高：第一、采取“行为法、组织法、管理法”合一的思路制定融资租赁法,

统一调整融资租赁交易行为、融资租赁公司的设立与运营、融资租赁业的监督和

管理中的法律关系。这一思路符合我国立法工作的惯例。尽量将规范融资租赁法

律关系的立法内容集中起来涵括于一部法律之中, 不仅简便易行,符合立法效率

的要求,而且能在短期内改变我国融资租赁的立法现状。

第二、在行为法部分,对融资租赁交易(融资租赁合同)作出统一规定,结合目

前交易时间的发展，对合同法和司法解释中的规定再作完善,例如,对于转租赁、

回租赁等各种融资租赁的创新交易形式,可以在立法上予以固定,在当事人未作约

定时可以据此填补当事人的意思,以利于法院裁判。对于融资租赁交易中的物权

问题,可以在融资租赁法中作出规定。对融资租赁交易中的物权登记及其效力问

题,亦应在本部分予以明确。至于融资租赁法与合同法之间效力的冲突,完全可以

通过新法 优于旧法,或废止合同法第十四章的方法解决。合同法中仅规定常用的

有名合同是明智的、可取的, 至于那些适用于特定当事人之间或特别行业、领域

的合同,应当留由特别法去解决。

第三、在组织法和管理法部分,除了将目前部门规章中切实可行的规则上升

为法律之外,还应注意处理融资租赁法与配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之间的

关系。融资租赁立法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基于法律的稳定性和简约性,融

资租赁法中不可能对融资租赁的各个方面均作出详尽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

因此,在制定融资租赁法之后,尚需完善金融、会计、税收等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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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备案内外资租赁公司超 6100 家

（来源:零壹融资租赁研究中心）

日前，中国租赁联盟和天津滨海融资租赁研究院发布了《2016 年三季度中

国融资租赁业发展概况》。

2016 年前三季度，在全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继续增大的背景下，融资租赁

业逆势上扬，继续呈较快发展态势，在天津、上海、广州、西安等地区，逐渐成

为推动当地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第三季度，由于受 e 租宝时间的负面影响逐渐消

退，上半年一些停止了对外资租赁企业的审批的地区都已恢复审批，使得增长速

度继续加快。

根据中国租赁联盟和天津滨海融资租赁研究院统计，截至 2016 年 9 月底，

全国融资租赁企业(不含单一项目公司、分公司和收购的海外公司)总数约为

6392 家，其中金融租赁 55 家，内资租赁 198 家，外资租赁 6139 家，全国融

资租赁合同余额约 49,500 亿元人民币。

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处长林健在 12 月 12 日于天津举办的 2016 中国租赁年

会上公布，截至 11 月底，商务部备案的内、外资融资租赁公司共计 6163 家。

全国人大财经委张雪松在 2016 中国租赁年会讲话

2016 年 12 月 12 日日召开的由中国租赁联盟主办的 2016 中国租赁年会上，

全国人大财经委经济室处长张雪松出席行业风险专家论坛时，与参会人员就融资

租赁业所面临的风险问题进行了交流，以下是张雪松处长讲话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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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感谢中国租赁联盟再次邀请我参加年会。去年也参加了年会，还没有这

么多人。今年看了下人数，比去年增加了三分之一到一半，这跟国内融资租赁行

业的发展形势蒸蒸日上密不可分。刚才李鲁阳主任提到目前租赁公司的数量已经

突破了七千家，业务规模也已经接近五万亿，已经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租赁市场，

而且很快就要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租赁市场，这是我们租赁业界同仁，也包

括政府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们共同努力的结果。

作为立法机关的工作人员，今天到这里参加这个会主要是听取业界的呼声，

了解业界的意见和需求。从刚才几位嘉宾的发言和情况介绍来看，给我一个很深

的印象是，我国融资租赁业这几年确实发展非常快，但行业风险也日益增加，融

资租赁发展环境还有待进一步优化。现在业务规模已经做到这么大了，企业数量

也这么多，这么大体量的融资工具，其发展环境特别是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等还不

健全，这种状况如果长期持续下去，各种风险都会不断积聚。在这里我郑重提出

一个建议，希望业界共同努力推动融资租赁专门立法。

在 2004 年，我们曾经起草过一部专门的融资租赁法。这部法由全国人大财

经委牵头，中央十几个部门共同参与，经过两年多的深入研究和反复论证，听取

国内外各方面的意见和经验，最后形成了法律草案。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没

有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一直到现在。没有安排常委会审议的理由，一方面

确实因为当时这个行业还比较弱小，有观点质疑对这样一个规模不大的行业进行

专门立法是否有必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立法机关内部存在不同声音，认为制

定专门的融资租赁法跟现有法律体系有一定冲突，所以没有安排审议。

从那时起到现在，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到今天我们再来看这个行业，有没有

立法必要性？我觉得现在跟当时的情况相比已经大大不同了。从立法的必要性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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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行业规模迅速扩张，对法律方面的需求是非常迫切的，特别是融资租赁业务

的交易模式和特点非常灵活多变，涉及的法律关系也非常复杂，中国现行法律体

系能否满足融资租赁业快速发展的新要求，我认为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首先，从合同法来说，目前融资租赁行业最高的法律规范就是合同法。这个

法是 1999 年出台的，其中第 14 章“融资租赁合同”共 14 条。这 14 条规定从

当时情况来讲是比较先进的，反映了当时对融资租赁所处发展阶段的认识，但是

从现在来看就存在较大差距了，无法满足行业发展的最新要求，原则性比较强，

很多方面没有具体规定，比如租赁物的范围、风险分担的机制、违约判定条件、

违约救济等等。特别是，合同法是一部债权法，而融资租赁是既有债权又有物权，

仅靠合同法难以解决融资租赁涉及物权方面的问题，比如租赁物登记对抗善意第

三人，还有刚才雷继平法官提到的租赁物附和，以及取回占有等问题，都是属于

物权范畴，这些问题合同法囿于调整范围的限制是不可能解决的。

其次是租赁物登记。为了解决物权法善意取得制度对融资租赁业造成的不良

影响，从国际经验来看，最好的办法是建立租赁物登记制度，不登记不得对抗善

意第三人。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有好几套登记系统，以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融资租

赁登记系统覆盖范围比较广。作为一个登记系统，从国际经验来看，应该具备这

么几个特征，必须是统一、公开、透明的，是基于互联网的而且是非实质性审查

的登记系统，其主要目的是集中登记并公示租赁物上的权利及其优先顺序。如果

登记系统不统一，就会造成权利属性的相互冲突，严重影响市场交易的正常进行。

但是，登记必须有法律授权，如果没有法律授权是不能产生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法

律效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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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行业监管。大家知道，我国的融资租赁业是三分天下，由两个部门、

三个司局分别进行监督管理。多头监管已经成为制约行业健康发展的主要障碍之

一，这也是仅靠部门规章难以解决的问题。

第四是市场准入。行政许可法出台后，没有法律授权不得设立新的市场准入

行政许可（即审批），这也是内资融资租赁公司十几年来一直只能处于试点状态

的主要原因，这对于广大内资融资租赁企业而言是非常不公平的。

第五，从市场认知的角度来讲，有专门法跟没有法是不一样的。这一点行业

协会和融资租赁企业的体会可能更加深刻，就是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各方面对

融资租赁的理解各不相同，在司法审判、政策制定及执行过程中经常给行业发展

造成很多困难。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讲，现在对于包括融资租赁定义在内的很多

法律问题，各方面看法都非常不同，很难达成共识。有时候出去做培训，我都会

事先声明，这是我个人观点，或者是当时起草组的研究成果，仅供大家参考，请

学员自己做出判断。

所以，从立法必要性来说，我认为确实需要制定一部专门的融资租赁法，从

法律层面彻底解决上述问题，以期在业内及监管部门之间达成最广泛的共识，进

一步改善和优化融资租赁业发展环境，促进该行业快速健康发展。

从立法的可能性来看，应该说目前也到了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立法时机。其

中一个原因也是近年来行业发展很快，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也涌现出很多专业

人才，这为重启立法工作提供了实践积累和人才保障。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

我觉得当年起草的融资租赁法草案已经比较成熟，具备了进一步修改完善并提请

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条件，为我们重启立法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大家可以再去翻

一翻这个草案，其中很多条款我认为到今天为止，依然是可以适用的，甚至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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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超前的。例如刚才提到的动产附和问题，当时起草组做了深入研究，形成了专

门的一条，规定租赁物附和于他物时不改变其权利属性，并在违约清算时以租赁

物价值优先受偿。还有取回占有等比较复杂的难题，当年都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

作出了比较明确的法律规定。

因此，从必要性和可能性两方面来看，我认为制定一部专门的融资租赁法，

目前到了一个比较好的时机。下一步怎么办？提一个建议。明年是本届全国人大

任期最后一年，明年两会上代表委员的议案建议将成为制定下一届全国人大五年

立法规划的重要依据。希望租赁界的同仁抓住这一重要契机，如果能够联系到或

者自身就是全国人大代表或全国政协委员的，可以向两会提出关于加快制定融资

租赁法的议案和建议。需要补充一点，人大财经委一直以来都非常支持和赞成融

资租赁立法，并为重启立法做了大量推动工作，但该法能否被纳入立法规划是由

立法规划部门来决定，所以立法议案和建议最好直接提给负责立法规划的部门。

最后谈一点感受。为了尽快推动立法工作重启、促成融资租赁法早日出台，

我觉得租赁界的同仁应该更加团结，屏弃一些部门之见，少计较一些各自的利益

得失，为了一个共同的大目标集中精力并为之奋斗。立法事关行业发展的最根本

利益，而且融资租赁这块市场蛋糕是很大的，这个市场也是分级的，无论各种类

型（金融、非金融、内资、外资）、各种规模（大、中、小）的租赁公司都将有

用武之地，不存在谁吃掉谁、谁吞并谁的问题。中国租赁界应该更加紧密地团结

起来，为了这个行业未来更好的发展前景与发展环境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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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海田：我国租赁业发展现状与前景展望

12 月 13 日召开的由中国租赁联盟主办的 2016 中国租赁年会上，中国租赁

联盟召集人、天津滨海融资租赁院院长杨海田出席了主题论坛并发表了讲话，以

下是杨海田讲话内容：

大家上午好！会议安排我第一个主题发言，主要是想利用半个小时左右，把

目前我们国家融资租赁业发展的现状、面临的问题、发展趋势以及几点建议先给

大家报告一下，希望有助于其后的研究和讨论。

中国租赁联盟根据行业发展的需要，从 2007 年即开始编写中国租赁蓝皮书，

每年发布一次。从 2014 年起，改为每个季度发布一次。几年来，这些数据经得

住了时间的考验，到目前没有发生大的偏差和争议，这是联盟感觉十分自豪的一

件事。

2016 年很快就要过去了，今年行业发展将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经过初步

测算，到年底，全国融资租赁企业，不包括分公司、子公司、也不包括海外收购

的租赁公司，我们叫做总部企业，全国大致可达到 7400 家。其中金融租赁，到

年底只有十几天的时间，有可能形成一个获批小高潮，总数将会超过 60 家；内

资租赁，由于商务部把各个自贸区注册的审批权下放到了当地商务主管部门和国

税局，天津、上海和广州已经开始这项工作，共审批了 14 家。到年底，内资企

业可超过 220 家以上；外商租赁，依然快速增长，到年底会达到 7120 家左右。

从业务总量来看，我们一直用融资租赁合同余额这样一个指标，从某一个时

点上，对整个行业或者企业发展状况进行评估。我认为只有这个指标才能真实反

映企业的社会直接贡献和行业发展的规模。按照这样一个指标测算起来，到年底

估计全行业合同余额会达到 5.2 万亿人民币。在 5.2 万亿中，金融租赁大致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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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内资租赁占 30%，外资租赁占 32%左右，基本上还是 4：3：3 的格局，

没有大的改变。

从今年行业增长速度来看，如果按照 5.2 万亿来算，比去年 4.4 万亿大致增

长近 20%，这一增长比例是近年来较低的。原因都很清楚：进入今年以来，由

于易租宝事件的影响，这个行业受到很大的负面冲击，后半年虽开始缓解，但增

长速度显然受到了影响。

当前，行业管理部门最关心的是，这个行业的总体状况到底如何？有没有区

域性或行业性风险？特别是今年上半年，几乎所有的国家管理部门都到天津来，

考察和询问这个行业现状到底怎么样。我的回答一直是：又好又快地发展。听了

我的看法后，几乎都接着问到，那易租宝是怎么回事？我说易租宝事件跟融资租

业没有什么关系，易租宝是在盗用融资租赁的名义，做的是非法集资的事情，不

能把帐算在租赁行业上。目前，我给大家报告的是，我们的银监会、商务部、国

家税务总局基本都是这一观点，易租宝事件与融资租赁业没什么关系。这里的关

键问题在于，这个行业从 2006 年再度复兴运转到现在，已经历了 11 个年头，

总体是健康的，到现在没有发现或者发生大家所关注的区域性或区域性风险。

在我过去的工作中，银行业、证券业、信托业、保险业，几乎都涉及到了。

比较客观的来讲，融资租赁这个行业，一直到现在，她从国家得到政策支持，远

远不如银行业、证券业、信托业、保险业，甚至连小贷公司、典当业都不如。这

是很不公平的。但是，也正是在这种条件下，这个行业依然逆势上扬，实现了逆

周期发展。从欧美一些经济发达国家情况来看也是这样，租赁业越是在经济波动，

越是在金融危机背景下，越是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越大有作为。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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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国家也是如此，尽管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很大，前半年受很多不利因素的影响，

仍然保持近 20%的增长速度。

目前，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也不少，但是归结起来有这么几个问题应该引起我

们关注。

首先，我们这个行业仍然存在政策风险。几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个行业的最

主要风险不是来自于企业，而是来自于国家政策的变化，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国务

院两个文件的下发，这对行业来说起了重要的助推作用，这是过去多年来从来没

有过的利好。但也正是由于两个文件的分头下发，客观上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

响。一个行业由于两家监管，形成了三类企业，两个文件分别下发，人为地将三

类企业分成了金融租赁和融资租两类。刚才几位领导的讲话中，就有的讲金融租

赁，有的讲融资租赁。我个人认为，如果这个行业的属性不清楚，像 2013 年的

政策风险还会发生。大家都知道当时有一个 37 号文，根据业内部分专家的建议，

售后回租实行全额纳税。要是这样，其结果是这个行业不可能再干下去了，80%

的企业必须转行。后来业内共同努力，一直到 2013 年 12 月快结束的时候，财

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用 106 号文取代 37 号文，这个行业才得以咸鱼翻身。这种

教训应该说是很深刻的。由于行业属性不明的政策风险仍然没有过去。

第二，企业的流动性风险已经提到日程了，我们看到好多企业业务规模做的

比较大，但是它没有什么更多的资金流量，往往在执行合同过程中，因为你的资

金几天没有到位，就足以使你违约，使你前面做的事情基本前功尽弃。行业已经

发生过这样的案例，因此我把企业流动性风险仍然排在第二位。存在这样风险的

原因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国家通货膨胀率是刚性的，现在最多签的融资租赁合同

可以达到 15 年甚至 20 年，但是我们一些企业还不太清楚通货膨胀的实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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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年或者 20 年以后，你收回来的租金绝不是像现在这个币值了。我们用售后回

租办法为别人盘活资金，但是我们的资产谁给盘活？这确是非常重要的现实问

题，应该引起大家的高度注意。

第三，行业的空置率过高。我们大概测算了一下，目前全国融资租赁企业空

置率大致是 65%。天津市空置率低一点，也达到了 35%。在有些城市、有些地

区租赁企业达到上千家，但是空置率却在 75%甚至 90%以上，在这些地区，真

正做业务没有几家。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两个。第一是有些地区从原来的审

批制改为备案制，注册资金也开始从实缴制改为任缴制，这样使得一些人注册了

许多企业，注册的目的就是卖壳，我们行业很快形成了别的行业没有的现象，就

是壳市场。在别的行业，没听说哪个公司卖银行牌照和保险牌照的，但是卖融资

租赁牌照的比比皆是。还有一个原因，企业注册想做业务，但是找不到钱，找不

到人，找不到项目，开业一年以上还没有把业务做起来。正式由于这两个原因，

就使得这个行业空置率达到 65%以上。

第四，我们这个行业人材奇缺。大家都知道，新组建的租赁企业，你要想找

到能给你马上开展业务的，能做高管的，没有别的办法，就是到别的企业挖人。

为了解决这个事情，天津南开大学、天津商业大学、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加上最

近的福建江夏学院、西安经济学院，已有五所高校正式开展了融资租赁行业教育。

我认为这个行业要想解决人才紧缺问题，靠三两天的一般培训，只能是临阵磨枪，

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最根本的应该通过行业教育培养后备人才。刚才赵海山市长

也讲了，2010 年以后，光是天津两个高校提供的租赁人才已经达到 200 多人，

这 200 多人到融资租赁公司来，虽然是仍是杯水车薪，但总比没有好。我认为，

人才紧缺问题大致还会持相当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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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行业发展趋势，有这么几个问题建议大家关注。

第一，中国将要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租赁大国，从去年至今，我与美国租

赁大师阿曼波先生接触过三次。我对他说，预计中国将很快超过美国，成为世界

第一租赁大国。刚开始他不同意我的预测，后来是完全同意我的预测，他的提法

是，中国即将成为世界最大的融资租赁市场。本来，预计今年年底即可实现这一

超越，但是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个变化就是低估了美国融资租赁业务总量，

原来预测是八千亿，现在看来不是八千亿，应该是九千亿。即使九千亿也问题不

大，我们已经达到 5.2 万亿吗，但又一个变化出现了，人民币在大幅度贬值，目

前已经接近 7 块对 1 美元了。如果按现在汇率算，今年是超不过美国了。但是

我们预测到明年是没有问题的，明年超过六万亿是完全有可能的。

第二，行业将实现统一监管。我们认为这是大势所趋，如果我们这个行业发

展到相当的程度，还用目前的管理体制显然不适应。其实在这一方面地方不是没

有可作为的。广州南沙区和天津市都设立了由市长牵头的融资租赁联席办公会议

制度。我们预测，到 2020 年的“十三五”末期，如果没有大的政策变化，全国

融资租赁业务总量可达到 12 万亿。这 12 万亿中，按照国际惯例大致有四万亿、

即三分之一左右一定要在市场上进行交易，中国可能出现又比较大的金融市场

----融资租赁资产交易市场，这一市场应包括股权交易、债权交易合物权交易。

如果达到这么大的规模，我预测到时候将会成立一个中国融资监督管理委员会，

简称租监会，排在银监会后面。

第三、一批大型融资租赁聚集区将先后出现。过去，中国租赁联盟还和其它

一些行业组织一样，一直把主要工作放在推进全国融资租赁的均衡发展上，结果

是事倍功半。实践告诉我们，一个地区的融资租赁要想真正发展起来，首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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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当地主要领导要高度重视，而且有具体的举措出来，创造一个比较好的政策环

境，才有可能真正发展起来。东疆港就是突出的例子，目前东疆光 SPV 公司就

超过了一千家。刚才海山市长讲到，全国 60%的工程机械、70%的船舶、80%

的大飞机、90%的公务机、100%的钻井平台基本都是在以东疆港为主的滨海新

区完成的。现在，东疆港无论从业务规模上，还是从行业影响上，实际上已经超

过了英国爱尔兰。

广州南沙聚集区的形成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证。原天津市主管市长任学锋

到广州当书记后，高度重视租赁业的发展，还不到两年的时间，南沙租赁企业已

接近 300 家，并开始做飞机资料业务，现状来着发展势头非常强劲，在那没有

我上面所说的空壳和空置问题，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发展态势非常好。

西安国际港务区，原来没有行业发展基础，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租赁企业

已近 30 家，最近有一家注册资金 30 亿的租赁公司落户，在西安港务区，一个

新的融资租赁聚集区即将形成。这次年会，西安来参会者之多，是通过组团形式

来的，这足以证明陕西省、西安市对于融资租赁发展得重视。我们也看到有些地

区，特别是今年，也发了关于加快融资租赁发展的地方文件。不客气地说，文件

发是发了，但是没有什么具体可行的举措，照样发展不起来。我刚才介绍的几个

地区，前景非常好，一会他们将分头介绍自己的经验。

第四，政府采购当中引进融资租赁机制，将被广泛运用。这是目前联盟极力

推进的事情。前不久，天津已经成功完成一单业务为五个亿的消防设备项目，进

行了有益尝试。天津市消防设备和全国一样，非常陈旧落后，但是市财政每年给

天津消防设备购置投入只有七千万，更多没有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德国消防设备，

大约花 5 个亿即可达能到全国最高水平。我们配合天津市政府采购办用了两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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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促成了该租赁项目。最后天津佳永租赁一举拿下这个项目，他们作为出租人，

租期为八年，筹集资金为 5.6 亿人民币，武警总队作为承租人。这里有一个重要

环节，就是市财政每年的七千万元要作为租金直接打到佳永租赁账户上去。现整

个合同执行顺利，这一项目的落实，将使天津的消费设备一举处国内外领先地位。

政府采购采用融资租赁的方式，可使有限的财政支出做许多重要的事情。并不是

突发奇想，我们国家军事装备也可以采取这种办法。上个月我和几位同事到国防

大学，就此和几个军事专家进行了探讨，我认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用融

资租赁的方式进行采购可以一举使我们的军事装备达到国际最先进水平，而且这

些武器装备不是统计在部队名下，统计在融资租赁公司名下，真正做到藏军于民。

上个月我们还和渤海租赁谈及此事，能不能先租两架军用运输机，搞两艘核潜艇。

从发展趋势来看，政府采购引进融资租赁机制大有可为。

第五、跨境租赁有可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中国即将成为世界第一租赁大国,

这只是时间问题。虽然从目前来看，只有少数企业进入国际租赁市场，敢于和国

际同行竞争，大部分企业还是停留在国内。但是用不了多久，就会有一大批企业

走上国际市场。这是因为，作为第一租赁大国，我们必须通过跨境租赁等方式来

参与国际融资租赁行业治理，参与一些规章制度的制定，不能再象过去那样，光

是美国人说了算。同时，和国际租赁市场存在许多机会，如果我们的企业没有这

个准备，就将失去这一机会。目前这是我们行业面临的很重要的问题，有关部门

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只要采取措施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今天，我们请到国际

商会领导也参加这个论坛，就是想向他们宣传和推进我们的主张。

最后，我想从联盟和天津滨海研究院的角度，针对以上问题，提几点具体的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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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建议，必须明确行业的属性，消除政策性风险。我认为融资租赁行业

应该属于金融业，各类融资租赁公司，包括金融租赁、外资租赁和内资租赁都属

于非银行金融机构，他们所做的业务都是属于非银行金融业务。行业和企业的的

属性，不是取决与那个部门审批和那个部门监管，二是取决于行业或企业所从事

业务的性质和特征。我认为，融资租赁这个行业和其它金融行业相比，虽然也有

自己的问题，但他有着其它金融业所没有的优势：它是唯一能左右资金投向的金

融工具，也是唯一可以对自己所投资金形成的资产拥有所有权的金融工具，也是

唯一一个在业务发展过程当中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金融工具。

第二个建议：要共同创造更为优越的行业发展环境。我国 80 年代曾经 58

家融资租赁公司诞生，到 90 年代末几乎全军覆没，这个教训是非常深刻的。2006

年以后这个行业再度复兴，前五年一直保持算术式增长，到 2011 年，由于基数

比较大，开始保持 30%以上的算数式增长。预计在“十三五”末期的四年时间

里，每年保持 30%的增长速度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么大一个市场，这么大一个

产业，需要一个不断优化的行业环境。需要做的事情很多，最应该做几件事情有

三个。

第一件事情是抓紧建设中国租赁资产交易市场。国务院在四个自贸区法案的

批复中，明确天津要组建这样一个市场，转眼两年过去了，到现在来看仍举步维

艰。要把这个市场搞起来真是不容易，但是再难也必须搞起来，因为这是行业发

展的需要，中国需要一个立足地方、服务全国、走向世界的资产交易市场。

第二个事情是组建一个同业拆借市场。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三个企业板块

中，金融租赁资产规模最大，资产质量最好，到目前整个行业不良资产占比没有

超过 1%，其中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这些企业大部分都加入了人民银行的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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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借市场，在这些企业，当遇到临时资金倒忙不过来时，可以在拆借市场拿到至

多三个月份的拆借。可惜的是内资和外资租赁目前还没有获准进入这个市场。内

资和外资企业在积极争取的同时，也可考虑自己搞一个，叫做中国融资租赁业同

业拆借市场。这一建议已经引起有关部门重视，我认为这个市场应该说是非常急

需的，搞成的可能性也是非常大的。

第三个事就是建立风险准备金制度。刚才说金融租赁基本都建立风险准备

金，2011 年，天津市退出了促进租赁业发展的办法，现在以是第四稿，第一稿

明确提出所有租赁公司都可以建立风险准备金制度，确实有好多企业建立了这样

的制度，效果很好，现在企业多了，居然有好多企业连风险准备金制度这个词都

不清楚，没有利用好这样一个政策。

我认为风险准备金制度是融资租赁企业防备风险最后一道防线。银行经常遇

到这样的问题，人家欠你三五十万，你完全可以收回来，但是你要采取措施，如

果成本过高，还不如不收了，干脆用准备金抵充，同时再补充风险准备金。如果

我们有了一个资产交易市场、一个同业拆借市场和一个风险准备金制度，行业发

展环境将会大大优化。

第三个建议：组建亚洲基础设施租赁基金。我们简称为亚租金。这是我们去

年提出的建议，也得到了有关方面和亚投行领导的关注。为什么提出这样一个建

议，就是因为，在我们国家一带一路的、包括海陆空铁和管道，其基础设施和相

关装备在国际市场不是通过银行贷款实现的，60%以上是通过融资租赁实现的，

因此，亚投行如果不运用融资租赁这样的工具，你可能就少了一块，就缺了一条

腿。初步设想，亚租金与亚投行不同，它由企业根据自己的意愿自发投资组建，

先内资，1000 亿人民币的注册资金，逐渐扩大到外资，最后达到三千亿左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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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我认为，这是我们租赁企业服务一带一路、走向国际市场的一个通道，有

了这样的通道，我们就可以用直租、转租方式承接亚投行具体项目；可以用售后

回租的方式来盘活亚投行形成的资产；可以发挥这个行业资产管理的优势，帮助

亚投行把具体项目管起来。搞成这件事情，应该说是有可能的。

第四个建议，要形成司法保护机制。天津市和其它地区一样，过去经常发生

这种情况，企业今天和你签了合同，明天就把租赁物卖给了银行。租赁企业知道

后说，那是我的资产，可是银行说我不知道你是你资产，按照物权法这是是善意

取得。2011 年，天津得到了高法的支持，规定：租赁合同签订后，建议到人民

银行征信管理中心进行业务登记，如果你不登记，发生这些行为引起纠纷，法院

不受理。再就是，金融机构要收购别人的资产，应该到该中心去查询，如果不经

查询就把别人的资产给收购，这叫恶意取得。这个办法出来到现在已经有五六年

的时间了，我听天津高法领导讲，其后再也没有发生一起这样的事情。建议有条

件的地区和高院搞好关系，求得司法支持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第五个建议，也是最后一个建议：继续推动我们国家融资租赁立法。我们这

次把鲁阳主任和雪松处长请来，就是想继续推动这件事，我们每年两会期间，也

都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和呼吁此事。实践也证明，中国需要这样一部法规。因

时间到了，这个问题就不展开说了。

我认为，行业虽面临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前景良好。这是因为，中国融资

租赁业形成和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是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在

世界租赁业发展的进程中，中国这个世界租赁大国应该、也完全有能力来遂行自

己的责任和担当。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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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流通发展司标准处林健处长 2016 中国租赁年会致辞

尊敬的赵市长，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大家上午好！非常荣幸参加 2016 中国租赁年会。受司领导委派，我谨代表

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对本次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

近年来，在天津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天津市融资租赁业取得了长足发

展。特别是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启动以来，天津市以融资租赁创新发展作为自贸

试验区的主题，在体制改革、制度创新、政策突破等方面先行先试，取得了丰硕

成果，融资租赁业发展环境不断优化，发展质量和水平迈上了新的台阶，市场规

模位居全国前列。

从全国来看，目前我国融资租赁业总体呈现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态势。

截至 2016 年 11 月底，全国登记在册的融资租赁企业已经达到 6163 家，比上

年增加近一倍；截至 2015 年底，全行业资产总额达到 16271.8 亿元，预计到今

年年底将突破 2 万亿元，工业装备、基础设施、交通运输设备、工程机械和能源

及环保设备五大类资产占比超过一半。同时，行业经营主体更加多元化，投融资

方式更加灵活，服务领域广泛扩展，综合竞争力不断增强。

未来，无论宏观经济环境还是产业政策环境，都非常有利于融资租赁业继续

保持当前良好的发展势头。

从宏观经济环境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我国经济工作的主线，大力振

兴实体经济、培育壮大新动能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融资租赁作

为融资与融物相结合的创新融资方式，是金融资本与实体经济之间的重要桥梁纽

带，有着重大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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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产业政策环境看。近年来，国家从法律、体制、政策等多个层面进行了改

革和制度创新。2013 年最高法出台了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的司法解释；2014

年起在上海自贸区率先开展融资租赁管理体制改革的先行先试，随后又拓展至其

他自贸试验区；“营改增”政策也越来越完善。2015 年 8 月，国务院出台了加

快融资租赁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确立了融资租赁在我国产业体系中的重要位

置，对发展方向、目标和任务进行了全面部署，系统性地提出了支撑行业发展的

政策框架。随着文件的逐步落实以及自贸试验区经验的逐步推广，融资租赁业发

展环境将更加完善。

面对大好的发展形势，融资租赁企业首先应找准自己的定位，摒弃盲目追求

速度、粗放式的发展模式，专注主业，突出租赁特色，提高核心竞争力。其次要

加强风险控制，有所为有所不为，在产能过剩等高风险领域的投资要更加慎重，

同时要加强租赁全过程管理，适度控制杠杆率。再次要坚守创新的底线，依托合

法的交易模式、适宜的租赁物，紧紧围绕租赁本质开展业务创新，绝不突破法律

红线，绝不触碰变相放贷、非法集资的高压线。

下一步，商务部将从以下方面推动融资租赁业健康有序发展：一是推动行业

立法。会同有关部门推动重启《融资租赁法》立法工作，完善融资租赁法律体系，

提高立法层级，依法建立行业监管体系，依法保障融资租赁各方当事人权益。二

是推动租赁物统一登记。会同有关部门在现有登记系统的基础上，完善功能和制

度，推动建立统一、高效的融资租赁登记平台，研究将登记信息应用于日常监管，

积极推动提高登记系统的法律效力。三是推动完善政策体系。继续支持自贸试验

区先行先试，深化融资租赁管理体制改革，加快监管制度创新，复制推广有效的

经验和模式。继续会同有关部门推动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融资租赁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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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指导意见》，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四是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指导地方商务

主管部门进一步加强日常监管，建立风险信息反馈和预警制度，坚决守住不发生

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

最后，预祝本次大会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来源：租赁联盟快讯）

2016 年我国融资租赁 ABS 排行榜

（来源：中国融资租赁三十人论坛（CFL30） 2016-12-16 ）

中国融资租赁三十人论坛（CFL30）根据 Wind 统计，2016 年我国融资租

赁公司共发行了 117 只 ABS，发行总量高达 1150.37 亿元。

银监会主管的租赁 ABS 产品共 4 只，分别是皖金 2016 年第一期租赁资产

支持证券、金信 2016 年第一期租赁资产支持证券、招金 2016 年第一期租赁资

产支持证券、融汇 2016 年第一期租赁资产支持证券，发行总量为 130.87 亿元。

证监会主管的租赁 ABS 产品 共 110 只 ，发行总量共 979.8157 亿元。

交易商协会资产支持票据（ABN） 3 只 ,分别是中电投融和融资租赁有限

公司 2016 年度第一期信托资产支持票据、国泰租赁有限公司 2016 年度第一期

资产支持票据、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2016 年度第一期信托资产支持票据，发

行总量为 39.69 亿元。

另外，平安租赁今日（12 月 15 日）发布公告，拟于 12 月 21 日发行 14

亿资产支持票据，由于还未发行，本统计没有计算进去。

融资租赁 ABS 排行榜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xMDM2MzU0NQ==&mid=2654872472&idx=1&sn=61e5e1458ac079428dc5c0aa6cd61337&chksm=809bf46eb7ec7d78c9ebcc2a88986b677ac3ea7db6afdfbcef0432b9abd979b1bd96072aef1b&mpshare=1&scene=1&srcid=1216l4tOIM7LbmVIPWsrbBm2&pass_ticket=47h7vuMVmQplf2JbNAN5LKT9VIllGCCCXT9dYR5ONu/R6OzOM2ZdMT8Pt++qM3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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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统计没有计算进去平安租赁拟于 12 月 21 日发行 14 亿资产支持

票据）

资产证券化(ABS)是融资租赁领域发展最迅速的融资方式，ABS 产品发行是

该行业的一大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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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1 月银监会、证监会相继落实 ABS 备案制，项目的报送、监管程

序极大简化，资产证券化的政策环境改善。

2015 年 9 月，《关于加快融资租赁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和《关于促进金融

租赁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出台，“丰富资本补充渠道, 通过发行债券和资

产证券化等方式多渠道筹措资金”，是国家为租赁业融资难题开出的药方。

交通部答疑：申请时未注明以融资租赁方式筹资的船舶，在船舶建造

阶段，是否可以补办融资租赁筹资的相关手续？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 2016-12-09 ）

问：申请时未注明以融资租赁方式筹资的船舶，拿到运力指标批复后，船运

企业在船舶建造阶段，想用融资租赁方式来筹资，是否可以去主管机关补办相关

手续？

答：新增沿海省际危险品船、客船投入国内水路运输无论采取融资租赁方式

还是非融资租赁方式，均须按照“先审批、后建造”的原则事先取得批准，在批

准文件中将注明采取融资租赁的方式。航运企业应严格按照批准的方式建造船

舶，否则不予办理船舶营运手续。对在申请时未注明以融资租赁方式筹资建造的

船舶，不得在船舶建造阶段改用融资租赁方式筹资建造。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第 7 次修订：开放轨道交通等 31 项产业

（来源：澎湃新闻 2016-12-08 ）

发改委、商务部对 2015 年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进行第 7 次修订，

并就修订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NjAyNTA0Nw==&mid=2649549119&idx=2&sn=4961cc031c8b4014a33f51208e606e3a&chksm=bef7ce878980479149455b8825ac4f7ca7918f87105c08d4b0988483bd219f764fa319594223&mpshare=1&scene=1&srcid=1209P0KAV9UEbIfs0i2sZuWy&pass_ticket=iH5JPQaTxRX/Rv9Nd6uj4uQzgjURY5jMwfDpInisJOKMLQ0extd7ItK3t3Y3nfKg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MDA0NDQzOQ==&mid=2650828465&idx=2&sn=de0c51936080608274d104463742015d&chksm=853610c9b24199dfa46e7dfb8690fc21e158790322c7c53b04eec3e246cf22e6889a3c853332&mpshare=1&scene=1&srcid=12095Mzij79FjdMnFlNTw1Z3&pass_ticket=5pWW1SaJpuxT+A//+y3kxjiB6bfcufhl1z/yFtvlgdlWUxXETcwNb5zEBa24Srnm


2016 年第 12 期

声明：本资料仅为提供法律信息之目的，供参考使用，不构成汇融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意见或建议。

118

12 月 7 日，从国家发改委网站获悉，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对 2015 年版《外

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以下简称《目录》）进行了修订，并就修订稿向社会公

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中，服务业重点放开公路旅客运输、外轮理货、资信调查

与评级服务等领域，制造业重点放开轨道交通设备、汽车电子和新能源汽车电池、

摩托车、食用油脂、玉米深加工、燃料乙醇等生产制造领域准入限制，采矿业重

点放开非常规油气、贵金属、锂矿等领域外资准入限制。

《目录》自 1995 年首次颁布以来，根据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需要，已修订

6 次，本次为第 7 次修订。

本次修订的主要特点和变化有四点：

一是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在去年大幅度开放的基础上，将 2015 年版《目录》

中的 93 条限制性措施（包括鼓励类有股比要求条目 19 条，限制类条目 38 条，

禁止类条目 36 条），减少到 62 条。服务业重点放开公路旅客运输、外轮理货、

资信调查与评级服务等领域，制造业重点放开轨道交通设备、汽车电子和新能源

汽车电池、摩托车、食用油脂、玉米深加工、燃料乙醇等生产制造领域准入限制，

采矿业重点放开非常规油气、贵金属、锂矿等领域外资准入限制。

二是改革《目录》结构设置。结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 2016 年第 22

号公告，《目录》修订稿将鼓励类有股比要求的条目以及限制类、禁止类整合为

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统一列明限制性措施。

三是对于原限制类中的大型主题公园建设、经营，小电网范围内单机容量

30 万千瓦及以下燃煤凝汽火电站、单机容量 10 万千瓦及以下燃煤凝汽抽汽两用

机组热电联产电站的建设、经营，原禁止类中的列入《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

例》和《中国稀有濒危保护植物名录》的中药材加工，象牙雕刻，虎骨加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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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网范围内单机容量 30 万千瓦及以下燃煤凝汽火电站、单机容量 20 万千瓦及

以下燃煤凝汽抽汽两用热电联产电站的建设、经营，军事、警察、政治和党校等

特殊领域教育机构，高尔夫球场、别墅建设，危害军事设施安全和使用效能的项

目，博彩业（含赌博类跑马场），色情业等 11 条措施，按照内外资一致原则管

理，《目录》修订稿不再列示。

四是保持鼓励类政策稳定。本次《目录》修订以扩大开放、结构调整为主，

对鼓励类条目不作大的调整，继续鼓励外资投向现代农业、先进制造、高新技术、

节能环保、现代服务业等领域，鼓励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新技术、新工艺、

新材料、新设备使用。

融孚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倪建林表示，此次修订有三个特点。

第一、此次修订是非常及时的。2016 年 9 月 3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等四部法律的决定》。将不涉及国家规定实

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台胞投资企业的设立和变更，

由审批改为备案管理。10 月 8 日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发布 2016 年第 22 号公告，

明确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范围按《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5 年修订）》

中限制类和禁止类，以及鼓励类中有股权要求、高管要求的有关规定执行。这次

修订及时地将《目录》中的这三类整合成了一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更清晰

明确了。

第二、此次修订虽然共减少了 31 项外资准入限制，但是开放力度仍小于预

期。很多在上海自贸区中已经试验过的开放项目，此次并不在减少名单之中，比

如对医疗机构的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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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此次修订将原限制类、禁止类中的 11 项不再列示，按照内外资一致

原则管理，是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的表现。

中信登正式成立，可实现信托产品“非标转标”

（来源：21 世纪经济报道 张奇 ,王俊丹 北京、上海报道 2016-12-26）

12 月 26 日，中国信托业年会在上海举行，同时信托业内重要基础设施—

—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信登”）正式落地。

据悉，本次信托业年会上银监会党委委员、主席助理杨家才向中国信托登记

有限责任公司颁发金融业务许可证，并与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周波共同为中信

登公司揭牌。

中信登的落地对信托业而言意义重大。中国银监会党委书记、主席尚福林在

信托业年会上表示：“今天，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的正式揭牌，将推动统

一有效的信托市场逐步形成，市场纪律和约束将进一步强化。”

业内人士认为，信托产品只有登记以后，才能真正实现破产隔离，信托制度

优势才能真正落到实处，才能说在法律上真正把这个圈画圆了，这属于整个金融

体系的基础设施。

此前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悉，11 月 16 日中信登召开创立大会、董事会，

银监会普惠金融部副主任文海兴出任董事长，上海银监局巡视员张荣芳担任总

裁。

另外，中信登董事会成员共 9 名，中债登占 5 席（含独立董事），信托公

司 4 席，中信信托、中融信托、重庆信托、上海信托各占一个席位；监事会成员

6 名。

http://m.21jingji.com/reader/getListByAuthor?author=%E5%BC%A0%E5%A5%87
http://m.21jingji.com/reader/getListByAuthor?author=%E7%8E%8B%E4%BF%8A%E4%B8%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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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登设立地点在上海，注册资本 30 亿元，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下称“中债登”）为中信登大股东，持股 51%，此外中国信托业协会、信

托业保障基金及业内 18 家信托公司均有不同比例出资。

据公开信息显示，中信登主要业务范围包含：一是信托产品、受益权信息及

其变动情况登记；二是信托受益权账户设立和管理；三是信托产品发行、交易、

清算、结算、估值、信息披露等服务；四是与信托登记、发行、交易等业务相关

的信息查询、咨询和培训服务；五是提供其他不需要办理法定权属登记的信托财

产的公示服务等。

其实“全国性的统一信托登记”概念正式提出可追溯至 2013 年信托业年会，

彼时银监会主席助理杨家才称，信托产品登记信息系统是金融市场重要基础设施

建设，此后全国性的统一信托登记被正式提出，并开始了逐步探索。

2016 年初，银监会部署的 2016 年重点任务中包括：“设立中国信托登记

有限责任公司，建立信托产品统一登记制度。推动银行治理机制改革。”因此年

底中信登的落地意味着银监会年度任务的顺利完成。

未来，信托产品的“非标转标”有望通过中信登实现。百瑞信托博士后科研

工作站、研发中心研究员陈进认为，从中信登的业务范围看，涵盖信托产品和信

托受益权的登记，信托产品发行、交易、清算、结算、估值、信息披露等服务，

实际上是比照银行间市场的规范进行操作的，因此，在中信登进行登记并公开交

易流转的信托产品（信托受益权）将来不被认定为非标资产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有望实现信托产品的非标转标。



2016 年第 12 期

声明：本资料仅为提供法律信息之目的，供参考使用，不构成汇融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意见或建议。

122

长安信托总裁崔进才直言，现在信托产品从成立那天开始就等着到期，因为

没有登记。而中信登成立意味着信托产品标准化，为信托产品的二级市场发展创

造条件。

新租赁准则 IFRS 16 对航空公司的影响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于 2016 年修订并颁布了新的租赁准则——IFRS 16，将

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新准则对服务性行业影响较大，相关行业包括零售

批发业、航空业、专业服务业、健康医疗、运输与基建、娱乐、电信等。根据普

华永道的研究，航空业是除零售业之外在资产负债方面影响最大的行业。根据国

内会计准则与国际准则趋同的原则，国内会计准则很可能将同期执行新规定。如

果国内会计准则参照 IFRS 16 制定相应的租赁准则，因资产负债率提高等原因，

将对国内航空公司的融资、经营及风险控制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

一、负债规模扩大，资产负债率上升

（一）经营租赁租金予以资本化将增加负债规模

新的租赁准则不再区分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除一年以内的短期租赁和标的

资产价值低于 5000 美元的小额资产租赁外，其他租赁需要同时在资产上反映为

“使用权资产”，在负债上反映为“租赁负债”，金额相同，将增加企业的资产

总额和负债总额，进而提高企业的资产负债率。租赁负债的具体确认金额，应按

照未来租赁付款额的现值计算，但续租权、购买权或其他合同约定的事项也可能

影响确认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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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是航空公司最重要的营运设备，为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实现既定的运

力规模，航空公司需要持续引进飞机。但因飞机的投资回收期很长，导致资产负

债率较高。全球大型航空公司资产负债率一般在 50%以上，普遍在 65%以上，

2015 年全球主要航空公司资产负债率情况如表 1。

为了控制资产负债率，过去航空公司会选择以经营租赁飞机替代购买飞机，

同时经营租赁能让飞机引进和退出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因此成为最重要的飞机引

进方式之一，几乎所有航空公司都会合理配置一定的经营租赁飞机。据统计，

2015 年全球航空公司经营租赁飞机的比重约占 43%，国内主要航空公司的飞

机引进方式如表 2。

除春秋航空外，三大航的经营租赁飞机占比均较全球航空公司平均水平低，

受新租赁准则的影响相对较小，但也不可忽视。如果未来支付的经营租赁租金全

部在资产负债表上体现，将增加航空公司的资产和负债总额，导致资产负债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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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航空公司本来资产负债率已经相对其他行业偏高，同时租赁资产比重和价值

也较大，无疑会雪上加霜。

（二）国内航空公司资产负债率升幅估算

以上述国内航空为例，简单将各公司披露的经营租赁未来最低应支付租金按

照 6%的折现率折为现值后列入资产和负债，资产负债变动情况如表 3。

因各公司的经营租赁飞机占比不同，已签订的合同期间及剩余期间不同，对

资产负债率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以 2015 年披露的数据估算，对上述公司资产

负债率的影响在 2.0—7.1 个百分点之间，平均影响 4.1 个百分点，经营租赁占

比越高，对资产负债率的影响越大。

二、成本费用前移，所有者权益下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现有准则对经营租赁费在损益方

面的会计处理原则是：承租人应当在租赁期内各个期间按照直线法计入相关资产

成本或当期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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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准则对经营租赁费的会计处理参照融资租赁原则，即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

与最低租赁付款额的差额作为未确认融资费用，未确认融资费用应当在租赁期内

各个期间进行分摊，承租人应当采用实际利率法计算确认当期的融资费用。

（一）整个租期内成本前高后低

随着经营租赁合同的执行，剩余应付款基数（简称本金）逐年减少，按照实

际利率法计算的融资费用（简称利息）将逐年减少，新准则对经营租赁租金的会

计核算原则导致成本费用前高后低，与现有准则的直线法存在差异。

假设某种飞机每架月租金为人民币 250 万元，租期 10 年，折现率为 6%，

租金一年预付两次，某公司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营租赁引进此种飞机 20 架。

最低租赁付款额=250×12×10×20=600 000（万元）

半年折现率=6%÷2=3%

折现总期数=10×2=20

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A×（（1-1÷（1+i）^（n-1））÷i+1）×n= （250

×6）×（（1-1÷（1+3%）^19）÷3%+1）×20=459 714（万元）

未确认融资费用=600 000-459 714=140 286（万元）

2019 年新准则导致的差异为表 4 第 1 期和第 2 期的合计数，即 20 架 2018

年底经营租赁的飞机对 2019 年的损益影响为 1.12 亿元。

由于上述例子只测算 2018 年引进 20 架经营租赁飞机的情况，是假设 2018

年一次性增加，对次年的损益影响很大。一般情况下经营租赁飞机是逐年引进，

即可能同时存在 8 年或 9 年前引进的飞机，将部分抵销上述影响。目前航空公

司仍处于规模扩张状态，新增经营租赁飞机的租金趋势是逐年增加的，则新准则

下成本费用将比现有准则高，导致当年利润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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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准则生效当期减少年初未分配利润

新准则除了对执行当年的损益造成影响外，对年初未分配利润也将产生重大

影响。以上述例子为例，假设这 20 架飞机为 2013 年 12 月 31 日引进的，在

2019 年 1 月 1 日调整时将减少年初未分配利润 3.37 亿元（表 4 第 1—10 期

差异合计数），如果某航空公司经营租赁的飞机达 200 架，合同和租金与上述

例子一致，假设平均已租年限为全部租赁年限的一半，对年初未分配利润的影响

将高达 33.7 亿元，假设该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1 000 亿元，调整后对资产负债率

的影响约 3.4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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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财务风险提高，管理成本加大

（一）偿债能力指标变差，增加对外融资的难度

偿债指标除前述的资产负债率外，还包括产权比率、已获利息倍数等主要评

价指标，前者反映企业所有者权益对债权人权益的保障程度，后者反映获利能力

对债务偿付的保障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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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比率＝负债总额÷股东权益

已获利息倍数＝税息前利润÷利息费用

新准则执行后，增加了负债规模，同时减少股东权益，部分租金费用转为利

息费用核算，使得产权比率和已获利息倍数指标变差。银行、租赁公司、债券评

级机构如根据这些指标评价企业的财务风险，可能产生提高风险级别、降低信用

等级的情况，导致资金成本上升，抵押等风险防范措施升级。

航空业是高负债的行业，银行贷款、融资租赁、发行债券是引进飞机的主要

资金来源，执行新准则将导致财务杠杆进一步上升，增加融资难度。特别是仍处

在快速扩张期或机龄较年轻的航空公司，由于租期内成本费用前移的原因，盈利

能力和净资产都会比原准则下降低，融资将更加困难。

（二）账面外汇债务增加，提高当期汇兑损益风险

航空公司引进飞机一般以美元计价，虽然目前国内租赁公司兴起，但是租赁

公司出于对资金来源汇率的控制等原因，一般仍以美元作为租金的定价货币。

按照现有准则，租金根据付款时的汇率计入当期成本费用或在后续收益的几

个月内摊销，汇率变动对当期损益的影响只涉及当期租金部分。但是根据新准则，

参照融资租赁记账原则，需要在飞机引进时根据当时的汇率折算为人民币记账，

后续汇率变动不影响租赁的资产价值（历史成本），但是负债需根据期末的汇率

进行调整，汇率变动对当期损益的影响涉及全部未支付的租金。

例如，某公司 2019 年 11 月 30 日租赁一架飞机，租金为每月 35 万美元，

租期 10 年，租赁期内总租金为 4 200 万美元，11 月 30 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为

6.5。假设折现现值为 3 218 万美元，2019 年 12 月 1 日支付租金 35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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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实际利率法测算含利息 15 万美元，2019 年 12 月 1 日汇率为 6.5，2019 年

12 月 31 日汇率为 6.7。相关会计核算为：

2019 年 11 月 30 日确认的租金负债（含未确认租赁费用）=3218×

6.5=20917（万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租金负债人民币账面值=20917-（35-15）×6.5=20787

（万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根 据 美 元 计 算 的 租 金 负 债 =[3218- （ 35-15 ） ] ×

6.7=21427（万元）

2019 年 12 月汇兑损失=21427-20787=640（万元）

上述例子可以看出，按照现有准则，这架飞机 2019 年 12 月并没有发生汇

兑损失，但是按照新准则，需要将剩余未付租金现值的汇率变动全部在当期反映，

产生汇兑损失 640 万元。

（三）会计核算复杂，影响业务预算管控

新准则把经营租赁费的会计核算由简变繁，本来一笔易懂的租金变成了需要

专业人员的职业判断、复杂的公式计算，一般非财务人员难以直接从金额上理解

租金对公司效益的影响，预算控制成效弱化。其存在的问题有：一是按照新准则

规定的会计核算成本费用下达给业务部门，业务人员很难理解，操作性较差；二

是如仍按照现有准则的方式下达预算给业务部门，但谈判租期的长短将影响当年

的利息费用，事前财务人员不能准确进行差异调整。执行新准则，经营租赁由费

用化转为资本化，企业可能需将其列入投资范畴，从而影响企业的内部控制流程、

决策程序及预算控制方法，增加企业的内部协调成本。

四、主要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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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修改合同条款

根据租赁准则的定义及规定，探讨修订现有合同相关条款，调整部分标准合

同版本，在不影响未来一定时期总成本的情况下，尽量签署短期合同，争取满足

豁免资本化的条件。

根据现有合同，测算采用新准则后对当年损益和年初权益的影响，在谈判可

行的情况下，合理调整合同条款，缩小影响金额。

（二）调整系统设置

经营租赁在现有准则情况下对信息系统的管理要求较低，不需要复杂的统计

和计算。但是新准则需要每月对每项经营租赁资产的租金的利息、汇兑等进行计

算，系统设置难度加大。付款后已实现自动账务处理的，同时需要修改系统的科

目设置、映射等。

航空公司除了经营租赁飞机存在租期长、飞机架数多的情况外，还存在租赁

机场候机楼办公室、两舱休息室和柜台，办事处等机构租赁房屋，甚至租赁航材

等情况，如果没有完善的信息系统支持，手工很难准确完成日常的成本费用计算

工作。

（三）完善预算考核指标

新租赁准则的执行，对航空公司的资产负债率、经济增加值、当期利润等都

将产生重大影响，应提前做好测算并调整指标值，避免考核指标严重偏离实际情

况。

会计核算准则的复杂化，导致相同受益期内的核算成本费用长期与实际现金

流出存在差异，增加企业管理的难度，甚至不利于企业的日常管理。企业可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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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管理会计在企业管理中的运用，转变业务部门的预算考核方式，以部分消除

核算会计复杂的规则导致财务与业务之间的沟通问题。

（四）控制外汇风险

经营租赁租金资本化核算，将加大企业负债的账面外汇风险，可通过签署人

民币租金合同，或者采用远期购汇等套期保值工具规避全部外币负债汇兑损益计

入当期利润的风险。

（来源：会计之友，作者：黄健珊）

天津首笔无形资产租赁业务在东疆成功落地

（来源：天津自贸区东疆保税港区）

日前，芯鑫融资租赁（天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芯鑫租赁”）与江

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电科技”）,在东疆完成了天津首笔无

形资产租赁业务，资产价值 3.8 亿元人民币，天津租赁业创新发展取得新突破。

创新发展是现阶段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驱动因素，拥有大量专利权、商标权

等无形资产的科技创新型企业是推动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无形资产融资难、

金融支持缺失等问题一定程度上阻滞了企业科技创新。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要

求，市商务委根据企业发展诉求深入挖掘产业创新发展潜力，开展广泛调研和实

地考查，推动在东疆开展无形资产租赁试点纳入《天津市融资租赁发展“十三五”

规划》，作为天津先行先试、支持租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内容。

此笔创新业务租赁标的物为长电科技自主发明专利和新型实用专利的组

合，用于国内集成电路先进生产制造领域，对芯片制造涉及国家信息安全保护起

着重要的作用。中国进出口银行天津分行发挥国家政策性银行优势，加大产品创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MjQ5ODQyNQ==&mid=2653115889&idx=1&sn=8f33a816f6a269fe195885fce8632267&chksm=84ca9867b3bd1171bd355df397ce9eea88a3c564d49c08af7114267cb0eee17f6c29cc37f13c&mpshare=1&scene=1&srcid=1215UbaKPWUHraDFDAMA3VGL&pass_ticket=PdxZTEX5olPW/OpAcx7IeZQB85DyVqE6X3dcpio63YTjackSK633l3GpG/LXdHT1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MjQ5ODQyNQ==&mid=2653115889&idx=1&sn=8f33a816f6a269fe195885fce8632267&chksm=84ca9867b3bd1171bd355df397ce9eea88a3c564d49c08af7114267cb0eee17f6c29cc37f13c&mpshare=1&scene=1&srcid=1215UbaKPWUHraDFDAMA3VGL&pass_ticket=PdxZTEX5olPW/OpAcx7IeZQB85DyVqE6X3dcpio63YTjackSK633l3GpG/LXdH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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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专家评审与价值评估并行，提高审批效率，对项目成功落地起到关键作用，

为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技术升级和企业自主创新项目提供了融资支持。

作为我市首笔无形资产租赁业务，东疆国税局针对新型租赁标的物，在没有

先例的情况下，创新服务意识、认真研究政策，在涉税处理上给予帮助，支持此

类业务享受相关税收政策，降低企业税负成本，为项目落地提供了重要保障。

首单落地填补了天津无形资产租赁的空白，成为科技产业和金融产业融合发

展的成功案例。未来，天津将推动融资租赁与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新兴战略

产业的深度融合，将天津租赁的创新发展红利拓展到更广区域、更多领域，为服

务实体经济、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有力支撑和充足动力。

普华永道陈岸强：中国预计于 2019 年施行新租赁会计准则 利好“租

赁+服务”类企业

（零壹融资租赁研究中心）

2016 年 12 月 9 日，由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主办、租赁业工作委员会承

办的“2016 中国融资租赁年会”在北京召开。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岸强就“新租赁会计准则对融资租赁行

业的影响与应对”作了主旨发言，主要分享了新国际租赁会计准则(下称“IFRS16”)

的改变，对有关行业的影响，及租赁行业该如何应对。

陈岸强介绍，IFRS16 在 2016 年 6 月颁布，2019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

预计中国的新租赁会计准则也会在 2019 年正式施行。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IFRS16 将会导致承租人近 3 万亿美元的资产披露在资产负债表中，与此对应增

加的还有 3 万亿美元的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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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16 对出租人会计处理的影响并不大，只是对售后回租业务有了一些

定性上的改变”陈岸强称。

IFRS16 对承租人的会计处理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其次是导致了所有者权益

的下降。

在新租赁会计准则下，对于承租人而言，不再区分经营租赁和融资租赁。原

则上，租赁相关的资产负债都要入表。IFRS16 对于租赁的定义与现行的准则相

比，做了更为详细的指引及明确的规定，如在 IFRS16 的规定下，租赁是全部都

入表的，但是有关服务，是在表外核算的。

普华永道调查发现，IFRS16 出台后，公司的平均负债将会增长 22%，其中

影响最大的行业是零售业与航空业。许多零售与航空公司都是通过金融租赁来做

资产，IFRS16 施行后，零售业与航空业的资产负债将同时增加。据普华永道预

测，从全球零售业的角度来看，零售业租赁负债会百分之百增加。

而对于租赁业，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应对承租人发生的业务模式和业

务决策的改变。同时，承租人在 IFRS16 的影响下，税法也将产生较大的差异，

因此在未来几年，要密切跟进税收法规是如何根据 IFRS16 作出调整的，否则承

租人会在抵税方面会遇到很大的问题。

“租赁会计准则的变化，对某些正在转型的租赁公司的影响，可能会是一个

利好”，陈岸强介绍，比如一些租赁公司，在往“租赁+服务”或是服务的模式

去改变，那么新租赁准则的改变将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同业业务成融资租赁发展“新蓝海”

（来源：租赁联盟快讯 作者：中信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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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融资租赁行业快速发展，资产规模已突破 4 万亿元，成为服务实体经

济的重要力量。其中，同业业务正成为租赁公司增长的“新蓝海”，未来必将成

为万亿元级的金融市场。

2016 年是租赁同业业务发展的重要分水岭。此前，租赁公司多将同业业务

作为拾遗补缺的手段。买方旨在解决渠道不足难题，卖方多将显性或隐性不良资

产腾挪出来，因此，鲜有租赁公司将同业业务作为主要的业务品种。而在 2016

年，租赁同业业务却迎来了爆发式增长。

租赁同业业务的快速发展，首先，源自“资产荒”的压力。目前，我国经济

处于“三期叠加”阶段，与前几年相比，整个行业都难以获得优质资产。同时，

考核与增长压力未得到缓解，导致竞争不断加剧，因此各家租赁公司必须寻找新

产品和新的扩张模式。在此背景下，同业作为资产来源是一种很自然的选择。特

别是具备资金优势但受限于资产渠道的大中型金融租赁公司更是将其看作极具

潜力的创新业务。实践证明，同业业务确实缓解了资产规模的增长压力，这也进

一步坚定了租赁公司发展同业业务的决心。

其次，租赁行业参与机构的多元化，使得同业市场具备了吸引买方参与的资

产基础。商务系租赁公司数量众多，新设公司的股东背景、资本实力、发展模式、

业务选择等比较多元。即使是金融租赁公司，许多新设机构的股东也不再是大型

商业银行，因此，大型租赁公司与中小租赁公司，金融租赁公司与融资租赁公司，

历史悠久、经营稳健的公司与行业新贵之间必然存在公开市场信用等级、融资能

力和融资成本的差别。对于资产获取能力强，但短期无法获得低成本资金的租赁

公司来说，用优质资产换低成本资金是可取之举，这就打破了劣质租赁资产卖出

的传统逻辑，从而吸引买方参与同业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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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由于很多租赁公司的资产规模达到资本充足率上限，发展表外业务、

提升管理资产规模、寻求交易型收入成为必然路径。租赁公司的业务呈现重资产、

高资本消耗的特征，股东不可能无限增资。出表的方式多种多样，其中，租赁同

业业务交易不失为一种选择。由于同业业务的交易双方都是租赁公司，买方能够

更好地理解卖方的基础租赁资产，对卖方的信用风险识别水平有着清晰认知，达

成交易的效率往往比场内市场更快。

此外，租赁同业业务的较快发展，还来自于租赁公司发展定位转变和商业银

行对租赁公司风险重审的推动。一方面，随着专业化的提升，租赁公司意识到不

能一味求大求全，而是在具备优势的领域专注地深挖下去，因此，很多租赁公司

存在结构调整的需求，发展定位从资产持有型机构向资产交易型机构转变，以获

取资产交易收入，增厚盈利水平。盈利模式的多元化让市场供求数量都得到提升，

使同业业务的定位向“资产负债管理+盈利”的二元化目标转变。

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对租赁公司的风险进行了重新审视，2016 年，一些风

险事件让许多银行暂停了对一些租赁公司的新增授信，影响了租赁公司“补血”

能力，为此，不少公司将同业机构作为资金渠道，带动交易活跃度大幅提升。与

此同时，新筹建开业的租赁公司较多，向成熟的租赁同业购买存量资产为同业业

务带来巨大增量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租赁同业业务仍然存在着一些发展障碍。一是税务风险增加。

融资租赁具备融资和融物的双重特点，租赁资产包含物权，在交易过程中伴随大

量物权转移。在税收制度具备解释空间的情况下，物权转移可能被认定为销售，

使得租赁公司的税务风险扩大。二是标准化程度有待进一步提升。各家租赁公司

在行业选择、风险认知上的不同，使得很多租赁资产难以标准化，此外，合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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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的非标准化也制约着交易效率。三是缺乏统一透明的交易场所。租赁同业业务

主要集中于线下，没有监管机构认可的线上交易平台，很多交易规则是行业内的

专业人员“摸着石头过河”探索出来的，难以形成全行业统一的模式和操作级产

品，行业透明性较差。四是公司内部定位差异较大，发展方向缺乏共识。当下，

应积极鼓励租赁公司将同业业务作为重要发展方向，使其能抱以更开放的态度发

展同业业务。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融资租赁行业发展步入黄金期，根据发达国家的

经验，在可比的租赁渗透率指标下，中国的租赁市场应该达到十万亿元级别。据

此，笔者认为，未来租赁同业业务必将向专业、快速、标准化、高科技含量的方

向发展。

具体表现为，一是专业化开放共享的理念得到实践。由于租赁公司专业化分

工的发展和行业选择的差异化，未来一到两年，会逐步形成专业化的资产交易圈，

特定行业的租赁资产将会集中到少数租赁公司。因此，同业业务必将呈现“小圈

子”的特点。

二是人才队伍和组织架构向专业化方向发展。租赁资产交易的专业化既包括

基础资产的行业判断和风险识别，也包括适用于租赁资产交易的法律、财税和交

易流程与交易模式。能够胜任同业业务的一定是融会贯通租赁业务、风险管理、

资金市场和公司战略方向的复合型专业化交易人才。人员壁垒将会逐步升高，使

得同业业务的团队向专业交易团队方向发展。

三是科技含量将提高。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发展，租赁资产的交易链条将会延

展，资产可以被切割成份额，每个份额都可以实现多手流转。资产打包、切分和

衍生交易将会产生巨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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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交易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登记托管体系、评估认证体系、信用评级体系、

标准化交易合同、风险定价体系等都将逐步形成。蕴含着平台型市场空间和新的

盈利模式。

五是向基金化方向发展。租赁债权的专业购买者将发展为类固定收益基金，

物权投资者将成为类产业并购基金。前者连接债券市场，后者连接资本市场。投

资团队将以基金管理人的角色出现，带来同业业务的重新定位与内部治理体系的

新发展。

2015 年美国新车融资租赁业务发展现状

（来源:零壹租赁 奥德思综合）

【导读】美国是融资租赁发展最早最成熟的国家之一。深入研究对美国新车

融资租赁业务现状及盈利模式、对我国经销商发展融资租赁业务有很强的借鉴意

义。本文编译节选了 Manheim 发布的《2016 Used Car Market Report》中

融资租赁部分内容，供读者参考。

得益于美国新车销量的增加和融资租赁渗透率的进一步提升，2015 年，美

国融资租赁车辆的数量达到将近 400 万辆。在美国，大部分融资租赁业务由主

机厂旗下的汽车金融公司掌控。

2015 年美国汽车行业平均融资租赁渗透率为 28.0%，其中豪华品牌融资租

赁渗透率普遍高于行业平均水平。2015 年宝马的融资租赁渗透率为 59.6%，

2015 年奔驰的融资租赁渗透率为 53.8%。美国的国内品牌 FCA、福特和通用的

融资租赁渗透率也从 2009 年受经济危机的影响的只有 2%-5%恢复至行业平均

水平。在美国融资租赁业务正在成为汽车行业的主流消费模式，一个很显著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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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是：2015 年通过融资租赁的形式销售的最多的车型并不是是豪华品牌车型，

而是本田 CIVIC。

1999 年之前，美国的汽车融资租赁模式一直存在一个误区：“错误的车辆、

错误的顾客、错误的残值估计”。美国汽车经销商开展融资租赁业务主要是为了

处理呆滞库存车辆，把车辆卖给那些信用等级不高的顾客，并且经销商将车辆通

过融资租赁的形式销售给顾客后实际上并没有打算采取回购程序。历史是惊人的

相似，现阶段我国的融资租赁业务也正在重复这个误区“错误的车辆、错误的顾

客、错误的残值估计”。

今天，美国的融资租赁业务转变为正确的模式：“正确的车辆——经销商

融资租赁售出之后希望回购的车辆，正确的顾客——信用等级较高，愿意进行

周期性的交易及能够承担合同的长期风险的顾客，正确的残值估计——经销商

在签署融资租赁合同时能够准确的预估车辆的未来产值，正确的回购程序”。

目前，美国融资租赁客户的信用等级都较高。而且融资租赁业务在选择消费

者时，会选择个人能力能够承担得起车辆价格的用户。根据数据，在融资租赁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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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周期长度的选择上，有将近 70%的用户选择 25-36 个月左右的融资租赁贷款

周期长度。

对于经销商而言，融资租赁业务的优势特征在于：固定利率;更低的企业客

户用车成本;客户不承担残值风险;更短的换车周期;全价值链服务;用车成本透明

等等。并且能够为经销商提供这些支持：有效的营销工具、客户保留和客户忠诚

度、节省推广费用、更高的交易价格、盈利能力提升、全价值链打包融资、更快

的销售周期等等。

而对于厂家而言，由于融资租赁的车辆在使用过程中有严格的保养要求及整

备要求，融资租赁业务的开展有助于批量生产优质的二手车。根据数据，2015

年美国厂家认证二手车(CPO)数量达到 2500 万辆，大部分是融资租赁到期车辆

组成的。而，2002 年融资租赁到期车辆仅仅占厂家认证二手车(CPO)的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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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家处置融资租赁到期车辆时，主要选择在授权经销商体系做认证二手车销

售，也有在拍卖场做拍卖处理。以丰田品牌为例，2015 年丰田品牌的融资租赁

到期车辆 37%被融资租赁合约经销商回购做二手车处理，13%的融资租赁到期

车辆被丰田渠道内其他经销商回购，50%的融资租赁到期车辆被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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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租赁实务
实务：北京国税对回租如何开票的解答

（来源：北京国税局）

北京国税“十一月货物和劳务税”解答营改增的 5 个热点问题

1.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向承租方收取的有形动产价款本金，在营改增后开具

普通发票的税率填写 6%还是 0%？

答：一、试点纳税人根据 2016 年 4 月 30 日前签订的有形动产融资性售后

回租合同，在合同到期前提供的有形动产融资性售后回租服务，可继续按照有形

动产融资租赁服务缴纳增值税。

本金部分开具零税率的发票，作为差扣除凭证。

二、2016 年 5 月 1 日以后，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向承租方收取的有形动产

价款本金，不涉及差额扣除，本金不属于增值税征税范围，不应开具发票。

张稚萍：跨境租赁中的法律风险与防范

（来源：租赁联盟快讯）

近日召开的由中国租赁联盟主办的 2016 中国租赁年会上，北京汇融律师事

务所主任律师张稚萍出席行业风险专家论坛时，与参会人员就跨境租赁所面临的

风险问题进行了交流，以下是张稚萍律师的讲话内容：

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能够在这跟大家分享一些融资租赁方面的信息和经

验，俞开琪会长布置了作业，说让我讲讲跨境租赁中的法律风险与防范，我从三

个方面讲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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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什么是跨境租赁，我们知道融资租赁是两个合同三方当事人交易，如果

从狭义上来说，出租人和承租人分属不同国家就叫做跨境交易。三方当事人有任

何一方跟另外两方，或者一方不在一个国家，我们都可以称之为跨境租赁。跨境

租赁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来说是两个角度，一个是境外，我们从国外租进来，或者

过去三十年有大量的这样案例，大家都知道飞机租赁在民航发展基本上是依托于

进口飞机发展起来的，这是非常成功的例子。

我们今天讲到跨境租赁的时候，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最重大的意义是我们租出

去，也就是说跟随一带一路战略，或者跟中国已经变成制造业大国的经济地位来

讲，我们应该把自己的设备带出去，这个意义可能是更大的，所以今天是说我们

走出去的角度来说跨境租赁的概念。

跨境租赁最典型是供货人和出租人都是境内的，我们把国产设备输给国外承

租人，实际上这样的交易量是比较少的，因为贸易壁垒等等很多因素，这个结构

不一定成功。另外一个结构就是供货人在境内也是国产装备、出租人到境外设立

一个租赁公司，然后租给国外承租人，国外承租人有可能是当地人，也有可能是

国内境外机构，或者境外的项目。另外就是供货人之间的变化，现在国内制造商

制造时候落地在境外，我们把国内投资出去的境外设备通过租赁的方式，这个租

赁公司有可能是境内，也有可能是在境外设立当地法人，租给境外的承租人，这

有可能是境外机构项目。三个典型的机构，当然还会有其他微小的变化，如果读

一下去年 9 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 68 号文件，国家是非常积极鼓励跨境租赁，

基本上一句话就交易结构，这是租赁行业最大促进性文件，相信大家都读过。

第二就是风险的识别，跨境租赁中有哪些风险。首先就是宏观经济的风险，

宏观经济的风险就是说经济的发展对于租赁交易造成的不确定性，以及一些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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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变化造成的影响，这是宏观经济的风险，我们主要是说我们的债务人所在国，

它的宏观经济发生了变化，对于我们做生意的时候要关注，或者要预测。另外一

个就是政治风险，突发政治事件对于交易带来不良影响，比如战争、革命、政府

征收或没收，国家实施了进出口货物外汇管理限制汇兑等都是风险。前不久也有

其他的因素，比如刚接到一个信息，委内瑞拉作废一种大面额的货币，前不久印

度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些都是宏观方面的风险。

另外就是政策风险，政策变化会带来一些不确定性，比如美国总统大选，选

举了突然对中国实行贸易方面的控制，或者说是限制等等。另外就是金融风险，

金融风险主要是包括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大家都应该有所感受。历史数据也表

明，利率和汇率的风险，利率和汇率都曾经出现过剧烈的变化，刚才主持人特意

安排量通租赁跟大家分享，是赶上了人民币贬值的通道，有时候是人民币升值，

前几年大家做跨境租赁的时候，最大压力是人民币升值，如果是外币租金，人民

币一直升值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返过来两种情况下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样

的结局。

曾经最早在日元汇率变化波动非常大的时候，上世纪 90 年代曾经有租赁公

司从日本进口设备，并用日元偿还资金，我曾经经历一个企业，他挣的钱都是人

民币，用人民币购汇还租金，当已经还完了全部的租金用人民币计算，记帐或者

从汇率方面日元巨幅贬值就是还了双倍还没有还完。人民币也是，最早官方价八

块多，后来六块多，现在是七走，谁在做生意谁就是感同身受。另外就是交易风

险，出租人业务操作过程当中形成风险，这个是境内业务也有的。另外还有财务

风险、流动性风险、结构性风险，这个是所有不管是跨境还是境内业务都会发生

的。跨境租赁法律业务防范怎么防范，因为跨境租赁涉及一个国内要出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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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法律风险的控制，另外落地的时候对方承租人、债务人的环境要进行评估，

尽量法律上进行完善。

从国内情况来看，国内是充分鼓励的，国务院文件也是很高度的倡导跨境租

赁，把我们的国产装备输出到境外去，所以说国内目前来看法律保障是非常充分

的，这句话不是一句空话。哪怕 2014 年之前我们这句话都不敢说，当时还是有

很多困难的。

比如说出口退税的政策，现在为什么说法律是完善的，因为实现了出口退税，

因为财税 26 号文，大家可以看一下，因为国家税务总局也发布融资租赁货物出

口退税管理办法，在此之前租赁出口是没有办法形成退税的，如果说卖出去就是

出口退税，如果租赁公司再跨境租出去那个就不行了。国家税务总局租金的收入

是免征增值税的，这个也是对交易的促进。我们从承租人所在国的角度考虑，我

们做跨境租赁充分考虑东道国的法律关系，首先判断这个国家对于融资租赁法律

认知，因为全世界对于各国融资租赁法律认知并不是在一个水平之上，哪怕是经

济很发达的国家，对于融资租赁的认识也不一定有中国城市这么高。例如我们的

邻居日本，我们的融资租赁是跟日本学过来，但是日本对于融资租赁立法是非常

落后的，包括最近讨论要不要把融资租赁作为合同，甚至有议员考虑应该列入合

同，这点是远远落后中国，我们在 1999 年就列入独特的法律地位，这个国家的

法律对于所有权人，当你脱离控制情况之下，对于所有权保护达到什么程度，这

个是出租人应该关注的，应该取回权的保障程度，我们租出去租金是我们的债权

人的保障，我们最大保障可能是想把物取回来，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因为这

里面往往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跟公共意义的冲突。我们要取回的时候会不会影

响到当地国计民生，也就关系到违约的时候出租人的救济保障程度是怎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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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是否与我国签订双方的税收协定，这样可以由租金预提税，承租人的负担相

对较轻，可以鼓励更好的利用融资租赁的政策。另外是否存在外汇管制，是否需

要承租人办理对外付汇的手续，这是一个宏观的环境，法律的环境要了解。具体

到交易，我们考虑人的因素，做跨境租赁最好机构落地，如果仅靠一个信用，承

租人违约的时候是不接地气的，一定要落地有一个机构关注这些事情，去随时察

看了解当地的行情。

第三个方面，选择适当的租赁物，比如说飞机，飞机有成熟法律制度保障和

交易实验，国际上有开普敦公约，对于空间资产议定书等等，是有整套成熟法律，

做飞机途径就是相对安全，如果不还租可以想办法把飞机拿回来，而且全世界法

律也是支持的。就是选东道国环境不好，我们选择更通用适合做租赁的租赁标的

物。另外就是交易结构的因素，采用抵押或者担保，通过利用商业保险转让等等。

另外要考虑控制风险，考虑退出机制与供应商的合作，与二手供应设备的合作，

与专业设备合作等等，使交易结构环环节节，设计能够保障租赁公司的权益。最

早产生融资租赁的时候是一个舶来品，我们是从外国引进的，当时是外国制造业

发展时候要输出资本和设备，到中国来做融资租赁，中国已经变成制造业大国，

我们应该是把制造业推进制造业向外发展的时候，融资租赁是一个非常好的工

具，需要大家实践，谢谢大家！

以商品房买卖担保借贷合同的性质及效力

（文/陈定良 浙江省嘉兴市人民检察院 王黎明 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来源/《人民司法》2016 年第 11 刊）

【裁判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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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以商品房买卖担保借贷合同的案件性质及效力的认定，司法实践中应当

采用审慎的态度。从法律关系的角度，应结合各方面证据，查明当事人的真实意

思表示；对于此类担保行为的担保物，从学理及常理的角度分析，应当是房屋而

非合同债权；对于其效力，由于这一担保形式违反物权法及担保法禁止流质契约

的规定而应归为无效。

【基本案情】

嘉善幸之苑房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善公司）系上海幸之苑房产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公司）全额出资的法人独资公司,为上海公司的子公司。两公司

均为独立核算的法人，但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2008 年 12 月 9 日，俞伯良、

李银峰与嘉善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俞伯良、李银峰共购买嘉善公司开

发的 10 套商铺与 10 套住宅，并在随后办理了买卖合同的备案登记手续。2008

年 12 月 10 日，上海公司因急需资金周转，与俞伯良、李银峰签订借款协议，

分别向俞伯良借款 120 万元、李银峰借款 180 万元。借款协议约定：俞伯良、

李银峰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借给上海公司 250 万元，50 万元系现金出借；借期为

2 个月。为确保上海公司还款，借款期间，上海公司同意俞伯良、李银峰分别同

嘉善公司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以 1759 元每平方米的价格分别向俞伯良、李银

峰出售嘉善公司开发的 10 套商铺与 10 套住宅；如上海公司未及时还款，则届

时上海公司应配合办理房屋交接手续，涉及的过户费用由上海公司承担；如上海

公司及时还款，则办理预售合同解除手续，由此产生的费用由上海公司承担；除

上述借款转化为预售合同款外，俞伯良、李银峰无义务支付预售合同项下的任何

购房款及其他费用。同日，俞伯良、李银峰依约支付了款项,上海公司出具了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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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至起诉，嘉善公司并未开具统一的不动产交易发票给俞伯良与李银峰，俞伯

良、李银峰也未支付除借贷协议以外的任何款项。

借款到期后，上海公司无力偿还债务。2009 年 2 月，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陆某向李银峰及俞伯良出具承诺书一份，认可欠款 300 万元，经协商延期一个

月,延期利息为 30 万元。如到期不能付清，李银峰、俞伯良可以对原抵押的嘉善

公司的房产自行处理。承诺书加盖了嘉善公司的印章。

2013 年 8 月，俞伯良、李银峰向嘉善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嘉善

公司立即交付房产及支付逾期交房违约金，案件共有 5 件。

【审判过程】

浙江省嘉善县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主持双方调解，达成如下调解协议：1.

李银峰、俞伯良与上海公司借款协议，由嘉善公司在 2014 年 4 月 1 日代上海公

司归还李银峰借款本息共计 600 万元（5 件案件总金额）。如嘉善公司如期归还，

则解除涉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备案登记手续；2.如嘉善公司逾期给付，则继续

履行双方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涉案房屋归李银峰、俞伯良所有，且上述款项作为

李银峰、俞伯良的应付房款；3.如双方履行完毕，则嘉善公司与俞伯良、李银峰

之间的借款协议与商品房买卖合同视为全部履行完毕，各方之间无其他争议。

案外人某建工公司、方某、戚某等不服上述民事调解，于 2014 年 8 月向嘉

善县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一审法院驳回了上述案外人的再审申请。

上述案外人不服该裁定，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检察机关经审查后向嘉兴市

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指令嘉善县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再审。嘉善县人民法院

经过再审认为，本案所涉及的法律关系名为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实为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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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所涉及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因违反禁止流质契约的规定而无效以及侵害了案

外人及社会公共利益，在当事人俞伯良、李银峰经法官释明后仍拒绝变更诉讼请

求后依法撤销了五案的民事调解书，驳回了俞伯良、李银峰的诉讼请求。

俞伯良、李银峰不服该再审判决，向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嘉兴市

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判决驳回了两人的上诉，维持嘉善县人民法院的再审判

决。

【法官评析】

理论界对于案例涉及的法律关系性质存在争议。中国人民大学的杨立新教授

撰文认为，此种以商品房买卖合同为借贷合同进行担保的新型担保方式，是一种

正在形成的习惯法上的非典型担保物权，杨立新教授将其称为“后让与担保”，

并认为应当承认其效力。而南京财经大学的董学立教授则认为,杨立新教授所提

出的“后让与担保”是抵押权的一个变形,并无独立的个性和价值，物权法担保

权编关于未来物上的抵押权规定已经涵盖了这一担保物权形式，故其并无创新的

内容，因此，主张不应该设立此种制度。

司法实践中亦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第一种观点认为，在合同、协议均

依法成立并已经生效的情况下，应当认定当事人之间同时成立商品房买卖和民间

借贷两个民事法律关系，该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借款到

期后，借款人不能按期偿还借款，对方当事人要求并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取得所

有权，不违反担保法第四十条及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禁止流押的规定，因此，

认为此类担保行为应属合法有效。此种观点，公开的判决中采用的比较少。

第二种观点认为，在当事人一方主张系房屋买卖关系，另一方主张系借贷关

系，且双方证据均有缺陷的情况下，应结合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探究合同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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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时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判断法律关系的性质。在借贷关系成立的前提

下，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办理备案登记的行为，足以构成一种非典型的担保，

债权人依照合同约定请求直接获得房屋所有权的主张，违反了禁止流质的规定，

应该属于无效。相比于实务中的第一种做法而言，此种观点在公开的判决中采用

的较多。如果对实质为同一类型案件，法院的裁判结论截然相反的话，将不利于

规范及指引社会经济行为，也不利于树立司法权威与维护司法公信力，因此，对

于此类案件，确有进行研究的必要。且不论以商品房买卖合同为借贷合同进行担

保的新型担保方式究竟属于让与担保还是后让与担保，就目前的法律规定而言，

笔者赞同实务中的第二种观点，即应当认定在借贷关系成立的前提下，签订商品

房买卖合同并办理备案登记的行为，系一种非典型的担保行为，但由于其违背物

权法定原则及禁止流质契约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

一、关于法律关系的认定

实务中，利用房屋买卖合同来为借贷关系提供担保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

双方仅仅签订一份房产买卖合同，合同中明确以房屋买卖来担保借贷合同的履

行；另一种是签订两份协议，一份是借贷协议，另一份是房产买卖合同。抗诉的

上述案中是采用第二种形式。当然，不管是哪种形式，问题的实质都一样，即双

方之间真实的法律关系是什么。笔者认为，判断某个行为的法律关系的性质，不

应受制于当事人之间签订合同的外观与名称，而应当根据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和合同的实质内容来判定。本案中，俞伯良、李银峰与嘉善公司之间签订房屋买

卖合同在 2008 年 12 月份，而两人请求履行合同到 2013 年 8 月，不符合一般

的房屋交易习惯。另外，从涉案的房屋价格来看，所涉的无论商铺、住宅，不论

楼层，价格一律定位 1759 元每平方米，且从未开具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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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背一般的房产交易规则。况且，双方在房屋买卖合同中约定 2009 年 5 月办理

交付手续，但从法院庭审查明的事实来看，涉案的工程至诉讼时都未办理竣工验

收手续，且涉案的土地使用权也因另案被其他债权人查封，根本不具有履行条件，

故双方并无真实房屋买卖意思表示，而是利用房屋买卖合同作为借贷合同的担

保。因此，双方之间真实的法律关系应该认定为借贷关系，而非商品房买卖关系。

二、关于行为性质的确定

如上所言，本案法律关系实质是用商品房买卖合同来为借贷合同提供担保，

应该说，这一担保方式不属于物权法所规定的几类法定担保方式。那么，对借贷

合同发生担保作用的是商品房买卖的标的物房屋，还是该合同所对应的债权成为

确定这一行为性质的关键。第一种观点之所以认定商品房买卖合同不是流质契

约，潜藏的法理实际上是担保的标的物实为合同债权，债务到期并不直接导致物

权变动，而是获得对债务人的合同债权。但是从实质上讲，对借贷合同发生担保

作用的并非该合同的债权，而是上述房屋买卖合同的标的物。有关这一点，杨立

新教授认为，此种担保链条为“行使合同债权——交付买卖标的物即房屋——

房屋价值抵偿债务——消灭借贷债务”，发生担保作用的并非买卖合同的债权，

而是买卖合同的标的物房屋。买卖合同作为借贷合同担保时，是物的担保，属于

非典型担保物权，杨立新教授将其称为“后让与担保”。最高人民法院的梁曙明

与刘牧晗则认为，双方当事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办理备案登记的行为，是以

所有权转移为手段实现债权担保之目的，符合让与担保这一权利转移型担保的要

件，属于让与担保。

笔者认为，首先，如果采用债权作为担保，如杨立新教授所言，则应设立权

利质权，是债务人将自己或第三人的债权质押给权利人，用质押债权担保债务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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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而用商品房买卖合同担保并不是以债权设立质权，因此并没有对双方的合同

债权进行质押，并且这个债权是债权人另外一个债权，不存在用自己债权进行质

押的问题。其次，债权人之所以选择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或者房产买卖合同，主

要还是基于房屋作为不动产本身抗风险性强的特性，看中的是债务人的不动产，

之所以如此设立而不是去办理抵押登记手续，主要还是为了节约相应的交易费

用，如抵押登记的费用及随后的拍卖、变卖费用等。因此，将此种非典型的担保

理解为债权担保，不符合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与常理也不符。综上，从学理

上分析，此类行为实质上就是一种类似于让与担保的一种非典型的担保行为。

三、关于行为的效力认定

用商品房买卖合同来为借贷提供担保，如上所言，并非属于物权法规定的几

种法定的担保物权类型，属于非典型的担保形式。对于非典型的担保，物权法与

担保法并未明确规定，从民法、合同法原理的角度，如果没有违背法律、行政法

规的强制性规定，承认非典型担保的合同效力，符合合同法关于合同效力的认定，

也契合私法自治的原则。但是承认其合同效力，并不代表其具有物权担保的效力，

根据物权法定的原则，此种担保不能产生物权，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然如

上所言，利用商品房买卖合同为借贷合同担保，所担保的标的物是不动产，因此，

其效力判断不能使用上述合同法原理。具体到本案中，尽管涉案的商品房买卖合

同进行了备案登记，但是其并不具有物权的对世效力，我国物权法并未明确让与

担保或者后让与担保的效力，因此这一担保行为违背了物权法定的原则。

另外，由于在上述一案中，双方约定如债务人不如期偿还借款，则商品房的

所有权直接转移给借贷人，此约定违背了物权法与担保法所规定的禁止流质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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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因此，从效力上分析，这一行为约定应属无效。法律之所以要作出如此选

择，笔者认为，主要是这一行为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不利于保护债务人。此类行为由于实现上的直接性容易引发暴利行为，

使其沦为变相的流质契约，对债务人不公。因为债务人不能清偿债务时，担保物

的所有权便不能赎回，因此，某些当事人很容易利用该形式作为变相的高利贷谋

取暴利。如上述一案中,俞伯良、李银峰与上海公司的债务只有 300 万（实质可

能是提前扣除利息，即为 250 万），在签订调解协议时，双方之间的债务变成

了 600 万，此利息明显远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 4 倍。另外，如上所言，涉

案的房屋，无论商铺还是住宅，无论楼层，统一约定为明显低于市场价的一个价

格，对债务人的权益而言，明显是极大地损害。

其次，不利于保护第三人。此种担保形式缩减债务人的责任财产，对于债务

人的一般债权人是个损害。由于双方约定为直接所有权变更，当债务人还有其他

债权人的情况下，此种行为会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而且容易让债务人与

债权人通谋，虚假转移所有权。如上述一案中，在签订调解协议时，上海公司与

嘉善公司结欠案外人多人的债权，总数达 500 多万，而如果按照调解协议的约

定，则俞伯良、李银峰直接取得上述房产的所有权。对于作为一般债权人的案外

人某建工公司、方某等而言，这一行为损害了他们的合法权益。

最后，容易出现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形。如上述一案中，俞伯良、李银峰与嘉

善公司在 2013 年签订的调解协议上约定，如不能按期归还，则履行双方之前签

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按此约定，嘉善公司在无法按照调解协议约定时间归还借

款时，则需要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而按照上述合同约定，涉案的房屋包括住宅

与商铺的价格为 1756 元每平方米，如上所言，此价格无论是在签订买卖合同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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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还是在签订调解协议当时，都是明显低于市场价的，这一方面容易损害嘉善

公司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对于国家税收来说也是个损失，因为当事

人按照买卖合同签订的价格履行合同，缴纳相应的交易税和契税就必然低于应缴

的税款，故对于国家利益也是个损害。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将于 2016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24 条第 1 款明确规定：“当事人

以签订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还款，出借人

请求履行买卖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并向当事人释

明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拒绝变更的，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在嘉

善县人民法院再审过程中，法院向俞伯良、李银峰就是否变更法律关系进行释明，

但俞伯良、李银峰二人拒绝变更诉讼请求，因此法院据此驳回了其诉讼请求，符

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精神。

融资租赁交易回购担保纠纷要点解析

（来源：高杉 LEGAL 作者：徐同远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讲师 作者邮箱：

xty@yuanwenlaw.com）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融资租赁业的做大，由人民法院审理的融资租赁交易纠纷

案件大幅增长。在审理融资租赁交易纠纷案件过程中，因融资租赁交易中的回购

担保引发的纠纷，就是一个热点和难点问题。所谓回购担保是指出租人与出卖人

约定，当发生承租人未按照融资租赁合同约定支付租金等情形，在出卖人收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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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人发出的回购通知后，由出卖人无条件向出租人支付约定回购款，出租人则向

出卖人转让租赁物所有权和租金债权。

关于这类回购担保合同的法律性质，实务界目前有附条件买卖合同说、附条

件保证合同说和混合合同说三种不同意见。

附条件买卖合同说认为，回购担保合同名为回购合同，实为附条件的买卖合

同；所附条件为当承租人不按时支付租赁费用时，出卖人向出租人支付租赁物回

购款回购租赁物；出卖人承担的不是担保责任，而是买卖合同中的支付回购价款

义务。

附条件保证合同说认为，回购担保合同属于保证合同范畴，出卖人就承租人

履行融资租赁合同义务向出租人承担保证责任。比如，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10）沪一中民六（商）终字第 13 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回购担保合同》

实际为附条件的融资租赁保证合同，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和担保法律的规定

履行合同义务。”上海市黄浦区人米饭元（2009）黄民二（商）初字第 2600

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回购合同》实际为附条件的融资租赁保证合同，当事人

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和担保法律的规定履行合同义务。承租人郭喜和拖欠租金未付

的事实经原、被告各方确认，《回购合同》中约定的回购条件已经成就，阿特拉

斯公司应按照约定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支付回购价款。

混合合同说认为，回购担保合同同时符合附条件买卖合同和担保合同的法律

特征，是由附条件买卖合同与保证合同的组成部分构成的混合合同。

这种定性不明的状态，直接导致了法律适用的混乱与疑义。因此，欲化解回

购担保合同纠纷，应该从合同定性的基本原理出发，确定担保合同的属性，并以

此为基础解决其法律适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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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回购担保合同的定性

回购担保合同以“出租人与出卖人约定，当发生承租人未按照融资租赁合同

约定支付租金等情形，在出卖人收到出租人发出的回购通知后，由出卖人无条件

向出租人支付约定回购款，出租人则向出卖人转让租赁物所有权和租金债权”为

典型内容。结合合同定性之基本原理，可在检讨实务界附条件买卖合同、附条件

保证合同说、混合合同说等既有见解的基础上，探求回购担保合同定性之要点。

（一）实务见解评析

1、附条件买卖合同说有违当事人真意

从表面上来看，回购担保合同似可归为买卖合同。一方面，出租人与出卖人

以“回购”与“担保”来命名该合同。“回购”之“购”，买卖也。在司法实践

中，人民法院对于出卖人在回购担保合同中的义务或责任也大都名之为“回购义

务”、“回购责任”。另一方面，就回购担保合同的内容来看，该合同也似乎符

合《合同法》第 130 条对买卖合同的定义：出卖人向出租人支付回购款，出租

人向出卖人转让其对租赁物的所有权。

但是，以上认识显然不符合出租人与出卖人订立回购担保合同的真意。合同

解释旨在探求当事人真意（《合同法》第 125 条第 1 款）。买卖合同必要之点

或曰要素在于当事人旨在追求所有权与金钱的交换。这对于出卖人与出租人来

说，显然不是它们订立回购担保合同的目的。

对于出卖人来说，其订立回购担保合同，不是为了取得其已经让渡出去的租

赁物所有权，而是旨在为出租人分散融资风险，从而强化融资租赁交易的销售功

能。出租人在其与承租人之间的融资租赁交易中，要“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

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合同法》第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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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从出卖人的角度来看，这是出卖人销售产品的过程。因此，借助于出租人，

融资租赁促进了销售。这正如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滨

功民初字第 136 号所说：“生产商、销售商通过引入融资方[出租人]的资金，扩

大了商品销售。”

出租人与承租人展开融资租赁交易同时也是出租人向承租人融资的过程：出

租人以租赁物为载体向承租人融资，承租人则以支付租金的形式向出租人偿还融

资（参见《合同法》第 248 条和第 243 条）。既然出租人向承租人提供租赁物

是融资的一种形式，那么出租人就可能会面临融资无法收回的危险。这反过来会

影响到出租人助推出卖人产品销售的积极性。此时，出卖人与出租人通过订立回

购担保合同，介入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的融资活动，显然是为了降低出租人的融

资风险。出租人融资风险降低，其购入出卖人的产品就有了充足资金。

对于其向出租人提供回购担保能促进产品销售，出卖人有着十分明确的认

识。如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就该公司在融资租赁业务中为客户提供回

购担保发表意见时，就认为：“本次担保事项有利于公司销售渠道的拓宽，有利

于扩大公司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提高公司的营运资金效率，从而促进公司的长期

可持续发展”。（沈阳机床：关于融资租赁业务中为客户提供回购担保的公告，

载中国财经信息网 http://www.cfi.net.cn/p20140808002146.html，2015 年

3 月 5 日）张家港富瑞特种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就该公司向客户提供回购担

保一事，同样认可回购担保的促销功能：“本次担保事项是为了更好地拓宽公司

承租人 NG 汽车发动机及承租人 NG 车用瓶的销售渠道，促进公司的可持续发

展”。（富瑞特装：公司产品销售向客户提供融资租赁业务的回购担保，载同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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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金融服务网 http://stock.10jqka.com.cn/20131211/c562718614.shtml，

2015 年 3 月 5 日）

对于出租人来说，根据回购担保合同，其固然可以获得一笔回购款，但是，

这并不能说明出租人所得回购款就是《合同法》第 106 条所谓“价金”，并据

此将回购担保合同定性为买卖合同。一方面，如上文所述，非金钱的主给付义务

为典型合同之关键所在，金钱的主给付义务往往不能表征典型合同的“典型”之

处。另一方面，出租人取得金钱尽管在回购担保合同中被称为“回购款”，但是

该“回购款”是按照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约定的“租金”和“租金”支付情况来

确定的。因此，收回“租金”，是出租人与出卖人订立回购担保合同的目的所在；

出租人不是以向出卖人出卖租赁物、获取租赁物的“价款”为目的而与出卖人订

立回购担保合同的。

综上所述，回购担保合同当事人的真意不是在追求租赁物所有权与金钱的交

换，故仅凭“回购”一词和“出卖人向出租人支付回购款，出租人向出卖人转让

其对租赁物的所有权”，尚不足以把回购担保合同定性为买卖合同。既然回购担

保合同难以被归入买卖合同，那么“承租人不按时支付租赁费用”这个条件就失

去了所附丽的对象，前述附条件买卖合同说自然也就站不住脚了。

此外，附条件买卖合同说也忽视了回购担保合同关于出租人向出卖人转让租

金债权的约定。回购担保合同除“出卖人向出租人支付回购款，出租人向出卖人

转让其对租赁物的所有权”之外，还有关于出租人向出卖人转让租金债权的约定。

该约定在回购担保合同中扮演什么角色，附条件买卖合同说也没有给出相应解

释。

2、附条件保证合同说有失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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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承租人未按照融资租赁合同约定支付租金不是出卖人承担担保责任的

条件。

附条件保证合同说认为，出卖人承担回购担保责任以承租人未按照融资租赁

合同约定支付租金为条件。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黄民二

（商）初字第 2600 号、（2010）黄民五（商）初字第 3885 号、（2010）黄

民五（商）初字第 3886 号对此有明确表述。此外，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民事

判决书（2012）黄浦民五(商)初字第 253 号、（2010）黄民五(商)初字第 3890

号、（2010）黄民五(商)初字第 3891 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2）沪二中民六(商)终字第 188 号，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2）黄浦民五(商)初字第 1047 号，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2）黄浦民五(商)初字第 1052 号，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2）黄浦民五(商)初字第 255 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3）沪二中民六(商)终字第 135 号，也有所谓回购条件成就的认定和表述。

然而，附条件保证合同说以承租人未按照融资租赁合同约定支付租赁作为生

产商或出卖人承担担保责任的条件，混淆了条件（die Bedingung）与担保（die

Garantie），二者在法律后果上是有区别的。

在附条件的情形，法律行为的效力取决于被设定为条件的事实情形（《合同

法》第 45 条第 1 款前段、《民法通则》第 62 条）。正如上海市卢湾区人民法

院民事判决书（2009）卢民二（商）初字第 807 号所说：“所谓附条件的合同

是指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某种事实状态，并以其将来发生或者不发生

作为合同生效或者不生效的限制条件的合同。”“而在担保情形中，行为当事人

一方就事实情形而言向另一方当事人承担风险，即他负有赔偿另一方当事人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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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事实情形应获利益的义务。”（[德]维尔纳·弗卢梅：《法律行为论》，迟颖译，

法律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834-835 页）该事实情形，可称为担保事故。

对于条件（die Bedingung）与担保（die Garantie）的区别，可以试举一

例来说明。甲有一笔土地，现为农业用地。乙以为该笔土地在两年内一定会成为

建设用地，于是就以高价向甲购买该土地，以便将来从事建设活动。若乙不希望

因期望落空而遭受损害，就可以把该希望设定为买卖合同的条件，以此控制风险，

即与甲约定，以两年内该笔土地变成建设用地为买卖合同的停止条件，或不变成

建设用地为解除条件。此时，甲与乙之间买卖合同的效力受到条件的控制。而对

此将来不确定结果，甲为去除乙的疑虑，也可以向乙担保该结果的发生，以促成

买卖合同。两年后，若该土地未变成建设用地，则担保事故发生，甲应负责填补

乙因该结果应发生而不发生所遭受的经济上的不利益。此时，甲与乙之间显然存

在已生效的担保合同。（陈自强：《无因债权契约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75 页）

依据上述分析，回购担保合同所谓“当发生承租人未按照融资租赁合同约定

支付租赁等情形”，不能视为出卖人承担回购担保责任的条件（die Bedingung）。

第二，如混同合同说所言，回购担保合同还包括移转租赁物所有权和租金债

权的内容。作为担保人的出卖人在承担回购担保责任后，对作为被担保人的出租

人取得请求给付的权利。这与保证合同由保证人承担责任、保证人对债权人并无

为积极请求给付之权利的法律结构显然是不一致的。

3、混合合同说其实难副

如上文所述，混合合同有典型合同附其他种类的从给付、类型结合合同、二

重典型合同（混血儿合同）、类型融合合同之分。这四类混合合同在法律适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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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并不完全相同。回购担保合同是哪一类混合合同呢？有观点认为属于二重典

型合同。不过，在本文看来，回购担保合同似乎不大好归入二重典型合同的范畴。

二重典型合同是指双方当事人互负的给付分属于不同合同类型的合同。换言

之，二重典型合同是一有名合同事项与另一有名合同事项“对向的结合”的产物。

其示例为：甲担任乙大厦的管理员，乙免费向甲提供房间供其居住；甲不须支付

房租，乙也不支付报酬。据该示例，二重典型合同应为有偿、双务合同。甲向乙

提供劳务是有对价的，对价为乙免费向其提供住房；乙向甲提供住房也是有对价

的，对价为甲无报酬地向乙提供劳务。我们据此可以说，二重典型合同是“一有

名合同的给付与另一有名合同的给付以对价关系而结合”（梅迪库斯语）起来的。

二重典型合同的有偿性、双务性源自其事项对向结合的典型合同本身，就是

有偿、双务合同。就上例所涉及的典型合同来说，不论雇用合同，还是租赁合同，

均为有偿合同、双务合同，都是一方负有非金钱的主给付义务，另一方负有金钱

的主给付义务：在雇用合同中，甲管理大厦，系受乙指示而提供劳务，乙因此负

有向甲支付报酬的义务；在租赁合同中，乙向甲提供房屋供其居住，甲因此负有

支付房租的义务。在上例中，“甲乙均不负有金钱给付债务”，“租赁合同和雇

用（佣）合同相互交融，当事人双方（承租人和雇主）的金钱支付义务全部或部

分地抵消”（梅迪库斯语）。但是，这没有改变甲向乙提供劳务与乙向甲提供住

房当然也有对价的法律状态。此时，只不过对价不再是金钱，而是非金钱的主给

付义务，即“对待给付与给付不同，其属于另外一个合同类型”。

对照二重典型合同的上述示例和回购担保合同，就会发现把回购担保合同定

性为二重典型合同是有点问题的，就会发现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回购担

保合同是“一种兼有保证合同与所有权转移类合同性质的双务合同”是有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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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从表面上看，就像混合合同说所认为的那样，回购担保合同是由买卖合同中

的移转标的物所有权和保证合同中承担保证责任。可是，买卖合同和保证合同这

两个典型合同在性质上是有差别的：买卖合同是有偿、双务合同，保证合同是无

偿、单务合同。这与在上述示例中雇用合同和租赁合同均为有偿、双务合同显然

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可能意味着所谓由保证合同的事项与买卖合同的事项结合

而成的回购担保合同，就难以像上述示例那样归入二重典型合同，也更谈不上移

转标的物所有权与承担保证责任互为对价了。

此外，回购担保合同难以归入二重典型合同，还有一个方面依据。这就是在

回购担保合同当事人出租人与出卖人之间，很难说有什么旨在追求租赁物所有权

移转的真意。换言之，在回购担保合同中，移转租赁物所有权这一事项，因不是

当事人真意所追求的，而难以成为买卖合同的事项。

回购担保合同不仅难以归入二重典型合同，而且更难归入混同合同的其他类

型。这一点对照表 1 与回购担保合同的内容即可获知，对此不再赘述。

（二）本文观点：纯粹非典型商事合同

通过上文分析可知，将回购担保合同定性为附条件买卖合同、附条件保证合

同或混合合同，均有不太能说得通的地方。即使将其勉强定性，也“应综合考虑

合同双方利益状态、合同目的及交易惯例等因素”，故不如径直将回购担保合同

认定为纯粹非典型合同。对于作为纯粹非典型合同的回购担保合同，有以下几点

值得重申和注意：

1、回购担保合同的法律结构为：出租人对出卖人享有请求承担回购担保义

务的权利，作为担保人的出卖人对于债权人出租人也享有积极请求给付的权利。

申言之，回购担保合同一经依法成立、生效，出卖人对出租人就负有回购担保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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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该义务的内容为：一旦承租人未若如约支付租金，则由出卖人向出租人支付

与未支付租金挂钩的租赁物回购价款。与此同时，出卖人根据回购担保合同，对

出租人取得移转租赁物所有权和租金债权的请求权。

2、回购担保合同重心为担保，而非回购。上文已述及，出租人与出卖人订

立回购担保合同，其目的不追求租赁物所有权与金钱的交换。出租人与出卖人之

订立回购担保合同，目的就在于为融资租赁合同的正常履行上“保险”。一旦承

租人违约，出租人就可以从出卖人处获得救济。出卖人之所以愿意与出租人订立

回购担保合同，是因为出卖人向出租人提供担保，可以缓和出租人对承租人履行

融资租赁合同的疑虑，从而促成融资租赁交易。

3、就回购担保合同之“担保”而言，可参照《担保法》、《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44 号，

以下简称《担保法解释》）关于保证（合同）的特别规定。在我国现行法上，保

证（合同）是人的担保的典型形式。根据《担保法》第 6 条，保证合同是“保证

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

任”的协议。就回购担保合同的内容来看，它具有与保证相同的担保功能，也是

以出卖人的财产和信用为承租人提供担保；就回购担保来看，它与保证一样，也

会涉及到三方当事人，也会形成类似保证的首尾相接的三角关系，即出租人与出

卖人之间的回购担保合同关系、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的融资租赁合同关系、出卖

人与承租人之间的补偿关系。

4、既然回购担保合同的重心不在于移转租赁物所有权，而在于分散的风险，

那么移转租赁物所有权与回购担保责任承担之间即非互为对待给付。因此，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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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人承担回购担保责任与出租人移转租赁物所有权之间，不存在适用《合同法》

第 65 条、第 66 条和第 69 条的余地。

5、除了关于出卖人在收到出租人发出的回购通知后，向出租人履行回购担

保责任，出租人则向出卖人转移租赁物所有权的内容，回购担保合同还包括出租

人向出卖人转让租金债权的约定。对该约定，附条件保证说、附条件买卖说和混

合合同说均未给出相应解释。对于该约定，本文认为其旨在重申或强化出卖人在

向出租人承担回购担保责任后，对承租人取得的追偿权（参照《担保法》第 31

条）。

6、出租人与出卖人均为企业经营者，它们签订的回购担保合同当为商事合

同。回购担保合同旨在分散风险，这也符合商事合同以风险负担为其主要功能为

的特点。对于作为商事合同的回购担保合同，法律适用者应最大限度秉持契约自

由原则，维护它的效力，并尽可能依照合同约定来适用法律，从而保护商事交易

活动的稳定和效率。

三、回购担保合同的效力评价

把回购担保合同定性为纯粹非典型合同，并非出于某种理论上偏好，而是为

了解决它的法律适用问题。具体而言，需要根据现行法确认回购担保合同的效力

状态，厘清具体的效力内容。前者系关相关规定之下回购担保合同的效力评价问

题。对于回购担保合同的效力，自然应依据《合同法》总则的规定来判断。依据

《合同法》总则，回购担保合同“若不存在无效合同或可撤销合同的法定情形，

应遵循契约自由原则，并尊重相关行业交易惯例，应属合法有效”。但有以下几

个问题需要作特别说明。

（一）《担保法》30 条第 1 项、《担保法解释》第 40 条的类推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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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法》第 30 条第 1 项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

供保证的”，“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担保法解释》第 40 条规定：“主

合同债务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

的，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欺诈、胁迫事实的，按照担保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处

理。”这些规定固然是以保证（合同）为调整对象，但是，它们蕴含着合同因合

同相对人与第三人共同欺诈或第三人欺诈、胁迫而订立时法律效力的规则，故可

类推适用于回购担保合同。

不过，回购担保合同类推适用《担保法》30 条第 1 项、《担保法解释》第

40 条，实际意义不大。在回购担保合同的签订过程中，出租人的交易主导地位

明显。出卖人则出于销售利益驱动，会接受该合同。承租人在这个过程中鲜有深

度介入，故其欺诈、胁迫出卖人提供回购担保，或其与出租人串通骗取出卖人提

供回购担保的情形，自然十分少见。

（二）违反国家金融管制的强制性规定

融资租赁是以租赁物为载体的融资形态，即出租人把物租赁给承租人，向承

租人授信；承租人占有、使用租赁物，则起到与借款购买同样的信贷效果。尽管

融资租赁是一种融资手段，但是出租人不得向承租人、出卖人（直接）借贷资金，

不论出租人是金融租赁公司、外商投资融资租赁公司，还是内资融资租赁试点企

业。这是国家实施金融管制的结果。

为贯彻上述要求，在审理回购担保纠纷时，法院应谨防出租人与出卖人以回

购担保为名，行企业间拆借之实。法院应审查回购担保合同当事人在融资租赁合

同中的地位和合同履行情况，是否真实存在承租人，租赁物是否由承租人占有、

使用。若出租人与出卖人以回购担保为名，行企业间拆借之实，则应认定回购担



2016 年第 12 期

声明：本资料仅为提供法律信息之目的，供参考使用，不构成汇融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意见或建议。

165

保合同为无效，而不受该行为是否属于“为生产经营需要所进行的临时性资金拆

借行为”影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11 条

规定：“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订立的民

间借贷合同，除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外，当事人

主张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条似不应适用于融资租赁

企业，至少是其中的“金融租赁公司”）。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1 条第

2 款规定：“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

因发放贷款等相关金融业务引发的纠纷，不适用本规定。”（而“金融租赁公司”

属于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参见《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 2 条第 3 款、《金融租赁

公司管理办法》第 2 条第 1 款）

（三）融资租赁合同无效与回购担保合同的效力

融资租赁合同无效并不影响回购担保合同的效力，即融资租赁合同无效的，

回购担保合同仍可成立、生效。这是因为合同具有相对性。当然，即便回购担保

合同不因融资租赁合同无效而无效，出卖人也无需履行回购担保义务。回购担保

义务的履行应以融资租赁合同有效为前提。若融资租赁合同无效，则承租人即无

所谓是否如约支付租金的问题，出租人亦无从对承租人取得租金债权。

四、回购担保合同的效力内容

（一）回购担保的范围/租赁物的回购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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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购担保合同若有效，而承租人又未如约支付租金，则出租人可以请求出卖

人承担回购担保责任。此时，回购担保的范围，即所谓租赁物的回购价格如何确

定，就成为一个焦点问题。

在实践中，对于租赁物的回购价格，出租人与出卖人无不有约定。如恒信金

融租赁有限公司与某贸易有限公司、被告某机械厂就租赁物的回购价格约定，租

赁物的回购价格以下列三项金额之和确定：1、承租方未支付的剩余本金总额；

2、按照租赁合同约定承租方违约应承担的剩余本金 1%的迟延利息；3、恒信金

融租赁有限公司因执行回购事宜所发生的合理费用。（参见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

院民事判决书（2010）黄民五(商)初字第 3890 号、（2010）黄民五(商)初字第

3891 号、（2010）黄民五(商)初字第 3892 号。）再如，张家港富瑞特种装备

股份有限公司与与江苏金茂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就前者回购租赁物的价格约定，回

购担保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896 万元；具体回购金额随承租人五原县梁山东岳

车辆有限责任公司偿付租金余额及设备使用时间长短变动而变化，为融资租赁合

同项下应支付的全部款项，该款项包括到期未付租金、逾期违约金、未到期租金、

损害赔偿金和名义货价等应付款项。

对出租人与出卖人来说，关于租赁物回购价格的约定，自然具有法律拘束力；

法院也应认可该约定具有法律效力（参见《合同法》第 8 条）。

（二）回购担保期间

出租人与出卖人在回购担保合同中可以就后者承担回购担保责任的期间（简

称回购担保期间）作出约定。在实践中，当事人约定的回购担保期间长短不一，

有为 2 年的，有为 3 年的，有为 5 年的。回购担保期间经过，出卖人的回购担

保义务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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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人与出卖人在回购担保合同中没有就回购担保期间作出约定，也不意味

着出租人可以无限期地要求出卖人承担回购担保责任。此时，可以参照《担保法》

第 26 条第 1 款的规定，将回购担保期间确定为 6 个月。

（三）抗辩关系

回购担保合同依法成立、生效的，出租人即对出卖人取得请求承担回购担保

责任的权利。在出租人行使该权利时，出卖人可以对出租人主张各种抗辩。

出卖人对出租人，可以主张内容上的抗辩，即承租人已如约支付租金；可以

主张有效性抗辩，即回购担保合同本身不成立、无效、被撤销或未获追认；也可

以主张回购担保责任因担保期间已过而消灭的抗辩。

关于出卖人对出租人主张的抗辩，在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出卖人可否根

据《合同法》第 68 条和第 69 条对出租人行使不安抗辩权的问题。

在司法实务中，有一种看法认为，对于出租人来说，如果约定回购标的物不

作实际交付，可以通过要求承租人指示交符完成对回购物所有权的转移。但由于

此时回购物实际由承租人占有控制，出卖人请求承租人返还租赁物权利的行使和

实现将处于风险之中和不确定状态。若出卖人有证据证明出租人无法通知承租人

出租物所有权已转让（承租人下落不明等情况），即出租人无法履行通知义务，

则出卖人向承租人主张返还租赁物可能遭拒，导致出卖人基于回购担保合同行使

回购物所有权的权能无法实现。此时，出卖人可以行使不安抗辩权，拒绝向承租

人支付回购款。

这种看法，本文认为不值得赞同。正如上文所述，回购担保合同尽管有出租

人向出卖人移转租赁物所有权的约定，但是这并非合同的重点，故回购担保义务

与移转租赁物所有权义务之间难谓构成对待给付关系。其实，对于出卖人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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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履行回购担保义务后，取得出租人对承租人的租金债权，或者对承租人的追偿

权，才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点可以从交易实践中看到。出卖人在签订回购担保合

同时，有时要求承租人提供反担保。反担保的对象恰恰是出卖人取得的租金债权，

或对承租人的追偿权。

（四）回购担保与就承租人履行融资租赁合同提供其他担保的关系

为确保出租人租金债权实现，除了出卖人提供回购担保，有时承租人或其他

人还提供其他担保，如保证、物的担保。此时，对于回购担保与其他担保之间的

关系，应视其他担保是人的担保（保证）还是物的担保来决定如何适用法律。对

于回购担保与保证之间的关系，可类推适用《担保法》第 12 条、《担保法解释》

第 19 条第 1 款、第 20 条第 1 款的规定；对于回购担保与物的担保之间的关系，

可类推适用《物权法》第 167 条的规定。

（五）出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所有权和租金债权移转义务的履行

依照回购担保合同，在出卖人履行回购担保义务后，出租人应履行向出卖人

移转租赁物所有权和租金债权的义务。出租人向出卖人移转租赁物所有权，属于

依法履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故应遵循《物权法》关于物权变动公示的规定。由

于目前实践中所回购的租赁物皆为动产，出租人向出卖人移转租赁物所有权应遵

守《物权法》第二章第二节动产交付的规定。出租人交付租赁物的方式应为《物

权法》第 26 条规定的指示交付。因为租赁物仍由承租人占有。出租人与出卖人

在回购担保合同中往往有“回购标的物不作实际交付”的约定。该约定其实就是

对《物权法》第 26 条的重申。对于租金债权的转移，则适用《合同法》关于债

权让与的规定，并可参照适用《合同法》关于买卖合同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 45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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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出卖人对承租人的权利

出租人向履行移出卖人转租赁物所有权和租金债权义务的，出卖人就成为租

赁物的所有权人和租金债权人，出卖人对承租人即得行使租赁物所有权和租金债

权。

回购担保合同约定，在出卖人履行回购担保义务后，取得出租人对承租人的

租金债权。这是对出卖人对承租人追偿权的强化。回购担保合同若无此类约定，

亦可以类推适用《担保法》第 31 条，对承租人取得追偿权。出卖人为确保其根

据回购担保合同取得的租金债权或参照《担保法》第 31 条对承租人取得的追偿

权实现，可根据《担保法》第 4 条、《物权法》第 171 条第 2 款和《担保法解

释》第 2 条，要求承租人提供反担保。在交易实践中，要求承租人提供反担保（多

为保证）者，并不少见。（参见精功科技：关于为公司产品销售向客户提供融资

租赁业务的回购担保的公告，载凤凰网 http://finance.iFeng.com/a/2012121

9/7449550_0.shtmL，2015 年 3 月 5 日；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公

司产品销售向客户提供融资租赁业务的回购担保的公告，载网易 http://money.

163.com/12/0330/07/7TR2M4lO00253B0H.htmL，2015 年 3 月 5 日；太原

重工：关于为公司产品销售向客户提供融资租赁回购担保的公告，载中国财经信

息网 http://newstock.cfi.cn/p20141202001510.html，2015 年 3 月 5 日；富

瑞特装：关于向客户鞍山国能融资租赁业务提供回购担保的公告，载和讯网 htt

p://download.hexun.com/Txtdata/stock_detail_txt_1200668879.shtml，2

015 年 3 月 5 日；巨轮股份：关于向山东德瑞宝轮胎有限公司、山东昊龙橡胶

轮胎有限公司销售产品提供融资租赁业务回购担保的公告，载证券时报网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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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ny.stcn.com/content/2012-04/26/content_5536750.html，2015

年 3 月 5 日）

国内商业保理纠纷案件相关 10 个最新法律适用典型问题分析

(2016)

（来源：法客帝国 作者：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课题组）

摘要：国内保理作为供应链金融重要组成部分，缓解了企业特别是缺乏优质

资产满足抵质押要求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但作为新生事物，国内保理业

务开展并无专项立法可循，相关纠纷裁判尺度也存在较大差异。本文针对国内保

理纠纷并案审理、管辖标准、案由确定、债权重复转让优先性原则、同一债权转

让与出质引发的权利冲突处理等亟待解决的问题进行研究，以期为统一纠纷裁判

尺度，确立行业规则，推动保理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益帮助。

关键词：国内保理 应收账款 审判实务

保理业务衍生于国际贸易，近年来被引入国内贸易并得到广泛运用，但我国

尚无针对保理业务的专项立法，导致司法实践中关于国内保理纠纷法律适用问题

存在诸多争议和疑问，亟待加以厘清。

一、国内保理界定及纠纷概况

（一）国内保理概况

国际保理的法律依据主要有三个规范性文件，即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制定的

《国际保理公约》、国际保理商联合会制定的《国际保理通则》和联合国国际贸

易委员会制定的《国际贸易应收账款转让公约》。《国际保理公约》第 1 条第 2

项规定，供应商（债权人）可以或将要向保理商转让由供应商与其客户订立的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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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销售合同所产生的应收账款……保理商应至少履行两项下述职能：为供应商融

通资金，包括贷款和预付款；管理与应收账款有关的账户；托收应收账款；防止

债务人拖欠付款。《国际保理通则》第 1 条规定，保理合同是供应商（债权人）

与保理商之间存在的一种契约关系，根据该契约，供应商将可能或将要的应收账

款转让给保理商，其目的可能为获取融资，或为获得保理商提供的下述服务中的

至少一种：分户账管理；账款催收；坏账担保。《国际保理通则》第 12 条“转

让”规定，以账款作为抵押亦被视作账款的转让。

就国内保理而言，我国法律和行政法规未作相应界定和规范，但相关行业监

管部门及行业协会出台过相关规范性文件。开展国内保理业务的机构主要包括商

业银行和商业保理公司两类，针对前者的监管规范、行业规范包括银监会《商业

银行保理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以及中国银行业协会《中国银行业保理业务规范》、

《中国银行业保理业务自律公约》。针对后者的监管规范包括商务部《关于商业

保理试点有关工作的通知》、《关于商业保理试点实施方案的复函》、《关于做

好商业保理行业管理工作的通知》。从已有规范看，国内保理业务范围与国际保

理相似，均属于综合金融业务，保理商至少应当提供保理融资、坏账担保、账款

托收、账款管理等服务中的至少一项，但国内保理业务开展前提则不同于国际保

理，限定为应收账款转让，不包括应收账款抵押。〔1〕[例如，银监会《商业银

行保理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第 6 条规定：“保理业务是以债权人转让其应收账款

为前提，集应收账款催收、管理、坏账担保及融资于一体的综合性金融服务。债

权人将其应收账款转让给商业银行，由商业银行向其提供下列服务中至少一项

的，即为保理业务：应收账款催收、应收账款管理、坏账担保、保理融资。以应

收账款为质押的贷款，不属于保理业务范围。”又如，商务部《关于商业保理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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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有关工作的通知》第 1 条“试点内容”规定：“设立商业保理公司，为企业提

供贸易融资、销售分户账管理、客户资信调查与评估、应收账款管理与催收、信

用风险担保等服务。”]

保理业务按照不同标准可以作多种划分，审判实践较多涉及的保理分类包

括，一是按照保理商无法偿付应收账款时能否向债权人反转让应收账款、要求债

权人回购应收账款或归还融资，分为有追索权保理和无追索权保理。有追索权保

理中，应收账款不能按期收回或保理合_同约定的其他情形发生时，保理商可以

要求债权人回购应收账款归还融资。实践中，部分保理商还要求债权人提供其他

担保，担保供应商履行回购义务或归还融资。无追索权保理中，保理商只能向购

货方行使付款请求权。二是按照是否将应收账款转让事实通知债务人划分为明保

理和暗保理。三是按照是否包含保理融资服务划分为融资性保理和非融资性保

理。国内保理以融资性保理居多，进入诉讼领域的保理纠纷也主要是融资性保理。

国内保理的现实价值在于,一是有利于促进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发展，加速

普惠金融进程。当前在国内外贸易中，赊销已成为主流交易方式，除资源型垄断

企业外，80%以上企业都赊销经营，给企业造成现金流压力，〔2〕[参见曹崧：

“前海商业保理企业占全国六成”，载《深圳特区报》2015 年 5 月 6 日第 T04

版。]保理、应收账款质押等基于应收账款的融资模式应运而生。对于企业特别

是缺乏优质资产满足抵质押融资要求的中小企业而言，保理融资可谓是加快货款

收回、优化财务报表、提高收益利润的重要途径。〔3〕[目前，全球使用保理服

务的上百万企业中以中小企业居多，保理服务也已覆盖各个行业。参见张迎东、

张玉：“国内保理法律风险浅析”，载《河北金融》2012 年第 4 期。]可以预见

的是，随着经济增速换挡，产业结构调整，应收账款规模将进一步扩大，企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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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压力将不断增加，保理业务将持续高速增长。二是有利于提升企业守信意识。

保理业务以应收账款作为第一还款源，可以促进企业增强诚信意识，并促使企业

选择实力强、信用好的客户进行合作，最终改善诚信环境。

（二）江苏法院保理纠纷概况

通过“无讼案例”大数据查询，自 2011 年至 2014 年，江苏法院共受理保

理案件 32 件。其中，2011 年 1 件、2012 年 1 件、2013 年 8 件、2014 年 22

件。按法院层级划分，基层法院 13 件、中级法院 16 件，高级法院 2 件。除连

云港、淮安地区外，其他地区均受理保理案件。〔4〕[该网站的查询基础数据库

是“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裁判文书，提供的检索方式是在裁判文书内查找关

键词。我们查询保理纠纷输入的关键词分别是“江苏”、“保理”以及“年份”。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保理合同名称除直接使用“保理”字样外，还包括“商业发

票贴现协议”、“收据贴现协议”等，因此，我们的查询可能并不完全覆盖所有

保理纠纷。]基于上述 32 件案件裁判文书的分析，江苏法院受理的保理案件特点

包括，从主体情况看，保理商均为商业银行，无商业保理公司；从有无追索权看，

均为有追索权保理；从担保情况看，大部分案件债权人均提供第三人保证担保；

从争议焦点看，大部分案件无争议，少部分案件存在争议，包括刑民交叉程序处

理、主合同和担保合同效力认定；保理商对虚假商业发票是否尽到审查义务、担

保人能否据此免责等。

二、国内保理法律关系分析

保理业务存在基础合同及保理合同两个合同关系，债权人（供应商）、债务

人（购买方）、保理商三方主体。其中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形成买卖、服务等基

础合同关系，并基于该基础关系与保理商签订保理合同，将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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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由保理商向债权人提供融资等综合性金融服务，形成保理合同关系。可见，

保理合同关系的构成要件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保理商必须是经过有关部门批

准可以开展保理业务的商业银行或商业保理公司；二是保理法律关系应当以债权

转让为前提，包含债权转让法律关系；三是保理商应当提供应收账款催收、应收

账款管理、坏账担保、保理融资等至少一项金融服务。鉴于综合性保理服务存在

多种组合，对于保理合同关系的法律定性，应当区别情形予以判断，依据《民法

通则》、《合同法》以及《信托法》等关于债权转让、借款合同、买卖合同、信

托的规定作具体认定和法律适用。例如，对于“债权转让+保理融资”模式，应

认定为“有偿债权转让法律关系+金融借款法律关系”，其中对于有追索权保理，

追索条件的约定可以认定为债权转让所附解除条件。又如，对于“债权转让+管

理与应收账款有关的账户”模式、“债权转让+应收账款托收”模式，债权转让

通知债务人的，符合信托法律关系构成要件，应认定为信托关系。

三、国内保理纠纷法律适用若干问题分析

（一）应收账款基础关系与保理合同关系能否并案处理及相关管辖问题

《合同法》第 82 条规定，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

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可见，债权同一性并未发生变化。据此，保理商同时

主张债务人清偿应收账款、债权人履行回购义务的，既涉及作为应收账款基础的

买卖、服务等法律关系，又涉及保理融资法律关系，而保理融资法律关系又包括

债权转让关系与借款关系。对于后两者，因并存于同一合同关系中，当事人亦相

同，并案审理应无争议。应收账款基础关系与保理融资法律关系能否并案审理，

则存在争议。我们认为，可以合并审理。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

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法［2011］42 号）规定，同一诉讼中涉及两个



2016 年第 12 期

声明：本资料仅为提供法律信息之目的，供参考使用，不构成汇融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意见或建议。

175

以上的法律关系的，应当依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案由，均为诉争法

律关系的，则按诉争的两个以上法律关系确定并列的两个案由。可见，基于不同

法律关系的多个诉讼请求并案审理有法可依。其次，基础法律关系与保理融资关

系因保理业务而形成关联，并案审理，便于查明事实，也便于判决主文表述，避

免“双重受偿”问题。最后，并案审理可以减轻当事人讼累，提高审判效率。

并案审理带来的问题是，各方当事人对管辖未作约定的，应当依据哪一法律

关系确定管辖法院。我们认为，基础合同关系与保理融资关系均属于合同关系，

而合同纠纷管辖一般原则是合同履行地和被告住所地，就保理融资法律关系而

言，融资是目的，债权转让是手段，故应当依照借款关系确定管辖法院，除保理

合同就管辖法院或履行地另有约定外，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 18 条关于合同履行地未作约定或约定不明情形

下确定履行地的规则，合同履行地往往指向被告所在地；就基础合同关系而言，

对应的管辖法院包括债务人住所地及合同履行地两类。基于上述分析，从各方利

益衡平角度考虑，我们倾向认为可以按照基础法律关系确定管辖法院。

（二）国内保理纠纷案由确定

从我们对江苏法院保理纠纷调研情况看，案由认定并不统一，包括借款合同、

债权转让合同、保理合同等。首先，“债权转让合同”案由能够体现保理合同以

债权转让为前提，但保理合同还包括保理融资等其他综合金融服务事项，“债权

转让合同”案由并不能准确反映保理合同法律关系特征和保理融资的实质。其次，

“金融借款合同”案由能够揭示国内保理业务重在资金融通的特征，〔5〕[江苏

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苏审二商申字第 0281 号民事裁定书判决说理部分载

明：“科立特公司与建行太仓分行签定的系有追索权国内保理合同，属于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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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债权转让，实质是以债权质押为担保的借贷合同。”]但并未揭示保理融资以

应收账款为第一还款源且包含债权转让法律关系的特征。再次，“保理合同”案

由能够全面反映纠纷特征，也有助于相关案件的司法统计与分析，但并无司法解

释规范依据。可能正是基于上述分析，少数法院另辟蹊径，将保理纠纷案由表述

为“（保理）债权转让合同”、〔6〕[参见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2013）澄

商初字第 0329 号民事判决书。]“金融借款合同（保理合同）”。〔7〕[参见江

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镇商初字第 95 号民事判决书。]我们认为，

现阶段，可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

的规定，依据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确定案由，均为诉争法律关系的，按照两个

以上法律关系确定并列案由，并以括号形式注明“保理合同”字样，以便类案统

计分析。

（三）债权人提供虚假应收账款情形下保理合同效力认定

融资性保理以应收账款转让方式为企业融资提供担保，尽管《担保法》对此

类担保未作明确规定，但可以依据债权转让法律关系予以认定，保理合同并不当

然无效。存在争议的是，债权人与债务人没有真实贸易往来、串通形成虚假贸易

文件，或者债权人伪造债务人签章形成贸易文件，提供虚假应收账款进行保理融

资的，效力如何认定。有观点认为该保理合同无效。我们认为，尽管债权人存在

虚伪意思表示，但作为保理合同另一方的保理商如果并无通谋意思表示，则不应

以此为由认定保理合同无效。同时，债权人因上述行为构成骗取贷款或贷款诈骗

犯罪的，保理合同效力评价仍应依据《民法通则》、《合同法》进行，在合同法

上，刑事诈骗对应的是欺诈行为，保理合同属于可撤销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上

述情形下，保理合同关系应区别处理，对于债权转让关系，因应收账款并不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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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认定债权人违约履行；对于借款关系，则应根据借款发放及返还情况作出处理。

此外，司法实践中，保证人往往以保理商未尽审查义务，未能审查出应收账

款虚假为由主张免责。此时应区分情形作处理，保证人并非以应收账款转让作为

提供担保前提的，保理商是否尽到审查义务，不影响保证人责任承担；保证人以

应收账款质押作为提供担保前提的，应当审查保理商是否尽到审查义务，未尽审

查义务的，应当按照保理商过错大小相应免除担保人责任。

（四）转让未来应收账款情形下保理合同效力认定

未来应收账款是指合同项下卖方义务未履行完毕的预期应收账款。对于未来

应收账款，银监局《商业银行保理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第 13 条规定，商业银行

不得基于未来应收账款开展保理融资业务。可见，银监局将未来应收账款排除在

保理业务范围外。实践中，保理商以未来应收账款作为保理合同转让标的的，效

力如何判断。我们认为，从体系解释看，上述规定出现在“保理融资业务管理”

章节，旨在引导保理商控制经营风险，并不涉及合同效力判断。保理商违反该规

定开展未来应收账款保理融资业务，增加自身经营风险的同时，也会带来额外收

益和正外部效应，司法不宜过度介入市场主体基于商事判断做出的选择，不宜认

定保理合同无效。且上述规定属于部门规章性质，也不应作为判断保理合同效力

的依据。需要指出的是，《国际保理公约》及《国际贸易中应收账款转让公约》

均未禁止未来应收账款转让。

（五）违反债权让与限制性规定的债权让与效力认定

《合同法》第 79 条规定了三类限制让与债权，包括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

的债权、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债权以及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的债权，但就其转让

效力未作规定。实践中，对于前两种债权，保理商能够鉴别，争议点主要是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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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属于依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的债权。就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的债权而言，转

让人与债务人关于债权禁止转让的约定缺乏公示性、公开性，受让人无从知晓，

一概认定保理商未取得应收账款，既不利于善意受让人的信赖利益保护，也与作

为商行为的保理业务注重动态交易安全要义相背。基于以上分析，对于约定不得

转让债权的让与效力，可以区别情形加以认定。受让人善意无过失的，转让行为

有效；受让人存在恶意或过失的，不能取得债权。更进一步的分析是，保证人与

转让人事先约定禁止债权转让的，债权转让后保证责任如何认定。对此，《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28 条并未区

分受让人是否善意，直接规定债权转让后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我们认为，

参照前述分析，也应当按照受让人是否善意无过失作区别认定。

（六）债权转让通知效力、内容及主体问题

按照《合同法》第 80 条的规定，转让人与受让人达成债权转让协议的，并

不必然对债务人发生效力，只有通知债务人的，始得对债务人发生效力。据此，

债权转让未通知债务人的，对于债务人而言，原债权债务关系未变更，债务人向

转让人履行的，合法有效；债权转让通知债务人的，应收账款法律关系主体变更

为受让人与债务人，债务人向转让人履行的，不发生合同权利义务终止效力。关

于通知内容，实践中遇到这样的案例，保理商及债权人仅向债务人发送账户更改

通知书，并未发送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我们认为，债权转让通知系观念通知，

内容应当明确，账户更改通知并不能反映债权转让观念，不能产生债权转让通知

效力。关于通知主体，有观点认为，应严格适用《合同法》第 80 条第 1 款的规

定，即债权转让应由转让人通知债务人。我们认为，债权转让通知目的是告知债

务人债权已转让，使得债权转让对债务人发生效力，基于此目的，应允许受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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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转让通知主体。〔8〕[参见崔见远：《合同法（第四版）》，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16 页。_法客帝国按，应为“崔建远”，原文有笔误]同时，从

保护债务人履行安全角度考虑，受让人向债务人作出转让通知时，应当提供取得

应收账款的凭证，比如包含转让人签字的债权转让通知、商业发票等。

（七）同一应收账款多个受让人之间的优先权认定

该问题存在三种立法例，一是采取以登记为准的优先权原则，即按照登记先

后次序确定，不论应收账款的转移何时发生，未登记的，则以转让合同订立的时

间次序确定；二是采取以转让合同时间为准的优先权规则，即按照转让合同订立

的时间次序确定；三是以转让的通知时间为准的优先权规则，即以债务人分别收

到各方转让通知的先后次序确定。我国立法显然未采取登记优先原则，至于采取

的是合同优先原则还是通知优先原则，则存在争议。〔9〕[持合同优先原则的理

由可参见韩世远：《合同法总论（第二版）》，法律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483

页；持通知优先原则的理由可参见申建平：“债权双重让与与优先权论”，载《比

较法研究》2007 年第 3 期。]《合同法》并未规定债权转让处分行为特殊规则，

可见，转让人与受让人达成债权让与合意时，即产生债权转让处分效果。对于债

权转让的对外效力，《合同法》仅规定未经通知，对于债务人不生效力，但对于

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效力，未作特殊规定。我们认为，应当对《合同法》第 80

条第 1 款作扩展解释，将债权转让区分为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未经通知债务人

的，债权处分行为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首先是基于债务人保护目的。第二次让

与通知先于第一次让与通知到达债务人的，第二受让人将受领清偿，而直接赋予

债权转让合意以债权处分对世效力，意味着第二受让人并非真正的债权人，鉴于

我国立法并未规定“表见让与”制度，债务人仍需向第一受让人作清偿，出现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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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人二次清偿问题。相反，将债权让与通知作为债权处分行为对抗第三人要件，

则第二受让人可以基于善意取得制度取得债权，避免债务人为二次清偿。其次是

基于第三人保护。债权转让缺乏公示性，在债权转让未通知债务人情形下，第二

受让人无从审查债权是否已为转让，而以债权转让通知作为对抗第三人要件，则

避免债权“重复转让”带来的诚信风险，降低纠纷发生概率。需要说明的是，即

便以通知作为对抗第三人要件，也难免出现债务人与转让人恶意串通伪造通知情

形，为保护交易安全，采取登记对抗主义无疑是最优选择。目前中征应收账款融

资服务平台已经上线，并将应收账款转让自主登记纳入服务项目，天津等地金融

主管部门也要求保理商在办理应收账款转让业务时查询应收账款权属状况登记，

并在办理应收账款转让手续时，通过该平台登记应收账款，公示权利状况。我们

认为，在立法尚未规定登记作为对抗要件的情况下，金融主管部门关于登记查询

应作为办理保理业务必经程序的规定，可以作为判断第二受让人是否善意的依

据。

（八）同一应收账款转让与出质形成的权利冲突处理

应收账款转让与出质冲突可分为应收账款先质押后转让及先转让后质押两

种情形。对于前者，按照《物权法》第 228 条规定，应收账款出质后，除经出

质人与质权人协商同意外，不得转让。故未经质权人同意的，应收账款转让无效。

对于后者，按照前述分析，应收账款转让未通知债务人的，债权转让处分行为不

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故应区分处理，债权转让通知债务人的，质权人未取得质权；

债权转让未通知债务人的，质权人可以基于善意取得制度取得质权，对应收账款

享有优先权。

（九）保理商一并向债权人和债务人主张清偿的实体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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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保理商未能收回应收账款的，往往同时向债权人和债务人主张清偿，

向债务人主张清偿的依据是应收账款债权，向债权人主张清偿的依据则是回购应

收账款或清偿融资款的承诺。对此，应区分情形处理，一种情形是保理合同约定

保理商一经声明回购，应收账款即发生反转让的，应审查应收账款反转让是否通

知债务人，反转让通知债务人的，对债务人发生效力，保理商只能在债务人清偿

以及债权人回购两者中择一行使；反转让未通知债务人的，对于债务人不发生效

力，保理商仍可向债务人主张清偿。此时存在保理商“重复受偿”可能。另一种

情形是保理合同约定债权人付清回购款项后，应收账款才转移归债权人所有，在

此之前应收账款不发生反转让的，此时，保理商可同时向债权人和债务人主张。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也可能存在“重复受偿”问题。对于“重复受偿”问题，判

决主文表述值得推敲，以第二种情形为例，有的法院表述为：“一、债务人偿还

保理商应收账款债权本金。二、如债务人未能按照第一项履行义务，则债权人对

应收账款承担回购责任，即债权人应于判决确定的第一项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 2

日内立即支付保理商债权本金。三、债权人在完成回购义务后，保理商享有的与

之相应的对债务人的应收账款债权转回至债权人，免除债务人就此笔应收账款债

权向保理商的偿还责任。”〔10〕[参见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苏

中商终字第 0574 号民事判决书。]对此，我们认为，债务人未按期履行清偿义

务，也应当允许保理商通过申请强制执行债务人财产的方式获得清偿，保理商从

债务人处获得清偿的，债权人的回购义务也应相应免除。据此，妥当的表述应当

是一旦债务人清偿，则相应免除债权人及其担保人责任，一旦债权人履行回购义

务，则相应免除债务人清偿责任。

（十）债务人与债权人串通伪造虚假应收账款情形下债务人责任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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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债务人在应收账款确认材料上签

字，即应承担清偿应收账款责任；一种意见认为，基础合同关系无效，债务人对

于保理商构成侵权，应当就保理商实际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我们倾向于第二种意

见，债务人与债权人串通伪造虚假应收账款，应认定购销合同无效，保理商无法

基于并不存在的应收账款债权主张清偿，而债务人串通伪造虚假应收账款的行

为，构成对保理商债权的侵害，应当就债权人、担保人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赔偿

责任。

（十一）保理专用账户性质认定

从司法实践看，商业银行采取的应收账款收账方式普遍是由债权人在银行开

立保理专用账户，用于收取相应的应收账款并进行保理融资本息和保理余款的结

算。该账户虽为保理专用账户，由商业银行实际控制，债权人不得自行支取，但

形式上看，此账户仍为债权人账户，款项性质仍是债权人财产。有观点提出，可

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85 条有关特户、封金的规定认定账户资金为质押动产。但动产质押除应具备占

有和财产特定化两个要件外，还需具备质押合意，保理商和债权人显然不具备质

押合意。据此，我们认为，对于债权人开立的保理专用账户资金，法院仍可以采

取冻结、扣划等措施，债权人破产的，该账户内资金应被纳入破产财产。

买卖不破租赁与房屋预告登记的适用关系分析

（来源：高杉 LEGAL 作者：陈诣文 ）

一、引言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DA5NzYzNg==&mid=2652118213&idx=1&sn=23a45a8dfd80f5a0c5f2f8b1415019aa&chksm=bd2f5b4e8a58d258299fef5348c080a0f8364afdb08c1a3723d1061456a1004c6841d4a53272&mpshare=1&scene=1&srcid=1216YNkkyyGQfwcvbACvqj9n&pass_ticket=KrlV/W1SrbZxsYxBY09L+gGN9yajYdz92uVXQZnqU4lo3ATmJvqhW49Jq6RsDfx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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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法》第二百二十九条 租赁物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的，

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

实务中多认为上条所指向的，即为买卖不破租赁规则。另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房

屋租赁司法解释》）第 20 条规定，所谓买卖不破租赁，是指租赁物在租赁期间

发生所有权让与的，承租人可以请求租赁物受让人继续履行租赁合同。受让人并

非租赁合同当事人，法律在此突破债的相对性，例外令其受租赁合同拘束，目的

明显是维护承租人的用益利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第二十条 租赁房屋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承租人请求房屋受

让人继续履行原租赁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租赁房屋具有下列情形或者

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一）房屋在出租前已设立抵押权，因抵押权人实现抵押权发生所有权变动

的；

（二）房屋在出租前已被人民法院依法查封的。

这种债权物权化的现象，在我国其他立法也有体现。《物权法》第 20 条所

规定的预告登记制度，同样也让原本只具有相对性的债权，借由登记对第三人产

生效力。旨在发生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债权经预告登记后，未经债权人同意，不动

产权利人对第三人处分不动产的，并不发生效力。

《物权法》第二十条 当事人签订买卖房屋或者其他不动产物权的协议，为

保障将来实现物权，按照约定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预告登记。预告登记后，未经

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同意，处分该不动产的，不发生物权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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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告登记后，债权消灭或者自能够进行不动产登记之日起三个月内未申请登

记的，预告登记失效。

实务中饶富理论趣味的，是房屋所有权人与受让人缔结房屋买卖合同，并

将债权预告登记，又与承租人缔结租赁合同并交付房屋的，嗣后发生房屋所有权

变动时，受让人能否主张租赁合同对其不生效力，势必成为利害关系各方争议焦

点。考察我国法院的司法实践以及民法原理，或能给予我们若干启迪。

二、先交付租赁物后办理所有权让与预告登记

实务中法院多认为，承租人须具备租赁的公示外观，才能发生买卖不破租赁

的效力。如《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处理房屋租赁纠纷若干法律适用问题的解

答(三)》便认为，未经登记的租赁合同，承租人原则上不得主张买卖不破租赁。

而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其《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审理指南》中也说明，承租人在

租赁物被保全或执行前已经与被执行人签订了合法有效的房屋租赁合同，且已按

约支付租金，并实际占有使用房屋的，可以适用“买卖不破租赁”原则。

其法理在于，租赁合同本无公示方式，如允许承租人未履行合同便可向租赁

物受让人主张租赁权益，必然对受让人产生不测危害。因此承租人占有租赁物或

就租赁合同进行登记的，一定程度已对租赁的权利外观有所公示，受让人对于法

律后果应有预期，不致过分妨碍交易安全。

在出卖人向承租人交付租赁房屋后，又将房屋卖给受让人并经预告登记的，

受让人于取得房屋所有权后，能否请求承租人腾房清屋，此时便有诉诸买卖不破

租赁法理的余地。承租人占有租赁房屋后，出租人并不丧失租赁物所有权，自然

可基于所有权对外处分租赁房屋。此时受让人即使办理预告登记，其所担保的只

是房屋所有权的顺利让与，与房屋受让后概括承受原所有权人在租赁合同中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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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地位并无冲突。就此而言，在租赁物已经交付承租人占有使用后，受让人的法

律地位并不因嗣后办理预告登记而更为优越，承租人依然可基于租赁合同对房屋

继续占有使用。

三、先办理所有权让与预告登记后交付租赁物

实务中较有争议的是，出卖人将房屋卖给受让人并办理房屋所有权让与的预

告登记，在房屋所有权移转登记至受让人名下前，出卖人又将房屋租予承租人并

交付的，此时承租人能否对受让人主张“买卖不破租赁”。

1、出卖人在办理房屋让与预告登记后，能否再将房屋出租他人

在（2011）川凉中民终字第 566 号胡国亮诉众鑫公司、徐明芳、李光友排

除妨害纠纷一案中，法院认为，“徐明芳、李光友与众鑫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

同》无权利人胡国亮的签字确认，且此时徐明芳（笔者注：出租人之一）已将房

屋卖出，虽然还没有完成过户手续，但该房屋已进行公告，徐明芳已丧失对该房

屋的处分权，根据《物权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徐明芳、李光友与众鑫公

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应属无效合同。”依据法院观点，若租赁房屋已经办理

预告登记，出卖人对房屋再无处分权，嗣后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亦将沦为无

效，买卖不破租赁更是无从谈起。

对此意见，需要讨论的有以下三点：

首先，依据《物权法》第 20 条第 1 款后半段规定，预告登记后，未经预告

登记的权利人同意，处分该不动产的，不发生物权变动效力。预告登记赋予买受

人针对出卖人的请求权以物权效力，就特定标的物权利的取得已较一般债权人优

先，其法律地位与未预告登记前显有强化，就此而言，预告登记已具有保障债权

实现的担保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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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买受人虽然办理预告登记，但仍未就房屋所有权移转办理本登记，房

屋所有权人仍为出卖人，其自可就房屋再做处分，只是未经作为预告登记权利人

的买受人同意，该项处分不发生物权变动效力。法院认为房屋办理预告登记后，

出卖人便丧失处分权，似乎有所误会。

最后，所谓处分，是指产生现有权利变动的行为。出卖人与承租人缔结租赁

合同甚至交付租赁物，并未发生租赁物权利变动的法律效果，租赁合同的缔结以

及履行显然并非处分。即使出租人对租赁物没有处分权，也不妨碍租赁合同的效

力，出租人只是应就合同的履行不能承担违约责任。而预告登记所阻却的只是针

对不动产的处分效力，租赁合同的缔结自然不应包括在内；就此而言，预告登记

权利人不能以房屋业已预告登记为由，主张租赁合同不生效力。

总而言之，出租行为并非法律上的处分，出租人纵然无处分权，其与承租人

签订的租赁合同当然也不因出租人对租赁物有无处分权而受有影响。房屋即使成

为预告登记的客体，并不妨碍房屋所有权人在交付房屋或移转所有权之前，基于

有效的租赁合同将房屋租予他人。

2、出卖人在房屋预告登记后，又出租他人的，承租人能否主张买卖不破租

赁？

有疑问又最具趣味的，是出卖人就房屋所有权让与办理预告登记后，又将房

屋租予他人并交付的，买受人是否仍受租赁合同的拘束。如果依循买卖不破租赁

法理，逻辑上自然可以得出，尽管房屋所有权嗣后变动，承租人仍可基于租赁合

同向房屋受让人主张使用收益的结论。

但笔者以为，此项结论值得商榷，论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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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买卖之所以不破租赁，并非来自于逻辑推演，而是植根于关切承租人

生存利益的法政策考量。这也意味着，在有正当理由认为承租人利益不值得特殊

保护时，买卖不破租赁的法理便应推翻。比如，在租赁权尚未借助登记或占有得

以公示之际，受让人在取得物权时无从知悉租赁权的存在，理论与实务均认为此

时承租人利益应让位于市场交易的安全。

其次，根据《房屋租赁司法解释》第 20 条但书规定，实践中对“买卖不破

租赁”的适用限制已有正当依据。如房屋是在查封后出租他人的，嗣后房屋因强

制执行发生物权变动的，承租人不能援引买卖不破租赁对抗日后的房屋所有权

人。《物权法》第 190 条后段在前述司法解释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抵押权设

立后抵押人出租抵押财产的，该租赁关系不得对抗已登记的抵押权。所谓不得对

抗已登记的抵押权，并非指抵押权登记后，当事人缔结的租赁关系便罹于无效；

而是抵押权人实现抵押权时，不可避免将发生抵押物权变动，此时抵押物承租人

不可对抵押物所有权人主张租赁合同对其有效。

《物权法》第一百九十条 订立抵押合同前抵押财产已出租的，原租赁关系

不受该抵押权的影响。抵押权设立后抵押财产出租的，该租赁关系不得对抗已登

记的抵押权。

复次，基于“相似事实，相同处理”的公平原则，业已办理所有权让与预

告登记的房屋再行出租的，承租人也不得再行援引买卖不破租赁以资救济。在房

屋已经预告登记的，承租人明知或应知房屋所有权已有易主可能，自应合理斟酌

租赁期限，这一境况与出租人将业已查封的房屋出租他人时并无不同。若允许受

让人一方面在预告登记语境下应受困于买卖不破租赁，另一方面在查封时却无须

承担租赁负担，相似情境利益却显有失衡，法律适用自然应当寻求同等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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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所有权让与预告登记旨在使权利人相较一般债权人对特定标的物有

优先权利，具有担保效力已如前述，理论上俨然已具有限制物权的地位。而依据

《物权法》第 190 条后段规定，房屋抵押登记后另行出租的，承租人不再具有

对抗抵押物受让人的优越权利，而预告登记本身作为一种协力受让人抵御法律风

险的担保手段，其法律地位即与抵押权有相似之处。何况，通过登记簿的公示机

能已经使承租人有知悉及避险可能，此时应类推适用《物权法》第 190 条后段

及《城镇房屋租赁司法解释》第 20 条但书规定，认为出卖人将在先办理所有权

让与预告登记的房屋再行出租的，承租人不能对抗房屋的受让人。

3、预告登记虽先于租赁办理但嗣后失效的，买卖是否不破租赁？

实务中，仍会面临的问题是，预告登记因债权消灭或期间经过而失效的，曾

经受预告登记保护的受让人能否主张租赁关系对其不生影响？在(2016)浙 0523

执异 10 号金德顺等诉安吉宝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

案外人银行与房地产公司签订租赁合同时，受让人办理的预告登记已失效，法院

认为房地产开发公司与银行签订的租赁合同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银行基于该租

赁合同合法占有案涉房屋，其有权据此排除执行。就此而言，法院认为预告登记

业已失效，承租人仍可以租赁权对抗受让人的执行请求；换言之，如若预告登记

仍然生效，则依法院判决反面解释，租赁债权即回复相对本色，承租人无法以之

对抗合同以外的买受人，恰好契合本文见解。

四、房屋所有权人为他人办理抵押权预告登记后，又将房屋租予他人，承租

人能否对抗房屋买受人？

依据《物权法》第 20 条第 1 款前段规定，当事人签订涉及包括抵押权设立

在内的不动产物权的协议的，为保障将来实现物权，当事人可以按照约定办理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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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登记。因此当事人缔结抵押合同后，基于各种原因可先就房屋办理抵押权预告

登记。有疑问的是，房屋所有权人若在抵押权预告登记办理后而本登记办理前，

将房屋出租他人的，承租人是否可以买卖不破租赁为由对抗抵押物的受让人？

就抵押权预告登记的法律地位而言，(2012)沪二中民六(商)终字第 138 号中

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青浦支行诉上海东鹤房地产有限公司、陈思绮保证

合同纠纷案民事判决书系《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4 年第 9 期登载案例，登载

时的裁判摘要称：“抵押权预告登记并未使银行获得现实的抵押权，而是待房屋

建成交付借款人后银行就该房屋设立抵押权的一种预先的排他性保全”，可见抵

押权预告登记尚不具有抵押权本登记的担保地位，性质与效力上应与抵押权登记

严格区别。正因如此，原则上依据《物权法》第 190 条规定，抵押权设立前已

向承租人交付租赁房屋的，承租人可以其租赁地位对抗抵押物买受人，而是否办

理以及何时办理抵押权预告登记，对于承租人权益而言均无差异。

五、结论

结合法院的实务见解与民法原理，就买卖不破租赁与预告登记的关系而言，

本文得出结论如下：

第一，出租人将房屋租予他人并交付后，又将房屋出卖第三人并办理预告登

记的，承租人可以依据《城镇房屋租赁司法解释》第 20 条规定，“请求房屋受

让人继续履行原租赁合同”。

第二，出租人将房屋出卖他人并办理预告登记后，在房屋所有权变动前又将

房屋租予他人的，买受人可基于物上请求权（《物权法》第 34 条）要求承租人

返还房屋的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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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只要租赁发生在房屋抵押权设立前，无论是否办理抵押权预告登记，

承租人均可依据《城镇房屋租赁司法解释》第 20 条规定，主张租赁地位继续对

抗抵押物的受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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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汇融学术

浅析非上市股份公司股权质押登记之困境

（北京市汇融律师事务所 肖崔2）

编者按

我国现行法律及部门规章已明确规定了非上市股份公司的股权质押登记机

构及登记方法，但地方规范性文件往往还要求非上市股份公司出质股权时在股权

登记托管部门办理出质股权冻结手续。本文分析了法律和地方规范性文件在上述

规定中存在的冲突，并指出了这一冲突导致的法律后果，对实践中非上市股份公

司的质押登记办理具有参考价值。

正文

近来，本所遇到一起涉及非上市股份公司股权质押登记机关的问题，即当地

工商局拒绝办理非上市股份公司股权的质押登记，而要求当事人去股权登记托管

机构办理。后经过本所了解，非上市股份公司股权的质押登记问题，在不少地区

存在类似的障碍，本文试做简要分析。

一、非上市股份公司的股权出质应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

根据《物权法》第 226 条的规定“以基金份额、股权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

立书面合同。以基金份额、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股权出质的，质权自证券登

记结算机构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以其他股权出质的，质权自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一般来讲，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股权包括上市公

司的股权、公开发行股份的公司的股权、非公开发行但股东在 200 人以上的公

2 本文写作过程中，本所李雪梅律师进行了修订，特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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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股权等，其他的股份公司股权，包括大部分非上市股份公司（后文为简便直

接称为非上市股份公司）的股权，其质押登记机关应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在《物权法》颁布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依此制定了《工商行政管理机

关股权出质登记办法》（等级为部门规章），明确了股权出质登记的办理细则，

其第 2 条、第 3 条强调了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企业登记机构是非上市股份

公司的股权出质登记机构。

二、地方规范性文件规定的非上市股份公司股权出质托管

实践中，不少省份出台了规范性文件，提出了非上市股份公司股权出质托管

的要求，即在办理非上市股份公司股权出质时，不仅需要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

理出质登记，还需要到股权登记托管部门办理出质股权托管。比如：

《湖南省股权质押融资指导意见》（湘政发〔2008〕28 号）第 4 条规定“出

质人和质权人应当订立书面股权质押合同，按规定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出质

登记，其中以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出质的还须到依法设立的省股权登记托管

专业机构办理出质股权登记托管证明”。《江西省股权质押融资指导意见》（赣

府金办字[2009]10 号）第 9 条规定“合同签订后，出质人和质权人应及时到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出质登记，其中以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出质的，还应凭

股权登记托管机构出具的《股权质押告知函》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股权出质

登记，并在办理股权出质登记后，到股权登记托管机构办理出质股权的冻结手

续”。《山东省非上市公司股权质押融资指导意见》（鲁金办发〔2014〕19 号）

第 6 条第 2 款规定“以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出质的，取得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出具的股权出质登记凭证后，出质双方应当到股权登记托管机构办理出质股权

冻结手续”。《甘肃省股权质押融资指导意见》（甘金办发[2011]100 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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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条第 2 款规定“合同签订后，出质人和质权人凭股权登记托管机构出具持股

证明文件共同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股权出质设立登记，并在办理股权出

质设立登记后，到股权登记托管机构办理出质股权的冻结手续”。

三、法律与地方规范性文件的冲突

我们看到，上述地方规范性文件都提到了股权登记托管机构，这源自于中国

证监会在 2001 年给成都证管办的《关于未上市股份公司股票托管问题的意见》

(证监市场字[2001]5 号)，该意见出台后，大部分省份依此设立了股权登记托管

机构，且大部分股权登记托管机构负责了非上市股份公司股权的出质登记工作。

而《物权法》制定时并未授予这些机构出质登记的权力，但《物权法》出台后各

地并未依据法律的规定做出整改，反而是更加强调股权托管机构的权力，很多地

方仍然要求非上市股份公司股权出质到股权托管机构登记，由此导致了法律规定

和实践的冲突。

我们看到，上述地方规范性文件的出台皆在《物权法》颁布之后，在法律只

要求非上市股份公司股权出质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的情况下，很多地区

仍擅自保留了股权托管的步骤，甚至在有的地方，不在股权托管部门办理出质股

权托管登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拒绝办理出质登记；更甚者，有的地方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直接不予办理非上市股份公司股权的出质登记，而是要求当事人自行

去股权登记托管机构办理。

从法律位阶角度来讲，《物权法》的效力明显高于地方规范性文件，地方规

范性文件不能与法律相冲突，否则无效。即当事人有权依据法律在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申请办理股权出质设立登记，并有权拒绝在股权登记托管机构办理出质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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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续，地方在《物权法》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依旧设置股权托管的程序是明显

违反法律的。

四、不同部门办理登记的法律后果

如果当事人只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股权出质设立登记，而未在股权登记

托管机构办理托管登记，按照《物权法》的规定，我们认为质权系有效设立的，

即使地方规范性文件有其他要求，也不能从法律效力上否定质权的设立。

但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拒绝办理股权质押登记，当事人只能在股权登记托管

机构办理出质股权托管登记的情况下，质权是否有效设立呢？对此，我们持肯定

意见。首先，当事人未在法定股权出质登记机关办理出质登记的原因是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拒绝办理，而非当事人自身原因所致；然后，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59 条的规定“当事人办理

抵押物登记手续时，因登记部门的原因致使其无法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人向债

权人交付权利凭证的，可以认定债权人对该财产有优先受偿权。但是，未办理抵

押物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因登记部门的原因致使无法办理质押登记，但

在登记部门要求的股权登记托管机构办理的，也能起到对外公示的效力，应认定

为质权已经设立并具有优先受偿权；最后，如果该种情况下质权不能有效设立，

将彻底封死该地区非上市股份公司股权质押的途径，不符合法律应有之义。

司法实践中也认可上述观点，比如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黑民终

113 号《民事判决书》、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川民终字第 588 号《民

事判决书》、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鄂武汉中民商初字第 00470

号《民事判决书》、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鲁 03 民初 74 号《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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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判决书》等，均认可了只在当地股权登记托管机构办理出质股权托管登记情况

下的质权的效力。

综上，建议各地严格遵守《物权法》的相关规定，不再给非上市股份公司的质押

登记设置额外的出质股权登记托管程序，如各省份真的是考虑到股权登记托管机

构的专业性、高效率等优势的话，也需向立法机关提出修法建议，而不能只考虑

股权登记托管机构的存亡，而公然行违背法律之事。

*** 汇融学术所载文章均系本所原创，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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